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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說 

1.1 計畫緣起 

鐵路運輸系統在我國陸上運輸領域中佔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交通部於

2020 年所出版的運輸政策白皮書亦明確指出，「完備軌道系統整體規劃管理、

建設與效益評估機制與法令」為重要的施政策略。在這之前，本所即己長期有

系統致力於鐵路運轉相關基礎研究，開發重要核心技術並據以實作成為應用軟

體系統。本所於民國 110、111 年辦理鐵路系統供需診斷模式軟體之維護與擴充

及策略分析之計畫，在臺灣鐵路管理局（現改制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

司」）協助下，利用真實股道佈設數據、歷史售票紀錄及每日班表資料建立倉

儲，並導入大數據分析技術，構建鐵路系統診斷模式軟體，可在假設條件與規

劃面上，進行鐵路系統旅客運輸供需情形之診斷與情境分析。 

政府進行重要建設，往往需要投資可觀的公共資源，尤以鐵路相關建設計畫

為然。因此在建設計畫的規劃階段需要完成縝密的各項評估，以確保計畫的順

利完成並達到目標。對鐵路建設計畫而言，任何鐵路運輸系統最重要的建設目

標必是投入運轉以發揮其運輸功能。因此政府推動鐵路建設計畫時，在施工前

完成運轉績效的評估，有其絕對的必要性。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目前在規劃重大公共工程時，必須在運量預測、經

濟、財政、社會、用地、工程及其他許多方面進行完整的分析及評估。進行這

些分析、評估時大都有先進的技術可用，並有成熟的法規與制度可資依循。然

而鐵路運轉績效的分析評估涉及複雜的技術，在缺乏適當且可用之軟體工具限

制下，鐵路運轉績效評估相較前述運量預測、經濟、財政等項目不完善。 

在本所主導產官學各界多年合作努力下，我國已開發出重要的核心技術，並

用以建置「鐵路運轉資源分析系統」平台，該系統英文名稱為「Railway Activity 

Insight and Logistics System」，以下簡稱為「RAILS」。該系統已經具備進行多

項運轉分析的能力，包括運轉速率分析、追越次數分析、運轉穩定性分析、車

站容量分析、路線容量分析、車站利用率、路線利用率、路塞潛勢指數分析

等，並可依使用者設定的服務計畫產出未來情境下的班表，再以運行圖以供進

一步研究解析之用。使用者可在系統中依未來情境建立軌道系統的數位模型，

再以系統的分析能力「預見」未來的運轉績效。該系統經評估具有作為計畫審

議輔助工具之初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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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為持續發展鐵路數位平台成為方便使用的鐵路工程建設計畫審議輔助工

具，以協助交通部及相關單位政策研擬與評估，乃辦理「鐵路數位模擬系統後

續發展與應用之研究」（以下簡稱「本計畫」），結合過去累積之相關研發技

術，開發可提出軌道配置建議之鐵路建設自動化分析技術及功能，期能作為協

助本所研擬政策及辦理鐵路工程審議，檢視相關效益之參考工具。 

 

1.2 計畫目的 

交通部於 2020 年所出版的運輸政策白皮書明確指出，我國應「完備軌道系

統整體規劃管理、建設與效益評估機制與法令」。本計畫之主要目的在結合本

所過去累積相關研發技術，並以過去所開發鐵路數位分身軟體平台雛型為基

礎，由軟體與資料兩方面著手，使該軟體平台能更方便提供政策參據所需客觀

化評估指標，在鐵路系統運轉方面成為我國所需要的：軌道系統整體規劃管

理、建設與效益評估工具。 

在中央政府與各地方政府合作之外，我國正積極在臺鐵系統上，同時推動多

項鐵路建設。然而目前的施政，多將各建設計畫視相互獨立之計畫個別思考。

由行政面之考量觀之，各建設計畫確有各自之目標、範圍、考量，這種作法有

其必要性，但鐵路之運轉有其一體性，卻是客觀之事實：不同建設計畫對臺鐵

系統運轉，是會帶來交互影響的。不論行政面如何區分各不同計畫，鐵路系統

之跨計畫整合運轉分析不但有其必要性，更是主管機關不可避免的責任。本軟

體平台正成為這樣做的有效軟體工具。 

運輸政策白皮書點出軌道系統評估機制與法令的重要性。依目前法令，辦理

相關可行性研究時，各相關單位必須依循「鐵路平交道與環境改善建設及周邊

土地開發計畫審查作業要點」第五條之規定，以量化方式進行對鐵路營運之衝

擊分析、研擬解決配套措施，並由鐵路營運機構進行審查與確認。此要點所規

定之評估項目中，有相當的部份均與鐵路運轉有密切關係，而且必須評估在工

程完成之後的未來情境下之運轉狀況。這些分析均有其技術難度。本計畫之成

果將可成為上述各機關執行法規所要求之分析時的重要輔助工具，克服使用者

之技術障礙，以助達成運輸政策白皮書所揭示之施政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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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作項目 

本計畫的重要目的是以本所長期開發的 RAILS 軟體平台為基礎，持續精進

其功能及運算能力。其中最主要的部份是路軌數位模型的精進。過往成果已經

使得 RAILS 所使用的路軌模型有能力以一致化的方式，表現臺鐵全系統任何車

站軌道佈設情形，無須對不同車站使用不同模型，更無須以特例處理難以呈現

的軌道佈設情形。然而過往的數位模型中所含有的資訊，並不足以供軟體系統

自動計算班表所需要的適當時隔。這使得軟體在進行自動排點運算時，必須依

賴使用者所提供的經驗值或其他數值作為班表中之時隔。過往經驗顯示若所使

用的時隔值無太大偏差，這種作法並不會產生過大的分析誤差，但將本系統應

用於未來情境的運轉分析時，使用經驗值作為未來車站的參數卻有邏輯上的違

和。為了使軟體能夠依使用者所設定的軌道佈設型態以及列車參數自動計算所

需要的時隔而不再需要依賴經驗值，同時又避免萬一誤用偏差過大的時隔值導

致影響分析結論，實有必要使軟體有能力自動計算所有狀況下，排點所需要的

時隔。如後續將在第 4.3 節與第 4.4 節進一步說明，這些計算需要更細緻化的路

軌及列車資訊，這使得本系統必須精進路軌數位模型，使其含有足以支持這些

運算的資訊。 

如後續第二章之圖 2.1所說明，路軌數位模型在整個 RAILS軟體平台中位居

相當基層的位置。因此任何對路軌數位模型的調整均不可避免對整個軟體系統

帶來廣泛的影響。而這些資料結構與程式的調整，即為本計畫最主要的工作內

容。具體的重要工作項目說明如下。 

 1. 精進路軌數位模型：如上所述。 

 2. 設計路軌抽象資料結構：在既有資料結構中增加號誌、道岔、速限等項

目，並且全面調整資料結構以使軟體有能力支持全系統每一個模組使用新

路軌位模型的資訊。 

 3. 調整資料庫中路軌相關表格群：配合路軌資訊相關資料結構，設計具體的

表格群並實作於系統內建的鐵路資料庫中。這些表格群的功能遠遠超過儲

存參數、資料的基本需要。在 RAILS 中路軌資料廣泛使用於多個不同模

組，各有不同的資料需求。資料庫的表格群必須在正確滿足所有需求的條

件下，以理想的效率達到完整的資料一致性。 

 4. 調整資料庫中班表相關表格群：班表是RAILS中很重要的資料項目。而班

表資訊與路軌資訊緊密結合，因此在調整路軌相關資料結構時，必須同時

大幅度調整資料庫中表現班表資訊的表格群，以達到全系統完整的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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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開發鐵路編輯器模組：重新設計、實作操作功能及相關軟體，供使用者建

立、維護、管理擴充過的新路軌數位模型。 

 6. 開發班表編輯器模組：資料庫中班表相關表格群的大幅調整，使得系統必

須重新建置班表編輯的操作模組，以供使用者在圖形介面上建立、維護、

管理所有班表相關的資訊以及因為精進路軌模型而新增的資料項目。本計

畫在重新建置的過程中，整理開發人員過去使用RAILS所累積的經驗，對

班表編輯器的操作功能作了全新的設計及開發，大幅改善了使用者的操作

方便性、體驗品質及工作效率。 

 7. 擴充解衝突引擎：本計畫大幅擴充解衝突引擎，使其有能力在取得精進後

的路軌數位模型資料之後，在自動排點的過程中依需求自動計算所需要的

時隔，再納入班表中使用。 

 8. 重建臺鐵全路網：由於路軌數位模型在精進過後所含有的資訊遠超過先前

的模型之資訊，且部份基本定義有所變更，因此本計畫於今年 5月 22日在

臺鐵公司協助下，前往行控中心拍攝顯示面板所有車站全套照片，據以重

建完整的全部車站、站間的數位模型。 

 9. 辦理教育訓練：於 7月 10日完成第一場教育訓練，主要內容是向本所同仁

說明使用本軟體平台進行計畫審議時的軟體操作程序，以及軟體所產出各

項分析結果之解讀；7月 11日完成第二場教育訓練，主要內容是向所內同

仁說明使用本軟體平台進行運轉分析時的軟體操作程序；9月 30日完成第

三場教育訓練，主要內容是引導本所同仁體驗本軟體之操作。 

這些工作的完成，使得 RAILS 成功取得自動計算所有時隔的能力，並在大

幅度調整資料結構與程式的同時，提升了操作方便性與使用者體驗、精進自動

解衝突的演算效率及班表品質。同樣重要的是，這些工作使 RAILS 得以維持完

全的資料一致性。此系統並未因為導入新的路軌數位模型而使得系統中出現新

舊路軌資料並存、各有不同定義及參數項目的混亂現象。這使得系統在本次提

升之後，還能夠可長可久，以高效率的方式持續發展。 

完成上述軟體的開發精進之後，本計畫並以真實的案例進行運轉分析，其成

果呈現於第六章。本系統的高度自動化能力使得本計畫能在有限的時間、經費

限制下，在將大部份資源投入於軟體開發精進及報告撰寫等工作的狀況下完成

所呈現的分析成果，顯示出軟體的能力不但具有實用性，且可供未來使用者以

高效率、低資源投入完成有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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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期成果說明 

如前節所說明，在技術及軟體面精進 RAILS 平台是本年度計畫的核心工

作。本報告書第四章整體描述說明了完成本計畫之後，此平台所具有的重要能

力。這個平台之基本設計，是作為陸續精進、開發各種技術及軟體時，累積成

果的載台，而過去多年的研究發展亦確實達成此目標及預期。此平台在累積各

種成果的同時，亦成功維持了高度的一致性，所有先後納入的功能、數據、參

數、操作方法、基本定義等，均在一致性的標準下完整融合成為一體。而正因

為本平台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且本期工作項目及於全系統大部份模組，因此勉

予區分哪些功能為本期成果並無意義，亦不可能。以下將說明本年度計畫的主

要工作內容及成果。後續於第四章則對此平台作整體說明。 

達到完整的一致性是高品質軟體的基本要求，但這樣的目標也在技術及工作

量等各方面帶來相當的挑戰。以路軌模型之精進為例，RAILS 平台在數年之前

即已建立路軌模型，並依此模型在平台中建置了多種分析、運算及資料管理功

能。本期計畫對此路軌模型進行了精緻化，在其中增加了多項資訊，也用新架

構取代了部份原本存在的資訊項。系統中的鐵路資料庫亦配合修正其資料結

構。由於路軌模型係位在軟體系統的底層，因此本計畫全面檢視了軟體全部程

式碼，並對大部份模組的程式碼均進行或多或少的檢視、修改及測試，以使這

些程式能夠與精進後的路軌模型以及調整後的資料庫結構相共容，在新的資料

結構下維持其既有功能。上述路軌模型之精進以及其他多項變動，使得一致性

的維持成為本期計畫重要的工作項目之一。此類的工作並不會使軟體產生新功

能，但在整體工作中佔有相當之份量且具有高度的必要性。 

在技術面，本期計畫最重要的目標是將時隔理論納入軟體平台中，在軟體中

建立能力以依各車站的路軌佈設、道岔號數、號誌位置、進路、路徑及其他參

數自動計算各種狀況下所需要的到離站時分時隔，取代先前採用經驗值的作

法，其方法說明於第 4.3 節與第 4.4 節。既有的路軌模型雖有能力表現臺鐵系統

中任何車站的路軌佈設，但並不足以支持計算到離站時分時隔所需要的資訊。

為此本期計畫將路軌模型予以精緻化，並配合修正了系統大部份模組以達到前

述的完全一致性。 

路軌編輯功能的更新亦為本期計畫的重要成果之一。本平台先前之路軌編輯

模組無法直接應用於精進過後的路軌模型。因此本期計畫設計並實作全新路軌

編輯功能模組，說明於第 4.5節。 

配合路軌模型而調整精進的資料庫結構，牽動了資料庫中與班表相關的資料

結構。本平台顯示班表的運行圖及相關查詢功能之外觀仍與過去相同，但內部

程式已配合資料結構的變動而有所修正。與此相關的班表編輯功能則為全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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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說明於第 4.6節。 

第 4.8 節所說明的班表統計功能為本年度開發之新功能。此功能提供了使用

者針對指定的班表，對其中指定的車次及路段進行自動化的車次數、平均速

率、平均運行時間、追越次數、待避次數、交會次數等運轉分析的重要指標，

並以熱圖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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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本所鐵路研究 

本所在過往多年當中，以有系統的佈局，次第完成多項研究成果。其整體布

局架構示於圖 2.1。此佈局最重要的特性是先開發學理基礎，之後以此為基礎開

發軟體平台，最後再於平台上開發各種應用。在這種作法下，系列研究始於以

數學為最基本的學理基礎。此階段開發了數學模型、求解演算法等核心技術，

同時識別並且明確化整個系統所需要的基本定義與基本假設。 

完成此一基礎階段之後，系列研究接著開發核心技術，其中最關鍵者為路軌

模型及自動排點技術；前者開發了一套高度彈性的方法，以抽象的數位模型來

表現任何型態的車站及站間的軌道佈設。這使得後續的所有研究成果均不必對

各種不同的股道佈設之形式，各設計專屬式之模型，或犠牲精準度將形式相近

者視為相同，而能一體適用於所有股道數量之車站，包含端末站、編組站、分

岔站等任何形式，以及站間單線、雙線或多線，甚至於站間連續單線、連續雙

線、單雙線混合，以及一般直線、環線、支線或其他任何路線形狀等錯綜複雜

的組合。此一策略的成功使得本所的系列研究能夠在早期階段一舉克服車站股

道、站間區段及路線形狀複雜所帶來的障礙而快速進入挑戰性更高的自動排點

技術及其他技術之開發。 

至於自動排點技術的開發，則完全克服了分析技術對真實班表的高度依賴

性。鐵路對未來情境之運轉分析，不論是預估未來的運轉速率、追越次數、運

轉穩定性、路線或車站容量或路塞潛勢指數，都需要以班表為基準，而所使用

的班表愈具代表性，分析所得之結果亦愈有參考價值。然而取得未來情境具有

代表性的班表有其技術障礙。有部份研究為了克服此一困難而發展無班表的容

量分析方法[1-3]，但仍無法用以進一步進行容量之外的其他運轉分析。至於以隨

機產生的班表取代[4]的作法則未見於國際文獻中。自動排點技術除了使系統能夠

用真實班表為基礎得到具有代表性的未來情境班表，支持各種運轉分析之外，

未來並可進一步發展成為更多的有用系統。 

配合這些核心技術之需，系列研究在開發核心技術的階段，同時設計了將這

些複雜資料做有系統組織化的方法。所有這些成果成了後續開發軟體平台的基

礎。之後所開發的鐵路運轉資源分析系統(RAILS)[5-7]則開發了達成整體一致性的

方法，使所有不同的技術彼此共容，而以 RAILS 作為這些共同載台。在研究發

展策略面，這是作為陸續精進、開發新技術時，累積成果的載台。由於 RAILS

之底層具有穩固的學理基礎以及核心技術，因此能夠快速開發班表分析、模擬

分析、容量分析、指數分析等多種應用功能，如圖 2.1最上層所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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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本所鐵路研究佈局 

上述研究佈局大幅提高了本所過去多年在此領域的研發效率，而未來亦能夠

在此基礎上，配合使用者的需求持續開發更多的功能。例如，目前本平台係以

輔助計畫審議為開發方向，未來若擬擴充平台功能使其具有輔助上線運轉的自

動排點能力，或編排規格化班表等，均為近期內可行的方向。甚至鐵路運轉緊

急應變輔助能力等，亦有可能作為更長期的發展方向。然而衡量本平台及其全

部研發成果均是以實務應用為目標，不論任何發展方向，未來使用者的深度參

與都是成功不可或缺的條件。 

 

2.2 本所過往成果 

本所依前節所說明之研究佈局方向，在過去多年中致力於鐵路運轉相關研

究。研究範圍及於供需診斷、資料校估、大數據分析及其他。本節將大略回顧

此系列研究之各項過去成果，詳細內容則可參閱各報告書。 

 1. 臺鐵包車營運需求下列車班表之研究[8] 

 本研究於民國 100年執行完成，目的在開發臺鐵不定期列車之排點技

術作為後續開發更完整自動排點技術之先期探討。所設定的研究目標是構

建具有實務使用能力之數學模式，以求解在一組給定的臺鐵班表中增加不

定期列車時，如何自動化排除衝突之問題。在測試例中，該研究以新左營



9 

 

至臺東、100年 9月 28日改點之真實班表，以及臺鐵真實路軌狀況進行模

式可用性之驗證。研究成果除了對臺鐵不定期列車之需求、供給與內部作

業流程作有系統的整理釐清外，並確定所開發使用的路軌數位模型以及自

動排點數學模式均為可行，且具有持續開發之潛力與價值。 

 2. 鐵路列車排程模式建立及運行資料分析校估之研究[9] 

 本所於民國 101 年執行本專案，以持續發展鐵路系統自動排點數學模

式及其求解方法。該研究的成果超越所有當時已公開發表之國際研究，成

功達到自動求解臺鐵全系統班表之目標。此外有鑑於真實參數的重要性，

本研究並在臺鐵局協助下，取得臺鐵系統真實行車紀錄資料，用以評估利

用真實紀錄來校估基準運轉時分、最小時隔等排點參數的可行性。研究深

入分析真實數據之後，發現受到臺鐵硬體系統基本設計之限制，將真實行

車紀錄直接應用於校估排點參數並不可行。 

 3. 鐵路列車自動化排點系統建置之研究[10] 

此研究於民國 102 年執行，經過先期研究並取得一定成果之後，本研

究主要目的在嘗試整合所開發的鐵路自動排點技術以及伴隨之運行圖顯

示、衝突檢查、班表管理等技術，持續精進並提高實用化之能力。在這過

程中對所有相關資料做了有系統的組織化，同時並初步探討整合多種技術

之軟體平台的適當架構，發現將不同技術整合成為單一系統之作法確實可

行，並指出此種軟體工具可望對鐵路公共投資計畫進行前所未見的深度評

估。此一成果為現今之 RAILS平台奠定了重要基礎。 

 4.  鐵路列車自動化排點系統功能擴充與推廣應用[11] 

 本研究站在先前成果[8-10]所奠下的基礎上，於民國 103 年持續精進

自動排點核心技術及伴隨技術，並開始探討提供予臺鐵或交通部其他鐵路

相關單位的方式。該研究嘗試將核心技術開發成為自動排點工具，探討推

廣予實務單位應用時可發揮的效益。研究認為若在鐵路相關單位建置整套

完整的軟體系統，應可達到排點作業資訊化、電子化，並可應用於軌道運

輸相關政策之方案審議與評估，對工程方案之研擬應具有相當的助益。 

 5. 大數據分析技術進行鐵路供需診斷與策略分析(1/2) [12]  

 本研究於 108 年執行完成，目的在針對我國傳統鐵路系統開發一套有

系統的方法以整合社會經濟活動所產生之運輸需求，與鐵路機構運用其資

源而創造之運能供給這兩種機制完全不同，但又相互影響之體系。該研究

之最主要成果為釐清上述兩個體系及其互動可用 6個抽象模式描述之：(1)

需求模式、(2)供給模式、(3)乘客選擇行為模擬模式、(4)乘客選擇參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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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模式、(5)解衝突模式、(6)系統運轉模擬模式。 

 6. 大數據分析技術進行鐵路供需診斷與策略分析(2/2) [13]  

 本研究於 109年將前期研究[12]所提出之 6個抽象模式各具體實作成為

求解引擎，並在此過程中進行模式之調整及測試。所有這些模式各有其不

同目的、基本假設、輸入數據、輸出數據以及演算邏輯。為了有效整合這

些各自獨立的模式成為整體系統，本研究設計了可納入所有模式輸出入數

據之整體數據架構，以及有能力承載所有模式求解引擎之軟體平台。該平

台之軟體架構採積木式設計，具有充份的擴充能力，可作為長遠發展之基

礎。此外，本研究並提出「路塞潛勢指數」，作為呈現鐵路運轉狀況之綜

合指標。 

 7. 鐵路系統供需診斷模式軟體之維護與擴充及策略分析(1/2) [6] 

本研究以本所研究[12, 13]為基礎，於 110 年執行。在學理方法論方面，

本研究結合本所過去所開發之技術[10, 11]，將班表壓縮法予以本土化成為適

合臺鐵使用之路線容量評估方法。由於班表壓縮法為 UIC所提出[14, 15]，目

前國際最為通用之鐵路路線容量分析方法，本項成果使我國技術成功與國

際接軌。同時本研究亦持續修訂前期[13]所提出之「路塞潛勢指數」使其更

貼近實務應用所需。在軟體方面，本研究以建立智慧鐵路平台基礎架構為

主，但已能用以分析花東地區鐵路雙軌電氣化計畫[16]、桃園都會區鐵路地

下化計畫[17]、嘉義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18]、基隆南港間通勤軌道建設計

畫[19]等建設計畫之預期未來鐵路運轉狀況。 

 8. 鐵路系統供需診斷模式軟體之維護與擴充及策略分析(2/2) [7] 

本研究於 111 年接續前期[6]之研究，以螺旋式發展過程持續提升智慧

鐵路平台之能力以及操作性。由於已經累積了相當的成果，本研究對智慧

鐵路平台之軟體系統進行了全面改版，使該軟體更能一方面作為累積、承

載相關研究成果、實務數據之軟體平台系統，同時又可作為實務分析之重

要工具。其中重要成果之一是使得智慧鐵路平台具有跨專案整合分析之能

力，並在研究成果中提出彰化市鐵路高架化計畫[20]、臺鐵集集支線基礎設

施改善計畫[21]以及田中支線建設計畫[22]，集中在臺鐵系統彰化路段之三

項重要鐵路建設計畫，在鐵路運轉面向交互影響之綜合分析。 

 9. 鐵路供需診斷數位分身軟體平台之建置(1/2) [23]  

 過往研究逐步完成圖 2.1 所示的研究佈局之後，本所集結了這些成

果，成功開發鐵路數位分身平台以作為未來整合所有成果的載台。這些過

往成果廣泛涵蓋了鐵路系統的需求、供給、運轉面向。為了聚焦並貼近本



11 

 

系統作為鐵路建設計畫審議輔助工具之目的，本研究聚焦於建立運轉分析

之功能。所開發的鐵路數位分身平台內建了鐵路資料庫，並使用路軌模

型，整合了路軌設施、運轉參數、過往真實紀錄等完整數據，並開發配套

的資料庫操作功能。資料庫之完整路軌資料可建立臺鐵真實路軌的數位分

身模型，而資料庫的完整運轉參數數據則使平台能夠在路軌數位分身模型

中模擬列車之運轉而達到運轉分析之目的。使用者在用以輔助計畫審議

時，可在平台的工作環境中，利用內建資料庫之數據以及軟體功能，建立

各種未來情境的路軌模型，再配合運轉分析功能以預估各種未來情境下可

能的運轉狀況。 

 10. 鐵路供需診斷數位分身軟體平台之建置(2/2)[24] 

 本研究於 113 年完成，為兩年計畫之第二年。鐵路數位分身平台在本

計畫中向成熟化發展，並命名為 ROAD（Railway Operations Analysis and 

Digital-twinning），即為現今 RAILS 之前身。該計畫以「臺鐵都會區捷運

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為真實案例完成運轉分析以驗證 ROAD 之能

力。分析完成了運轉速率、追越次數、車次分佈、運轉穩定、車站容量、

車站利用率以及路塞潛勢指數等多項分析。這個案例分析的完成，顯示在

ROAD 的輔助下，使用者能夠以很少的資源，以很快速的方式進行完整的

運轉分析並且產出豐富而有用的分析成果。 

 

2.3 國際文獻 

鐵路系統大多是由軌道電路所組成，每一組軌道電路在任一時間僅可容納單

一列車（同一列車則可同時佔用多數軌道電路）。運轉時，列車沿其既定路線

次第行經各軌道電路；在這過程中若某列車欲佔用某軌道電路時前車尚未解除

其佔用，則必須等待。這種在網路各節點上等待、次第通過的現象與流體在水

管中流動或個體在管道中相互推擠移動完全不同，而較接近等候理論所描述之

狀況；容量手冊基礎篇第 7.2.2 節[4]亦持相同觀點，認為鐵路列車在運行過程中

的行為類似於等候理論。兩者之根本差異在於，等候理論所描述之狀況是離散

的物件在離散的佇列中依規則排隊、等候、接受服務的行為；在水管中流動的

流體是連續體而非離散個體，而在管道中相互推擠移動的物體彼此阻擋而非依

規則排隊。基於這些差異，國際文獻可見使用佇列網路（Queueing network，或

稱排隊網路）為基礎用以建立描述鐵路列車運轉之模型，但未見將鐵路系統視

為水管模型之論述。其中文獻[25]使用佇列網路描述列車在鐵路上的行為，將複

雜的鐵路場站視為使用有限容量佇列所組成網路，再納入隨機性考量，成功建

立模型，再利用模擬方法來評估鐵路場站中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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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在鐵路系統中運行的現象可同樣以等候理論為基礎而進一步建模成為工

作車間排程問題（Job shop scheduling model）[26]，並用以求解單線鐵路的班表
[27]。然而該文獻[27]亦強調鐵路列車之運轉亦有數種不易納入工作車間排程問題

的性質，包括主線與側線之區分、死結現象、列車長度考量、時隔需求等均屬

之。較早期的文獻[28]亦觀察到工作車間排程問題的限制，而改用彈性較大的混

合整數規劃模式作為求解班表之用。然而此模式亦面對更大的求解難度而難以

應用於較大規模的問題。 

義大利及奧地利於 2023 年完成之跨國合作研究[29]指出，在鐵路建設計畫之

各規劃、分析甚至競標階段進行完整的運轉分析將會使相關單位具體掌握未來

可能的運轉狀況，從而帶來相當可觀的效益。該研究並認為運轉模擬人員應該

是各規劃分析執行階段中，工作團隊不可或缺之一份子，以使運轉分析充份融

入工作程序中。該跨國研究提出具體的 Agile Simulation 方法，建議運轉分析應

依建立路軌模型、建立運轉模型、取得班表、進行模擬等步驟進行，與後續圖

4.2 所示，RAILS 分析流程相近。然而該跨國團隊並無可用的自動解衝突技術，

無法進行自動化的鐵路列車排點，因此必須依所設定之情境以人工進行排點工

作，再以所得到的班表進行模擬分析。 

鐵路列車班表的自動化求解是一個被長期研究、具有相當難度的問題。有鑑

於班表自動化求解技術的高度重要性及應用價值，挪威政府的 Norwegian 

Railway Directorate提供研究經費，法國 Gustave Eiffel University及義大利的鐵路

系統運轉專業實驗室 trenolab 進行跨國合作研究，於 2021 年開發了具有自動求

解班表的軟體工具 Multi-Objective Automatic Timetable Generator (ATMO)[30]。該

軟體有能力自動求解約 20 處車站、30 班列車的班表。其規模概略為後續第六章

所呈現，本計畫案例分析規模之 5%至 7%。 

 

2.4 國內文獻 

目前國內在推動鐵路建設計畫時，受到可用軟體工具的限制而常以局部的路

線容量分析取代較完整的運轉分析。然而在探討鐵路系統容納更多車次的能力

時，所需要的分析往往不是鐵路的路線容量，而是需要瞭解鐵路系統在現況運

轉之下，尚有多少餘裕可承擔更多的車次量；亦即需要以現況班表來評估其已

經佔用的容量比例，或現況的「流量容量比」。國際之 UIC 文件[14, 15]亦提出與

此一致之觀念並建議分析方法，而發表於臺鐵資料季刊之「以班表壓縮法評估

鐵路流量容量比」[31]即探討將此技術應用於臺鐵系統之方法及其效果。研究發

現班表壓縮法可得到更豐富、具參考價值的結果，並可避免傳統使用「每小時

可開行車次數」可能產生誤解之困擾。同時，UIC文件[14, 15]亦指出仍有剩餘容量

並不等同於可安排更多列次，試排班表是明確瞭解安排更多列次的可能性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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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因此容量計算並不足以取代完整的運轉分析。 

在另一方面，為配合本計畫開發更高度自動化的運轉分析能力，並探討精進

現有之路軌模型，納入了更精準的自動化時隔計算能力。其最重要的理論基礎

將參考「時隔理論」[31]。該論文以抽象的路軌模型為基礎，詳細探討了在抽象

的鐵路車站模型中，道岔及號誌如何制約列車之運行，從而形成對安全時隔之

要求。其內容將更詳細回顧於第 4.4 節。本計畫以此理論為基礎，擴充精進

RAILS 所使用的路軌模型，並在軟體系統中建立由路軌模型自動計算各種狀況

下所需時隔的能力。 

 

2.5 路塞潛勢指數 

路塞潛勢指數是本所於 109年[32]所提出的綜合指標。其設計目的在整體反映

鐵路系統運轉過程中，各處發生前行列車阻擋續行列車（亦即發生路塞）之可

能性的嚴重程度，據以表現運轉的整體順暢性。 

鐵路系統中，所有列車均依班表而運行。班表與路軌設施共同決定了容量，

也共同決定了運轉順暢的程度。路塞潛勢指數的基本原理是觀察一份班表中，

先後使用同一股道的兩列車之間所配置的時間間隔。真實鐵路系統在運轉的過

程中，必因各種環境因素而發生擾動，使得列車無法完美精準依班表之行點而

運行。當某列車在行程中的某處發生延遲時，就有可能阻擋同一股道的續行列

車而產生路塞現象。在此過程中，先行列車的部份或全部延遲量則傳播到續行

列車。因此路塞現象可視為延遲傳播的過程表現，對鐵路順暢運轉有決定性的

影響。而路塞潛勢指數的設計著眼，即在以路塞發生的可能性來作為估計運轉

順暢程度的綜合指標。 

路塞發生的可能性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例如鐵路系統在運轉時環境擾動愈

強，或延遲發生後趕點回復的能力愈弱，都會提高發生路塞的可能性。在班表

方面，則是班表在前後列車之間所配置的時間間隔愈長，發生路塞的可能性愈

低，例如若比較配置 4分鐘間隔與 8分鐘間隔兩種狀況時，顯然後者發生路塞的

可能性較低。但此一時間間隔愈來愈大時，其效應則將逐漸降低，例如若比較

配置 40分鐘間隔與 50分鐘間隔兩種狀況時，後者發生路塞的可能性仍然比前者

低，但可預期相差不多。 

依上述說明，路塞潛勢指數的計算方式設計如下。對所分析之鐵路系統、班

表及車站，觀察使用同一股道之前後列車間班表所配置的時間間隔。若二列車

在該站均停靠，則計入時間間隔不足 15 分鐘的部份；若其中一列車未停靠則計

入時間間隔不足 11 分鐘的部份；若二列車均未停靠則計入時間間隔不足 7 分鐘

的部份。以長度為一小時之移動時間窗，滾動式加總上述計入指數之值，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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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車站在各時間點之路塞潛勢指數。 

本報告附錄 A 對路塞潛勢指數提供更詳細的說明。更進一步的說明可參見

109年大數據分析技術進行鐵路供需診斷與策略分析研究報告書[32]。 

 

2.6 班表壓縮法 

班表壓縮法是目前國際上最廣為使用之路線容量使用率評估方法[22]。此法

為 UIC（Inter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s）於 2004年首次提出[14]，並在 2013年更

新之[15]。該機構以「Capacity」作為這二份文件之標題，顯示作為鐵路路線容量

分析主要方法之用意。本節簡要說明班表壓縮法，除了參考上述二份 UIC 所出

版之文件外，亦參考本所過往研究[24]。為了方便閱讀，本節對於這三份文件之

引述不全部逐一標示之。 

這兩份UIC所出版的文件對鐵路路線容量的評估提出多項論述，其中與本計

畫最為相關者有下列三項。 

 1. 鐵路路線容量之評估方法，應同時考量路軌設施以及擬運行之班表，而

非僅由路軌設施以及可能的車種組成來估算。 

 2. 路線容量之衡量，UIC 認為並不宜以「每小時可運行若干列次」為衡量

方式，而是應該計算鐵路路線在扣除不可運行之時間（例如每晚斷電封

鎖進行維修）之後的每日可運行時間長度，並分析在該路線上擬執行之

班表需要佔用的最小運行時間長度。二者相除即可得知該鐵路在承載該

班表之後，尚存的容量比例；其概念與「路線利用率」之觀念相接近。

而分析一份班表執行時所需要佔用的最小運行時間長度的方法即為班壓

縮法。 

 3. 該文件明確指出，鐵路執行一份班表而尚有剩餘容量時，並不等同於可

在該班表中加入更多之車次。欲明確評估新增車次之可行性，唯一的方

法是試排班表。 

本所之前期研究[6]將班表壓縮法予以本土化，成為適合臺鐵系統使用，同時

又與國際最通用方法相接軌之方法，並融入成為鐵路軟體平台的一部份。 

有關班表壓縮法之更詳細說明請參見附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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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計畫審議相關法規 

交通部於 107 年 2 月 21 日制定之「鐵路平交道與環境改善建設及周邊土地

開發計畫審查作業要點」[33]（以下簡稱「鐵路計畫審查要點」），為地方政府

進行鐵路相關建設計畫可行性研究、臺鐵公司進行審議時所需要參照、遵循的

重要法規。該要點計有 14 條，其中部份內容與運轉分析相關。要點第五條之部

份規定內容節錄如下： 

五、地方政府辦理本計畫可行性研究，內容應符合「行政院所屬各機

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政府公共工程與經費審議作業要

點」及「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手冊」等相關規

定，並將下列事項納入報告書陳報交通部： 

（三）如採鐵路立體化為改善方案，評估事項須包括： 

2.對鐵路營運之衝擊分析與解決配套措施，須經鐵路營運機構審查並

取得確認函： 

(1)鐵路營運及行車計畫建議（包含現況及未來），且列車服務班次應

通盤考量鐵路營運機構車輛調度及人力運用。 

(2)鐵路營運機構營運效率評估，且計畫應以不降低原有路線容量、站

間路線利用率及行車速率為原則，包含尖峰小時路線利用率不應高於

現況或不逾 70％、區段通勤列車平均運行速度不低於現況或 45公里／

小時及城際列車不低於現況或 70公里／小時。 

(3)基地位置、月台及股道配置，須符合鐵路營運機構營運所需。 

 

依上述鐵路計畫審查要點第五條之規定，鐵路立體化建設方案必須對鐵路營

運之衝擊進行分析並研擬解決配套的方法，而且必須經過鐵路營運機構的具體

審查。該法規具體提出的三項分析內容，分別剖析如下。 

 1.  行車計畫 

 鐵路計畫審查要點規定審議時應及於現況以及未來的行車計畫。鐵

路營運機構在審查時，必須確認所提出的行車計畫是否確實可行。而在

鐵路系統中，工程對運轉所帶來的影響範圍，往往遠遠超過工程本身的

範圍。以高鐵彰化站與臺鐵田中站轉乘接駁計畫[22]為例，該工程雖然以

建設支線鐵路為主，但其行車計畫將串聯西幹線西側的田中支線與東側

的集集支線，並將列車在集集支線交會的位置由濁水站改到集集站。此

種支線鐵路運轉型態改變，不可避免將影響到西幹線的運轉。此時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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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行車計畫分析即應充份考慮假設工程完工後，未來集集線的支線列

車與西幹線列車之相互影響，而僅考慮支線運轉將遠遠不足。在此方

面，本研究之 RAILS的能力應足以滿足鐵路計畫審查要點之要求。 

此外，鐵路計畫審查要點亦要求計畫審議時「應通盤考量鐵路營運

機構車輛調度及人力運用」。此應為 RAILS 合理而重要的後續發展方

向。 

 2.  營運效率評估 

 鐵路計畫審查要點在此方面要求進行路線容量、站間路線利用率及

行車速率之分析。這三項均為 RAILS所能進行之分析[24]。 

 3.  設施配置 

 在此方面，鐵路計畫審查要點所要求的分析項目為「基地位置、月

台及股道配置，須符合鐵路營運機構營運所需」。由於 RAILS 係以抽象

的路軌模型為基礎，有能力精準表現任何車站或站間的股道配置而不必

對股道配置做簡化處理，因此亦有能力達到法規所要求的本項分析。 

 

此外，鐵路計畫審查要點第七條亦有部份規定與運轉分析相關，其內容節錄

如下： 

七、本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書經核定後，鐵路建設計畫推動優先順序

仍可由中央視財政狀況通盤考量。 

綜合規劃由交通部指定所屬機關（構）為主辦機關辦理，地方政府與

鐵路營運機構應分別研提下列事項，交由主辦機關評估考量，併同綜

合規劃報告書陳報交通部： 

（二）鐵路營運機構 

1.管有土地開發計畫書及多目標使用計畫書。 

2.本計畫之行車營運計畫。 

3.因鐵路立體化所增加或減少之營運收支差額分析。 

4.因鐵路立體化對整體路線容量及行車效率之影響分析。 

 

上述第七條規定了應「併同綜合規劃報告書陳報交通部」的項目，其中與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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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分析直接相關者有二點： 

 1.  本計畫之行車營運計畫 

 如前所述，鐵路系統中，工程對運轉所帶來的影響範圍，往往遠遠

超過工程本身的範圍。因此以班表為基礎的營運計畫評估有其絕對的必

要性。以「南迴鐵路雙軌化暨提升為快鐵」[34]為例，由於臺鐵運轉於南

迴線之列車多使用新左營基地，且運行於西幹線之列車又有相當比例使

用潮州基地，使得該計畫對系統運轉的影響範圍遠遠超過南迴線本身。

此時任何有意義的營運計畫評估均必須至少考慮西幹線南部路段，且必

須以明確、接近臺鐵運轉狀況的班表為基礎；僅規劃未來將運行於南迴

線的各式列車各自的運轉時隔、單獨分析個別車種在工程範圍內的運轉

曲線，不但遠遠不足而且帶來未來運轉效能不如預期的風險。 

 2.  因鐵路立體化對整體路線容量及行車效率之影響分析 

 鐵路計畫審查要點在本項之要求涵蓋了整體路線容量以及行車效率

兩方面。整體路線容量有別於個別車站、個別站間、甚至於個別站間的

個別方向等局部性的容量，更著重於鐵路系統的運轉能力。此即為

RAILS 所提供之路線容量分析、瓶頸分析之主要著眼點。至於行車效

率，在 RAILS 之運轉分析則有穩定性分析與路塞潛勢指數分析兩項；前

者使用系統模擬的方法，評估在未來情境下，鐵路系統依前項之行車營

運計畫而運轉時，可能的晚點狀況，而後者則計算分析範圍內各車站、

站間之路塞潛勢指數，作為行車順暢程度的綜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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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運轉分析 

3.1 運轉分析目的與內容 

所謂鐵路運轉分析，目的在瞭解所欲分析的鐵路系統，是否能達成所欲提供

的服務，以及其效能如何。具體而言，鐵路運轉分析工作之輸入資訊為投入之

運轉資源與擬提供的服務，而輸出則為對資源運用狀況以及運轉效能的評估。

亦即，鐵路運轉分析的目的在回答這個問題：在投入到鐵路系統的資源下，用

以提供所擬達到的服務時，其資源運用狀況及產出的服務品質如何？ 

運轉分析的最主要輸入資訊為投入到鐵路系統的資源，以及所規劃利用這些

資源來產出的服務內容，分別說明如下。 

 1. 投入資源 

就運轉而言，投入於鐵路系統最主要的資源有人、車、路三類。其中

「人」以乘務人員為主。不同的鐵路系統所投入的乘務人員不盡相同，例

如臺鐵系統的主要的乘務人員有司機員、列車長及車勤人員，而高鐵系統

則另有車安人員、清潔人員及助理人員。至於「車」則指投入運轉的列車

編組，例如臺鐵系統所使用的各式電聯車、莒光號列車等。最後，「路」

則為路軌系統，是承載鐵路運輸服務的基礎設施，泛指構成鐵路系統，與

運轉密切相關的一切設施，例如車站股道、站間股道、橫渡線、道岔、號

誌系統、月台等均屬之。 

 2. 服務內容 

鐵路系統的主要任務是提供運輸服務，而達成此項任務的主要手段是

開行列車。因此所謂服務內容，指鐵路之營運機構所提供的運輸服務，其

具體內容主要是在系統中所開行列車的車種、各車次的起迄站及沿途停靠

站、各類車種的發車密度、不同車種之間的順序組合等。就鐵路運轉的立

場觀之，服務內容很大程度決定了鐵路系統所能提供運輸服務的質與量。 

 

運轉分析的主要分析成果則為資源運用以及服務品質，分別說明如下。 

 1. 資源運用 

資源運用指鐵路系統投入的人、車、路等資源，是否足以支持所擬提

供的服務，以及其運用效率如何。對「人」與「車」來說，需要評估的是

鐵路系統所投入的乘務人員、列車編組，是否足以支持所擬提供的服務？

若可支持，其人力運用與車輛運用效率如何？對「路」來說，則是路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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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容量是否足以承載所擬運行的車次？ 

 2. 服務品質 

服務品質指鐵路系統所產出的運能的品質。其中包括了系統穩定性，

亦即鐵路系統在運轉時的準點狀況、平均運轉速率、待避次數等等。 

 

3.2 運轉分析之現況 

本節以臺鐵都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35]為例，說明實務上運轉

分析的現況。該建設計畫的範圍北起鶯歌區鳳鳴陸橋北側(K53+255)，南迄平鎮

區台 66 線附近(K71+200)，全長約 17.945公里。該計畫完成後將設置 8 座車站，

依里程順序為鳳鳴站、桃園站（既有）、中路站、桃園醫院站、內壢站（既

有）、中原站、中壢站（既有）、平鎮站。有關該計畫之更詳細介紹可參見後

續第 6.2節。 

該建設計畫之綜合規劃[35]對社經預測、運量預測、運輸需求等，均完成了

相當完整之分析。依其第六章之說明，此綜合規劃「將臺北都會區及新竹縣市

範圍納入評估，以反映臺鐵桃園段往來臺北、新竹等區域軌道特性之運輸需求

預測」。其考量在於雖然此建設計畫絕大部份工程範圍均位在桃園市，但運輸

需求源自於經濟活動，桃園市之經濟活動並不獨立於全國經濟體系之外，而是

與臺北、新竹密切連動。衡量我國經濟活動之分佈型態，這種分析範圍之設定

實有其必要性。其分析結果相當豐富，在此不重複贅述。 

報告書[35]第七章依據上述運輸需求分析結果，進一步分析對鐵路運輸之需

求。該報告針對鶯歌=桃園、桃園=內壢、內壢=中壢以及中壢=埔心，個別計算

其在目標年（民國 140年）各區段的預估通過人數，再依此預估通過人數換算各

區段所需要的列車需求，整理於該報告書表 7.1.3-1 至 7.1.3-4 四個表。其中桃園

=內壢之列車需求數原資料呈現於圖 3.1 以方便參考。原報告書資料完整，在此

不重複贅述。 

 

資料來源：【35】 

圖 3.1 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綜合規劃列車需求數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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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全日列車需求數，規劃報告於表 7.1.3-5 與表 7.1.3-6 列出在目標年尖峰小

時，17:00-18:00 與 19:00-20:00，上行與下行兩方向各自需要的自強號、區間車

的車次數，如圖 3.2所示。 

  

17:00~18:00 19:00~20:00 

資料來源：【35】 

圖 3.2 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綜合規劃列車需求數示例 

該綜合規劃進一步依據未來情境的軌道佈設推估其容量，再依上述車次需求

數推估全線路線使用率以及尖峰小時之路線使用率。其中尖峰小時的部份重現

如圖 3.3所示。 

 

資料來源：【35】 

圖 3.3 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綜合規劃路線容量及使用率示例 

 觀察上述分析內容，可以歸納其基本邏輯是以未來運輸需求推估在工程範

圍內所需要的車次數，再以未來情境的路軌佈置推估路線容量，據以計算工程

範圍內的路線使用率。雖然此基本邏輯並無錯誤，但分析內容有其盲點。在鐵

路運輸能量的供給面，如第 4.9 節相關論述之說明，單純依路軌佈置所推估之路

線容量，其參考價值受限。同時，本計畫工程範圍大略位在鶯歌站至埔心站之

間，但臺鐵並無僅運行於該區段之列車，亦即所有列車的運行範圍均遠超過本

計畫工程範圍。未來完工通車之後，是否能如願依所需要的車次數開行列車、

所開行的列車行經鶯歌站至埔心站路段時的時段、這些列車對其他區域所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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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均尚待分析確認。此外，在鐵路運輸能量的需求面，目標年在鶯歌站至

埔心站工程範圍各區段的預估通過人數所服務之乘客，不必然以此為乘車範

圍；對工程範圍外的車次需求亦有等分析。同時，容量及利用率並非法規[33]之

全部要求，這些分析項目亦有不足之處。 

上述分析範圍不足的狀況並非特例。例如宜蘭鐵路高架化計畫[36]亦有類似

現象。該計畫之範圍介於四城站與冬山站之間（兩站皆不在計畫範圍內），工

程範圍約 16 公里，涵蓋了 4 處既有車站以及一處新增車站。然而臺鐵系統中並

無任何一車次僅運行於此工程範圍之內；本計畫的所有路軌變更、服務列車變

更，均將至少影響樹林站至宜蘭站之間的運轉，影響甚至可能及於花蓮站或臺

東站。因此工程範圍內之車站與站間足以容納這些所需要的車次，並不代表工

程範圍之外的鐵路運轉均能完全配合。 

基於以上觀察，可發現目前實務上推動各項鐵路相關建設計畫時，運轉分析

與經濟、工程、運量等預測分析相較，實遠為薄弱與不足，尚有很大的努力空

間。 

 

3.3 運轉分析的必要性 

鐵路系統的最重要任務是投入運轉以提供鐵路運輸服務。為了確保鐵路系統

在建設計畫完工之後能夠達到既定的運轉目標、並且能夠確實掌握在施工過程

中所能夠維持的運轉能力，鐵路建設計畫在可行性研究、規劃等各階段，以及

施工計畫的研擬過程中，適當的運轉分析有其絕對的必要性。投入運轉是建設

計畫最重要的任務，因此運轉分析的重要性並不低於環境影響評估、財務評

估、經濟評估、工程評估等項目。 

在法規方面，我國在多年前即已訂有鐵路計畫審查要點[33]，其中對於鐵路

建設計畫之審議程序所要求的量化分析內容，有多項屬於運轉分析的範圍，詳

細說明可參見第 2.7節。 

除此之外，我國在可見的未來將持續積極推動多項鐵路建設計畫，因此整體

評估各項計畫之間對鐵路運轉的相互影響，更是極具必要性。尤其是在短距離

之內施行的不同建設計畫，更是應該具體評估其在運轉方面的交互影響。例如

臺中鐵路高架化、彰化市鐵路高架化計畫[20]、臺鐵集集支線基礎設施改善計畫
[21]、田中支線建設計畫[22]、成追線雙線化、海線雙線化等，均集中在臺鐵系統

的彰化附近路段。未來這些建設計畫完成投入運轉時，必然產生相互影響。 

在小範圍內陸續推動多項工程，確是有必要及早統合評估各種不同情境組合

下對臺鐵系統之運轉可能帶來的影響，務使寶貴的公共資源得到最有效率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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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時又有效降低未來運轉效能不如預期的風險。若在分析的過程中及早發

現未來有發生不利狀況的可能，例如列車平均運轉速率可能降低、誤點可能升

高等，亦較有預為防範大因應的可能。同時，各項建設計畫各有其多數不同的

替選方案、多種不同的建設期程、甚至政府在多數建設計畫之間取捨的可能

性，其可能的排列組合甚多，政府相關單位實有責任跨計畫綜合評估分析多項

建設計畫的運轉效能。 

 

3.4 運轉分析的應用時機 

如跨國合作研究[29]所指出，鐵路建設計畫的各階段均有進行運轉分析的必

要。除了在建設計畫的可行性研究以及之後的各規劃、分析、設計階段均需要

以運轉分析瞭解未來可能的運轉效能之外，實務上絕大部份的重要鐵路建設計

畫均有多數不同方案而非僅有唯一方案。各方案之間除了建設內容的差異之

外，工期也常各不相同。因此在整體考慮多項鐵路建設計畫時，主管機關更有

必要整體評估在不同建設計畫各採不同方案的組合之下未來可能的鐵路運轉狀

況。這種分析不但對主管機關選擇方案具有極高度的參考價值，而且也能作為

安排各建設計畫施作時程的重要考量，以在多數不同建設計畫之間，在工程內

容以及實施時程均達到更佳的協調，並找到潛在的不利組合情境。 

建設計畫在推動的過程中持續修正方案內容是常態的現象，例如可行性研究

階段的股道佈設方案可能在綜合規劃階段有所修正。因此即便原始計畫已經過

縝密審議而認為符合法規[33]要求，在修正計畫時仍須以相同標準檢視，以確保

計畫在修正之後仍然合於法規要求的標準。 

為了維持既有服務不中斷，鐵路建設計畫在施工期間經常需要使用臨時軌甚

至臨時車站。有時這些臨時設施的使用時間將長達數年之久。在經費、施工空

間以及其他限制的考量下，臨時設施之標準不及永久設施是可接受的，但施工

權責單位以及鐵路營運單位在臨時設施仍有責任提早在設計階段就掌握可能的

運轉狀況以為適當因應。 

除了與建設計畫相關之應用外，運轉分析亦為鐵路營運機構日常作業中重要

的一環。鐵路營運機構必須經常調整班表、配合連續假期等特殊需求而調整車

次、規劃車隊發展計畫、研擬路軌與軌道設施維修計畫、研擬乘務人力調配計

畫等。在這些計畫研議的過程中，大都不可避免必須考慮各種方案對運轉的影

響。在缺乏軟體工具的現況下，實務上經常高度仰賴專業人員的個人知識及經

驗為之。專業的判斷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但是不易跨部門客觀討論，亦不易累

積經驗，且易受到個人偏好的影響。因此一套良好的運轉分析工具在投入運用

之後，不但可望對鐵路建設計畫帶來相當助益，亦有助鐵路機構的日常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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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RAILS平台 

4.1 基本說明 

本章的目的在簡要說明 RAILS 軟體平台的基本設計理念、對使用者所提供

的操作功能以及本系統能夠如何輔助使用者進行計畫審議工作。本章的目的並

不在說明具體的軟體操作方法，亦不在使讀者瞭解軟體的操作方式。軟體使用

者熟悉操作方法的最有效方式是實地操作體驗，應可很快瞭解各種功能以及最

適合自己利用這套軟體來完成業務的操作方式。 

如第三章所論述，鐵路的運轉分析有其必要性，但亦有相當的複雜性。受到

軟體工具的限制，確實達成鐵路計畫審查要點[33]所有規定項目已不容易，要實

現完整的運轉分析更難。將分析工作電腦化與自動化，將有助此種分析之落

實，對提高公共資源投資效益來可觀的效益，而此即為 RAILS 軟體平台重要的

開發目的。以下圖 4.1為該系統的登入畫面。 

 

圖 4.1 RAILS軟體平台登入畫面 

本軟體主要的設計理念，是供使用者站在鐵路系統的高度，在軟體的工作環

境中，依其所構想的情境建立鐵路系統的數位模型。使用者在這個數位模型中

建立其構想中的鐵路網，包含其中的車站及站間以及所有的股道佈設；同時也

建立其構想中的車次服務，包含所擬開行的車次、停站模式、牽引種別、服務

車種等屬性。使用者完成鐵路系統的數位模型之後，RAILS 以其運算能力呈現

該情境下的運轉狀況，供使用者「在數位世界看到未來的運轉」，並可收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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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相關統計資料數據。 

以下圖 4.2顯示使用 RAILS進行運轉分析的流程。使用者在設計情境時要先

依分析的目的來構思擬分析的情境，再據以建立鐵路路網以及運轉班表，並完

成運轉分析。由於系統內建有完整的鐵路資料庫，這過程之全部資料數據係由

軟體系統全自動管理，供分析者、計畫審議者或其他各種不同角色參與者在共

同的基準上完成各自的任務。 

 

圖 4.2 RAILS軟體運轉分析流程 

例如，桃園鐵路地下化計畫[17]將在工程範圍內密集增設車站，假設某使用

者欲瞭解：未來完工之後，倘若臺鐵以現況的型態開行車次，屆時列車平均運

行速率是否能達到法規[33]的要求以及其運轉狀況。此時即可依圖 4.2所示之分析

流程，在 RAILS 工作環境中建立專案之後，利用其操作介面所提供的功能取用

鐵路資料庫中的臺鐵全線路網，再利用軟體系統的編輯功能在路網中加入新增

的車站，同時並配合該建設計畫之設計，調整工程範圍內各既有站之股道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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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完成建立路網模型之後，可再利用 RAILS 操作介面所提供的功能取用鐵路

資料庫中的臺鐵真實班表，再利用軟體的班表編輯功能來擷取其中擬納入分析

的範圍。依上述運轉分析目的，可配合臺鐵運轉型態擷取基隆至新竹路段、不

含支線範圍內之班表進行運轉分析。擷取適當範圍內的班表之後，可再使用相

同的班表編輯功能，令所有的區間車均在此工程範圍內停靠所有新增車站，而

所有對號列車則均通過不停靠。其餘之停站模式則沿用臺鐵之現況設定。這些

過程將使得班表中產生衝突。依圖 4.2 流程所示，軟體系統可自動排除班表中之

衝突，之後即可進行各項運轉分析。完成之後使用者即可利用 RAILS 的相關功

能，自鐵路資料庫中取得分析結果、製作統計圖表或下載數據供後續應用。 

任何真實鐵路建設計畫之運轉分析都是複雜的，並且需要各種不同角色人員

之共同參與。而本平台之設計，即在使共同參與建設計畫的各分屬不同單位、

扮演不同角色之人員能在軟體的輔助下共同完成任務。對計畫審議人員而言，

其工作流程如圖 4.3 所示。進行計畫審議工作時，僅須開啟前已依圖 4.2 所示流

程完成分析之專案，取用其所需要之分析結果即可。 

 

圖 4.3 RAILS軟體計畫審議輔助流程 

 

4.2 平台主要邏輯模組 

此軟體平台的系統邏輯架構圖示意於圖 4.4。系統的主要邏輯模組有引擎

庫、工具庫、鐵路資料庫、轉介層以及操作介面。其中工具庫安裝於使用者之

電腦，其餘則安裝於後端之伺服器電腦，其間透過網際網路相連。各模組分別

說明於下。 

 1.  引擎庫 

引擎庫在平台中的主要功能是控管所有求解引擎模組的運作。本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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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之所有自動解衝突、路塞潛勢指數計算、容量及利用率分析、系統模

擬及其他重要演算能力均由引擎庫之軟體所提供。 

 2.  工具庫 

工具庫安裝於使用者之前端電腦，主要功能在對使用者提供操作服

務與工作環境。工具庫的功能透過操作介面與使者直接互動。所有操作

畫面中所呈現的資訊、數據的查詢、編修、維護、統計分析等，以及資

料的權限管理、個人帳號維護等功能，均由工具庫之軟體所提供。這些

軟體也同時經由網路與轉介層及資料庫交換資訊。 

 3.  鐵路資料庫 

 本軟體系統所內建的鐵路資料庫支持了全系統的正常運轉，但與使

用者並無直接互動。其功能在集中收納路網、路軌、運轉、班表、車

次、售票紀錄等數據集，以及內部管理參數、系統狀態參數、演算參

數、容量相關參數及使用者自訂參數等。所有的數據進出資料庫均全自

動進行，使用者完全不需要與資料庫有任何直接的接觸。亦即資料庫的

設計目標是以全自動的方式支援系統各模組的需求，而非由使用者自資

料庫中手動查詢資料之後再鍵入所需要的模組軟體中供其運算使用。 

 

圖 4.4 RAILS平台主要邏輯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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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轉介層 

轉介層對外（指轉介層之外）分別介接引擎庫、工具庫及鐵路資料

庫，經由精準的協調共同達成軟體平台之任務。 

 5.  操作介面 

本模組為全系統中唯一與使用者直接互動的部份。此模組之主要功

能在對使用者提供操作的輔助，協助使用者操作 RAILS的複雜功能。 

 

鐵路資料庫是 RAILS 中較為特殊的一個邏輯模組。在任何略具規模、重要

性的系統中，資料庫絕對不等同於簡單的資料倉儲。反之，資料庫最重要的功

能是要以其自身的運算能力來支援整個系統對資料管理的需求，包括在適當的

時機以正確的格式提供正確的資料給各軟體模組使用，並且接受、管理各軟體

模組所傳來的資料。因此，資料庫的最重要功能並不是供使用者直接操作、查

詢；資料庫對使用者最重要的性質也不是含有哪些資料表、各有哪些欄位、彼

此如何關聯。對使用者來說，最重要的是在資料庫的支持下，軟體得到了有什

麼樣的能力以對使用者提供更好的服務。本系統在這種原則下設計內建鐵路資

料庫。這個資料庫以其自身運算能力維持各種不同來源資料之間的一致性與共

容性，同時又配合各軟體模組的特性與需求，提供資料的支援。 

 

4.3 時隔基本說明 

所謂時隔指鐵路系統中，兩列車之間的時間間隔。最基本的作法是將時隔定

義在軌道上的某一位置，亦即列車先後行經該位置時，其間的時間間隔為此二

列車在該位置的時隔。然而對於實務上的用途目的，這種最基本的定義可能不

足；時隔實需更細緻而明確的定義，才能最方便使用。 

本系統的目的在輔助使用者進行各種計畫性工作，有別於上線運轉過程中的

列車運轉控制。上線運轉時，列車依號誌系統之管制而運行，由號誌系統確保

在任何狀況下，所有列車在各道岔處、各號誌機處及其他所有空間位置都保有

適當的時隔，而達到安全運轉的目的。然而在編擬各種計畫時，工作人員所需

要的資訊並非如此。在安排列車運行的計畫（亦即所謂「排點」工作）時，所

安排的是所有列車在其所行經的各站的到離站時分。換言之，不論是以人工方

式由工作人員進行排點，或本系統之自動排點，或甚至以簡單的隨機安排列車

順序再進行推擠模擬以得到列車到離站時分，所安排的均是各車次在所行經各

車站的到離站時分，而非列車行經各號誌機、各道岔處之時分。因此，在時隔

方面，真正的需求是「各列車在各車站的到離站時分」這些時間點之間的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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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並不是前後列車行經各號誌機或道岔處時候的時間間距。這種計畫工作與

上線運轉截然不同，前者考量運轉順暢而與行車安全無關，所需要的是適當安

排到離站時分之間的時隔；後者以行車安全為主要考量，所需要的是確保前後

列車在每一個空間位置都有適當的時間隔離。 

以上論述明確指出，「時隔」在上述基本定義之外，實應配合真正需求而做

更進一步的定義，以方便運用。為此，時隔理論[31]先定義列車的到離站時分如

下：對通過列車，其到站時分與離站時分相同，均為列車通過車站中心點的時

間點；對停站列車，其到站時分為列車靜止的時間點，而離站時分則為列車起

步的時間點。折返等其他操作則比照此種原則。這樣的定義與實務排點工作的

需求是一致的：實務上班表的內容為依這些方式所定義的到離站時分，而非列

車行經號誌機或道岔的時分。 

在進行上述排點工作、安排各車次到離站時分的過程中，前後車次的到離站

時分之間若時間過近而實際上列車無法達成，或者時間過遠而超過最小的需

求，都將影響排點結果的價值及可用性。例如，倘若排點的目的是要得到真實

上線執行的班表，而到離站時分過近，則雖不影響安全，但卻可能影響執行時

的準點狀況；倘若排點的目的是到得到一份班表來評估路線容量，則可能使容

量評估失真。因此，掌握在前後車次，到站時分與離站時分之間最恰當的時間

間隔長度便有其重要性。在此稱本項最恰當的時隔長度為「最小時隔」，亦即

在列車可達成的條件下的最小時間間距；依其組合而有「最小到站時隔」、

「最小離站時隔」、「最小到離時隔」等各衍生型態。由於所有原則及邏輯均

相同，以下並不對各種組合作個別不同的推論。 

依以上推論，計畫工作所需要參數的是上述定義的最小時隔。而最小時隔則

是：列車在號誌系統的控管下，兩列車在先後到站或先後離站（或其他到離組

合）時，所能達成的最小時間間距。既然列車在號誌管制下運行，則最小時隔

的推估，亦必須以號誌為出發點。其推估過程將於下一小節再詳細說明。 

整體歸納，時隔的基本定義是前後列車行經空間中某點的時間間距，但這個

基本定義卻不足以供排點等計畫工作之用；實務上的需求並非列車在號誌機、

道岔或空間某處的時隔，而是列車到離站之間的時隔。時隔理論以列車的到離

站時分為基礎，進一步定義可供計畫工作使用的最小時隔，並且提出以號誌為

出發點的時隔推估方法。這種定義以及推估方法使得最小時隔一方面貼近實務

工作所需，另一方面又能由號誌機為出發推導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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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最小時隔推估方法 

本節將說明 RAILS 自動計算排點時所需要的時隔的方法，主要論述基礎參

考自時隔理論[31]。依前節之論述，最小時隔主要的用途是供編擬運轉相關計畫

之用，與執行運轉過程中的列車控制並無必然的直接關係。最主要的用途之一

是供排點時安排行點之用。在排點時，若班表中的車站到離時分未能達到時隔

的最低要求，將會提高運轉時發生延遲的可能性，但並不影響運轉安全；正常

的鐵路系統不可能因為班表內容而使列車發生不安全運轉。 

如前節所論述，排點時所需要的時隔值並不一定是單純的兩列車先後行經空

間某點的時間間距。真正所需要的時隔值同時受到路軌設施、列車性能、速

限、到站任務、股道分配等諸多因素之影響，雖然學理單純，但排列組合達數

千種以上；若逐一為每一種組合推導其解析公式，難度不高但並不實際；況且

解析公式實作成為程式的一部份時，必然是以數值方法運算之，解析公式並無

效益。因此本系統以號誌為出發點，採用數值方法達到全自動計算的目的。所

使用的方法說明如下。 

以下使用圖 4.5 所示之一島一岸壁車站股道佈設方式為例進一步說明以號誌

為出發點的時隔推估方法。圖中所標示的「1股道」與「2股道」為主正線，「3

股道」為副正線。車站設有 4 組進站號誌機及 6 組出發號誌機共計 10 組。依臺

鐵慣用靠左行車方式，1股道之行車方向係由南向北、2股道為由北向南、3股道

則為雙向行車。圖中亦標示該車站與站間股道之 4處連接點，分別位於車站之南

北二端，並以NE表示連接車站北側東正線、SW為車站南側西正線，其餘 SE與

NW之意義則依此類推。 

 

圖 4.5 一島一岸壁車站示意圖 

圖 4.5 所示之車站，依上述說明之運行方式，會有進站進路及出發進路各 4

組，共計 8 組進路整理於表 4-1。其中名稱為「NE-2」之進站進路係由 NE 點進

入該車站之後進入 2 股道，而名稱為「3-NW」之出發進路則由 3 股道出發之後

經由 NW 點離站，其餘依此類推。控制並保護各進路之主要號誌機亦示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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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而各號誌機之幾何位置則可參閱圖 4.5。例如號誌 7L控制列車是否可進入使

用NE-2進站進路、號誌 5L控制列車是否可由 1股道經此進路由NW離站等等。 

表 4-1 範例車站進路及衝突表 

 
進路 號誌 運行衝突 道岔衝突 

進

站 

NE-2 7L 
 

3-NW(反向), NE-3(同向) 

NE-3 7L SW-3(反向) NE-2(同向), 3-NW(反向) 

SW-3 10R NE-3(反向) 2-SE(反向), 3-SE(反向), SW-

1(同向) 

SW-1 10R 
 

SW-3(同向) 

出

發 

1-NW 5L 
 

3-NW(同向) 

2-SE 4R 
 

3-SE(同向) 

3-NW 1L 
 

NE-2(反向), 1-NW(同向), 

NE-3(反向) 

3-SE 2R 
 

SW-3(反向), 2-SE(同向) 

 

依此，在臺鐵系統慣用運行方式下，圖 4.5 所示之號誌機當中實際用於控制

行車者有 6 組，於圖中均標示其名稱，例如 7L 為南下方向的進站號誌機，用以

保護 NE-2進站進路、1L為 3股道北上方向之出發號誌機，用以保護 3-NW出發

進路等等，其餘類推。其餘號誌機則僅在圖中標示其符號而未加註名稱以簡化

閱讀。 

表 4-1 亦整理了進路之間的運行衝突及道岔衝突狀況。以 NE-3 進站進路為

例，該進路與 SW-3 進站進路均使用 3股道，因此二者不可同時開通允許列車進

入使用。由於二者彼此衝突，因此在表 4-1 中列出二項運行衝突。道岔衝突則指

二或多組進路因為共同使用相同的道岔而不可同時開通，例如 3-NW 與 NE-3 即

是。 

號誌機的功能是控制列車在進路上的運轉以形成應有的保護。臺鐵系統的號

誌機狀態可分為「可通行」與「禁止通行」2 種。其中禁止通行以紅燈表示，可

通行則又分為綠燈、黃燈等等多種，用以表示通行時之速限。這種設計使得號

誌機能夠用二種方式保護列車：顯示可通行以指示列車可依其速限指示進入該

號誌機所保護的進路，以及顯示禁止通行以阻止列車進入所保護的進路。須注

意，同一進站號誌機可能控制、保護多組進路，例如表 4-1 中，號誌機 7L 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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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NE-2與 NE-3兩組進路。 

號誌機保護列車運行於其控制的進路，其過程可分為三階段，說明如下。 

 1. 列車抵達前：當列車被允許通過某號誌機而進入其所控制保護的進路時，

該號誌機必須在列車車頭進入號誌機的停車視距之前就先顯示可通行狀

態，亦即進路完成開通。 

 2. 列車通過中：在列車車頭越過號誌機進入其所保護的進路之後，直至車尾

脫離該進路之前，均屬此階段。此時該號誌機應顯示禁止通行以禁止其他

列車進入其進路範圍。 

 3. 列車通過後：列車車尾離開該號誌機所保護的進路時，其控制號誌機即不

再需要保護該列車，亦即進路解除開通。但號誌機可能需要一段轉換時間

才能轉變為其他狀態。 

 

上述過程示例於圖 4.6。該圖以進站號誌機為例，顯示同一號誌機先後保護

2 列車之過程。為了簡化圖形以利閱讀，該圖以紅色顯示禁止通行之狀態，而以

綠色顯示可通行之號誌狀態，不再探討其速限。由於進站號誌機僅有在開通狀

態顯示可通行，因此在開通進路予列車 1之前，以及列車 2通過後均顯示禁止通

行之狀態。 

 

圖 4.6 號誌保護列車過程示意圖 

以下圖 4.7 所示為單一列車通過車站過程之時空運行圖。該圖所示範圍包括

列車進站之前與離站之後各 2組中途閉塞號誌機，以及圖 4.5所示之 6組站內號

誌機。車站中心位置亦以虛線標示。本例假設列車經 1股道北上通過而不停靠，

其車頭與車尾之軌跡線以二條平行線示於圖中，在左側者為車頭而位在右側者

為車尾。此時其進站進路為 SW-1，出發進路為 1-NW，控制、保護此二進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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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誌機依序為 10R 與 5L。這二組號誌機，連同上述 4 組站間閉塞號誌機之狀態

變化過程均示於圖中。 

 

圖 4.7 單一列車通過車站過程運行圖 

圖 4.7 下半部所示則為在列車通過之過程中，各進路之狀態。由於本例中該

列車於此站係通過而不停靠，因此需同時開通進站與出發進路。依圖 4.5，前者

為 SW-1進路而後者為 1-NW進路。依表 4-1，此二進路之管制號誌機依序為 10R

與 5L，因此圖 4.7上半部亦顯示 10R進站號誌機與 5L出發號誌機同時顯示可通

行。上述號誌機 10R、5L以及 SW-1、1-NW兩進路間之時間關係亦在圖 4.7中以

虛線箭頭標示之。在此同時，如表 4-1所示，SW-1進路與 SW-3進路之間有道岔

衝突。因此在開通 SW-1進路的同時，SW-3進路被禁止開通，如圖 4.7下半部以

灰色表示。同理，在開通 1-NW 進路的同時，有道岔衝突的 3-NW 亦被禁止開

通，同樣以灰色表示。若該列車於此站有停靠或使用不同進路，各號誌保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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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進路的計算方式均相同，進路之開通與禁止開通原則亦完全相同，在此不再

逐一狀況贅述。 

以下圖 4.8 所示為二列車先後通過此站過程之時空運行圖。在本例中二列車

均在此站通過而不停靠，因此時隔之計算係以列車車頭通過車站中心點之時間

為準，如圖所標示。由圖中可觀察到，適當的班表必須使得任一號誌在任一時

間點僅能保護一列列車、任一進路在同一時間僅可開通予一列車而且任一進路

在被禁止開通時不可開通予其他列車。在滿足這些條件之下，沿時間軸平移此

二列車使得其行點最為接近時的時隔，即為此二列車之間所需要的最小時隔。 

 

圖 4.8 二列車先後通過車站過程運行圖 

上述論述可使軟體能夠據以自動計算任何車站佈設、任何車種組合、任何進

路組合、任何停靠或通過組合所需要的最小時隔。以圖 4.9 為例，該圖顯示兩列

車以北上方向經過圖 4.5 所示之一島一岸壁車站，並且發生追越的過程。待避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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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到站後以 SW-3進路進入 3股道停車，之後通過列車以 SW-1進路進入 1股道，

隨後以 1-NW進路離站而完成追越。最後，待避列車以 3-NW進路離站。雖然列

車運轉之組合與前述先後通過之案例不同，但對最小時隔之推導過程卻完成相

同。電腦可先獨立推導各相關號誌先後保護這兩班列車的時間點，再計算各列

車佔用各進路的時間，最後再依相同的原則分別計算兩列列車在追越前與追越

後所需要的最小時隔即可。 

 

圖 4.9 北上方向追越過程運行圖 

本節所說明的方法，足以供電腦依路軌、號誌、道岔之佈置而全自動計算不

同牽引種別列車之間時隔，且可應用於任何軌道佈置的車站。在本軟體平台中

建立這種能力將帶來相當的效益。配合各種軌道建設計畫而對未來情境進行各

項運轉分析時，時隔將是重要的輸入參數，其數值足以影響分析結果。倘若由

分析人員依其經驗判斷而提供所需要的各項時隔，將重大影響分析結果的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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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對相同的建設計畫，輸入不同的時隔可能得到不同的分析結果，若這些時

隔值的客觀性不足，分析結果亦無法具有足夠的客觀性。在另一方面，對既有

車站的時隔，臺鐵的經驗值具有足夠的客觀性；但應用在未來情境時，如何引

用經驗值，並無充份客觀而又可一體適用的規則。此時，軟體平台即可利用其

依軌道佈設自動計算時隔之能力進行分析而無過度受到主觀影響之慮。 

 

4.5 路軌模型功能 

本軟體平台使用完整的路軌數位抽象模型，作為鐵路資料庫收納路軌相關正

規化數據之用，同時也作為全系統的一致性標準，以在自動化的方式下支援全

平台統的運算。該模型將整個鐵路路軌系統區分為 3 層資訊：運轉、路網、股

道。其中最上層的運轉資訊包括了運行於該路網列車的牽引種別、在各站間的

各式基準運轉時分、路網的路線劃分定義等；其下的路網層資訊則描述了鐵路

系統的拓樸，例如臺鐵本線、各支線、山海線所形成的環線等路網架構即描述

於本層。最後，股道層的資訊則描述了各車站、站間的股道佈置、道岔、號誌

機等設施，以及進路、路徑等列車運行於這些設施的規則。 

這個數位抽象模型適用於臺鐵全系統包含本線、支線在內所有路段，並及於

端末、分岔及其他所有型態的車站。模型有能力完整描述車站中的股道、月台

等直接影響運轉的硬體設施，以及進路、路徑等列車在路軌上運行的方式。模

型亦有能力描述列車經過車站過程中的行經、折返、收車、發車、調車等不同

的運轉途徑。 

本軟體平台以路軌模型為基礎，提供使用者自行建立、管理鐵路網、車站、

站間等路軌設施的工作介面。以下圖 4.10 所示為使用 RAILS 操作介面編輯南港

站的畫面，而圖 4.11 則為南港站在臺鐵行控中心顯示面板的照片。系統以畫布

工作環境供使用者設定股道配置，並在設定的過程中自動配合進行道岔、進

路、路徑、號誌等設定。略經練習之後，使用者可在 5分鐘以內完成在系統中建

立南港站的過程。 

使用者完成車站設定之後，在操作介面上僅需單鍵操作即可存檔。此時軟體

工具庫裡的程式將自動解析使用者所編輯的內容、轉換成為抽象模型之後再存

入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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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RAILS平台車站股道編輯畫面（南港站） 

使用者在工作環境中建立路軌拓樸資訊的過程中，軟體會自動依路軌模型的

規則自動建立進路、路徑，以供後續依時隔理論[31]自動計算得到解衝突時所需

要的所有最小時隔參數。使用者可在圖 4.10 所示的工作環境中檢視資料狀況並

作必要的調整。 

 

圖 4.11 南港站臺鐵行控中心顯示面板照片 

除了車站股道及其相關設施之模型外，RAILS平台亦允許使用者編輯車站與

車站之間的站間路段，並將多數車站及站間組合成為路網，其操作畫面如圖4.12

所示例。路網資訊包括了使用者設定在該路網中所運行的牽引種別與服務車

種、各牽引種別在各站間的基準運轉時分、各服務車種在各車站的基準停站時

分等參數。其中基準運轉時分為各種牽引種別之列車，在相鄰站之間運行時所

需要之最短時間長度。這個時間長度會因運行方向、在兩端車站停靠或通過而

有不同的值。至於基準停站時分則為各種服務車種的列車，在各車站停靠時的

最短停靠時間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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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依其需要自行定義各式路網，均存檔於鐵路資料庫中，並經由軟體

平台所提供的操作功能使用之。使用者並不需要下載資料成為檔案並自行保

管，也不需要直接操作資料庫。而軟體亦提供不同使用者之間共享資料的管理

機制。 

 

圖 4.12 RAILS平台路網編輯畫面示例 

使用者可利用系統所提供的功能來編輯車站之間的站間軌道，操作畫面如圖

4.13所示。編輯時可設定兩站之間的沿軌距離，亦可由系統依車站經緯度自動計

算直線距離作為軌道長度。使用者可設定站間的股道數、每一股道上中途閉塞

號誌機的位置以及各站間股道與車站軌道的連接方式。 

 

圖 4.13 RAILS平台站間軌道編輯畫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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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班表模型功能 

班表描述了鐵路系統中，各車次的運行計畫。在真實鐵路系統中，班表描述

了系統擬開行的所有車次資訊；對運轉分析而言，班表表現了系統所提供服務

的內容以及對路軌承載能力等資源的需求;在 RAILS 中，班表則描述了數位鐵路

系統的服務內容。 

班表是運轉分析最重要的輸入資訊之一。鐵路運轉分析必須充份而具體考慮

擬執行的班表才有意義。如第 3.1 節所論述，運轉分析的主要分析成果為資源運

用以及服務品質。前者之主要分析內容是：所投入的人、車、路等運轉資源是

否足以支持班表所描述的服務及其資源運用效率，而後者之主要分析內容則為

鐵路系統執行該組班表時所產出的運能的品質。顯而易見的，兩者均必須充份

而具體考慮擬執行的班表才能意義。 

班表所含的資訊項目甚多，包括在何時間開行什麼車、所有車次在所有行經

車站的到站任務等等。具體而言，班表中所含有的重要基本資訊包括了所有車

次的號碼、沿途行經的車站等。對於所行經的每一處車站，則有到站任務、牽

引種別、服務車種等與服務計畫相關的資訊，以及到站時分、離站時分、所分

配使用股道等與運轉及衝突相關的資訊。本軟體平台的自動解衝突功能，其主

要目的即是在求解一組給定的初始班表中，各車次在各車站的適當到站時分、

離站時分以及股道分配，以消除給定的初始中的列車衝突。 

在使用者運用本軟體平台時可能會有各種班表來源，例如使用者自行編輯而

成的班表、軟體平台取用某初始班表經自動解衝突而得的班表、由臺鐵公司取

得再經格式轉換而匯入本平台之真實班表等等。一致性是本平台的重要性質：

不論班表資料來源如何，本平台均以一致的內部格式存放於鐵路資料庫中，並

以一致的邏輯進行各種處理及操作。 

班表是使用者運用本平台進行各種分析時所不可或缺的資料。如第 4.1 節圖

4.2 流程所示，RAILS 提供了完整的班表管理與班表編輯功能。前者包括了班表

的匯入、新增、複製、刪除、另存等操作；而後者則可供使用者創造全新班

表，亦可取用既有班表而編輯其中任何車次之任何資訊，或在該班表中執行刪

除、新增、複製車次等操作。以下將簡要介紹 RAILS 提供給使用者編輯班表的

功能。 

以下圖 4.14呈現其班表功能的操作介面示例。使用者可在這個工作環境中檢

視運行圖，並在畫面右側查詢所有車次清單以及指定車次的詳細行點，右下角

則是車站的股道佈設簡圖，會隨滑鼠在運行圖中的移動而連動。當使用者利用

第 4.5節所說明的功能編修車站股道佈設，並經適當操作之後，圖 4.14所示的車

站簡圖以及班表中相關資訊會自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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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RAILS班表功能操作介面示例 

圖 4.15所示為使用者可用以編輯班表的工作畫面。使用者可在這個工作畫面

中進行多種編輯操作，包括以下各類。 

 1. 車次操作：車次的新增、刪除、複製等操作。 

 2. 車次行程：車次行程的起站延伸、迄站延伸、截短、翻轉等。可針對單一

車次進行，亦可指定多數車次之後一次執行。 

 3. 行點：對指定車次的指定車站，調整其到站時分、離站時分；對指定的站

間調整其運轉時分。 

 4. 到站任務：對指定的一或多車次，調整一或多車站的到站任務。 

 5. 牽引種別：調整指定車次的牽引種別。本系統亦允許同一車次在其行程中

變換牽引種別。 

 6. 服務車種：調整指定車次的服務車種。本系統亦允許同一車次在其行程中

變換服務車種。 

 7. 車次參數：設定車次的最小站間運轉時間長度、最小在站時間長度等參

數，亦可指定多數車次之後一次執行。 

 8. 股道運用：設定各車次在所行經的各車站是否禁用某些股道。 

 9. 最小在站時間：使用者可對所有車次行程中所經過的每一處車站，個別設

定其最小在站時間長度，亦可以用批次的方式，一次設定多趟車次在多處

車站的個別最小在站時分。設定本項參數對車次行點並無直接而立即的影

響，但若後續執行自動解衝突時，本項參數將作為軟體在自動安排行點時



42 

 

的依據。 

 10. 最小運轉時間：使用者可對所有車次在行程中所經過的每一處站間路段，

個別設定該車次在該路段的最小運轉時間長度，亦可以取用該牽引種別的

基準運轉時分作為本項參數。本軟體並未限制使用者所設定的最小運轉時

間長度必須大於等於基基準運轉時分，以提供給使用者最大的彈性。然而

在正常的狀況下，使用者並不宜將最小運轉時間長度設定成為小於基準運

轉時分。軟體亦有功能允許使用者一次設定多趟車次在多處站間的最小運

轉時間。設定本項參數對車次行點並無直接而立即的影響，但若後續執行

自動解衝突時，本項參數將作為軟體在自動安排行點時的依據。 

 

圖 4.15 RAILS班表編輯工作畫面 

本軟體平台的使用者可使用圖 4.15所示的工作環境來對已有的班表作車次新

增、變更、刪除等各種編輯，亦可用以編輯全新的班表。通常在編輯車次的同

時，將有很高的機會在班表中引進衝突。由於本軟體平台具有自動解衝突的能

力，因此使用者可不必處理班表中的衝突，待完成編輯後再由軟體一併調整行

點以排除其衝突即可。 

利用本節所說明的功能，使用者可用未來的路軌情境為基礎，依所擬分析的

目的設計鐵路系統的服務型態，再據以編輯具體的未來班表。所有的編輯工作

成果均儲存於資料庫中，由軟體系統自動管理。使用者完全不需要直接對資料

庫進行低階的查詢、撈取資料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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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自動解衝突功能 

自動解衝突是本平台各項核心技術中，門檻最高的一項。自動解衝突的目的

在調整一組給定班表中，各車次在各車站的到離站時分行點以及所使用的股

道，以排除班表中的衝突。這個問題基本上是一個數學問題，本系統使用混合

整數規劃模式求解之。該模式的基本概念，是以連續變數代表各車次在各車站

的到離站時分、以離散變數代表各車次到離各車站的相對順序以及所使用的股

道；同時以限制式表現鐵路運轉所需要遵守的邏輯，最後以目標函數呈現使用

者對班表內容的各種偏好及其相對重要性。 

例如，假設模式以連續變數𝑡𝑖
𝑠代表車次 i 抵達車站𝑠的時間、以連續變數𝑡𝑗

𝑠代

表車次 j抵達相同的車站𝑠的時間、以離散變數𝑦𝑖𝑗
𝑠 = 1代表車次𝑖比車次𝑗更早抵達

車站𝑠，則模式中即設置限制式來確保當𝑦𝑖𝑗
𝑠 = 1時必須𝑡𝑖

𝑠 ≤ 𝑡𝑗
𝑠的邏輯要求。由於

臺鐵全系統配置超過 200 處車站、完整班表含有大約 1000 趟車次，且路軌佈置

複雜，使得數學模式含有超過數十萬個各式變數及限制式。在此同時，混合整

數規劃問題屬 NP-Hard，其求解所需時間與變數、限制式數量成指數關係，求解

障礙甚高，因此需要以特殊設計的演算法來求解以獲得理想的班表。相關數學

方法的基本說明可參考文獻[37]。 

 

4.8 班表統計功能 

本平台提供使用者針對指定的班表進行多種統計的功能。由於系統具有高度

一致性，不論班表來源如何，本項操作均一體適用。此功能工作畫面如圖 4.16

所示。使用者可在此工作畫面中指定納入統計範圍之車次清單以及車站清單，

之後再點選所需要的統計項目，選項包括車次數、平均速率、平均運行時間、

追越次數、待避次數、交會次數等運轉分析的重要指標。完成設定之後軟體即

自動計算，並以熱圖方式呈現。之後使用者可下載圖形以及數據作後續用途。

同時軟體也會就使用者所指定的班表，自動計算此份班表中所含有的車次數、

總運行里程、總運行時間、經行經車站數量、總停靠車站數量以及平均車速等

總體統計數據，並亦可下載。 

計算多數車次在某路段平均運轉速率的方法簡要說明如下。軟體先分別計算

各車次在該路段的總運行距離以及總運行時間。之後將總運行距離除以總運行

時間即為這些車次的平均運轉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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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RAILS班表統計功能畫面 

4.9 容量分析功能 

容量分析的主要目的在瞭解使用者所擬分析的情境下，軌道資源是否足以支

持所擬執行的班表。亦即，容量分析的目的在要瞭解欲分析的路軌系統，在承

載所指定的運轉服務（表現於班表）時，對容量的利用率如何，可用以評估該

情境對於路軌資源的利用程度。 

在鐵路系統，影響容量的最重要因素為：路軌設施、車種組成、車次數量及

順序。在 UIC 文獻中明確指出，鐵路並沒有固定的容量，其容量是由路軌及班

表所共同決定[14, 15]，而班表所呈現的即為車種組成以及車次數量及順序。若不

考慮未來擬採用的運轉型態，而僅依路軌、號誌、道岔等設施之佈設而論述某

段鐵路的容量如何，其意義不大。 

鐵路班表含有豐富的資訊，完整表現了系統的運轉型態。其中對容量影響最

大的是車種組成以及各車次的順序。一般而言，運行於鐵路系統中的車種組成

愈複雜、車速相差愈大，鐵路系統所能提供的容量就愈低。同時，各車次的順

序亦對路線容量有著重大的影響，茲以一簡例說明之。考慮一小段鐵路（例如

臺鐵系統中，七堵站至樹林站之間的路段，或類似的狀況），並簡單假設其車

種組成僅有快車與慢車二種，且數量相同。再假設該鐵路有 2 種車次順序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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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第一種情境是快車與慢車以「快-慢-快-慢- . . . -快-慢」之方式交替運行，而

第二種情境則是以「快-快-慢-慢- . . . -快-快-慢-慢」之方式運行。此時，兩種情

境的車種組成完全相同，但所能達到的路線容量並不相同。這個簡例明確顯示

鐵路之路線容量不但與路軌設施之佈設形式有關，而且也受到班表的影響（對

此更詳細的基本論述可參見第 2.6 節）。更具體說，此簡例明確顯示，路線容量

受車種組成之影響，但同時亦受班表中列車順序的影響；若僅考慮車種組成，

將遠不足以得到具有代表性的容量推估結果。這個論述亦呼應了 UIC 文獻所指

出，鐵路路線容量分析必須考慮班表的看法。而分析時所考慮的班表若可代表

真實運轉的狀況，則所推估得到的容量值將較能代表真實運轉時可用的容量；

反之，若分析時所考慮的班表與真實運轉的狀況無關（例如隨機安排車次數量

及順序），則推估所得到的容量值就不一定具有真實運轉的代表性。 

在進行鐵路系統容量分析時，具體考慮所擬執行運轉服務是很重要的。亦

即，任何容量分析結果僅對鐵路系統執行所考慮的班表狀況下有效；未考慮能

夠代表未來運轉服務的班表時，分析結果即不能代表未來可能的狀況。 

國際組織UIC亦曾提出與上述類似的看法，並建議使用班表壓縮法[14, 15]來評

估鐵路系統的容量利用率，再進一步使用利用率來估計該鐵路在單位時間內可

負荷的車次數。班表壓縮法具有可充份考量班表的優點，為目前國際廣為使用

之鐵路路線容量分析方法，其基本概念是將所擬分析的鐵路區段整體視為一組

設施。該設施在每日的 24 小時中，扣除路線養護等無法運轉的時間之後，剩餘

即為該設施每日可用以運轉之時數。 

例如，假設某鐵路每日必要的無法運轉時間為 6小時。扣除之後，每日尚有

18 小時可用以執行運轉。與此同時，再進一步假設，在檢視分析該鐵路所負荷

的班表，並由其中扣除空檔時間之後，發現實際使用之運轉時間（亦即「班表

最小跨度」）為 13.5 小時。由此可計算實際用於運轉的時間佔全部可用時間之

比例，亦即 13.5/18=75%，即為容量之利用率。而 UIC所建議的「班表壓縮法」

即為由班表中扣除空檔時間的方法。 

得到利用率之後，如果需要進一步得知所分析的鐵路平均每小時能夠負荷的

車次數，可將班表中的總車次數與壓縮後得到的班表最小跨度相除而得。例

如，承上例，假設該班表中總共有 135列次的列車，則可計算得到平均每小時能

夠負荷的車次數為 135/13.5=10列次。 

如文獻[4, 25, 26]等之論述，列車在鐵路系統中運轉的過程可描述為多數離散個

體（列車）依各自的既定路線，依抵達順序次第排隊、等候通過多個佇列（軌

道電路）的過程。軌道電路彼此串接成為複雜的網狀結構，而各列車則在此網

路中各有其不同的路徑。即使是少數車站所形成的單線狀鐵路，只要其中一部

份車站配置複數股道，就會形成上述網狀結構。因此估算鐵路之路線容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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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能將分析範圍鐵路視為多數彼此串接的獨立元件、個別計算其容量再以其

中最小者代表全體之容量；反之，應將整個分析範圍視為一個整體的網路，再

評估這個整體網路在承載班表所呈現的運轉型態時的能力。在這方面，班表壓

縮法即具有可作系統面考量的優點：此法所直接估算的是分析範圍內的，所考

慮的班表的整體最小跨度。 

雖然UIC建議以班表壓縮法取代單純考慮路軌的容量分析方法，但其使用的

分析方法卻不適合直接使用於臺鐵系統。密集而複雜的行車、多樣的車站與站

間股道佈設，使得分析所需要的運算量過大而難以手動完成。本軟體乃使用文

獻[38]之本土化方法來達到全自動分析的目標。 

本軟體有能力自動進行二種容量分析，均使用班表壓縮法，各具有不同的意

義：全路線的容量分析以及分車站、分站間的容量分析。兩種不同的分析方

式，分別說明如下。 

 1.  分車站及站間之容量分析 

 這是一種以局部性為著眼的分析，所得到的分析結果較能代表各該

車站、站間在承載所分析的班表時所達到的利用率，可再用以推估其容

量。方法是就所分析的範圍，先進行數據切割，再以班表壓縮法個別壓

縮各車站、各站間的班表再個別進行利用率分析。由於係針對各車站、

各站間個別獨立分析，因此相當於假設不同車站、不同站間均相互不影

響。而同一份班表中，各車站、站間所行經的車次數很可能各不相同，

軌道佈置也各不相同，因此個別壓縮之後所得到的班表跨度亦各不相

同。一般而言，車次愈少或股道愈多，壓縮之後班表的跨度愈小。後續

將進一步說明其運算過程。 

 2.  全路線容量分析 

 本項為全域性、以全分析範圍為著眼的分析。進行本項分析時，系

統並不針對個別車站或站間作數據切割，而是針對完整、涵蓋全分析範

圍的班表，進行整體的班表壓縮。所得到的分析結果較能代表整個分析

範圍、含有多數車站與站間的鐵路系統，在執行所指定的班表時，在其

運轉型態下各車站、各站間的路線利用率以及整體的路線利用率。各車

站、各站間路段之間的相互影響亦納入其中。由於此種分析係以完整全

份班表進行整體壓縮而非先切割再個別壓縮，因此分析結果僅會得到單

一的跨度。同時，實務上一段鐵路區段（例如臺鐵系統之基隆站與新竹

站之間）在運轉時，並不一定所有車站均行經相同的車次數，例如板橋

站行經的車次數即遠高於內壢站的車次數。因此以「每小時可運行的車

次數」來簡單衡量路線的容量，失之粗略；使用全份班表的路線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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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較佳的衡量方法。 

以下以一簡例說明分車站及站間班表壓縮的運算過程。假設分析的範圍是圖

4.17所示，含有 5處車站與 4段站間的鐵路，以及給定涵蓋這 5處車站的一組具

有代表性班表。而今欲針對各車站及各站間，以這組班表個別進行各車站與各

站間的班表壓縮分析。 

        

 

圖 4.17 分車站與站間班表壓縮方法簡例 

如前所說明，當進行這種分車站及站間的班表壓縮分析時，軟體會自動就所

分析的範圍，先進行數據切割，再以班表壓縮法個別壓縮各車站、各站間的班

表再個別進行利用率分析。以下將以分析圖 4.17所示的車站 B、車站 C以及 BC

之間的站間區段為例，說明其運算過程。至於分析範圍內的其他車站、其他站

間則方法相同，不再重複贅述。所有這些過程均由軟體自動進行，使用者無須

手動介入。 

當針對車站B進行班表壓縮分析時，軟體會自動識別其鄰站，亦即圖 4.17中

所示之 A 與 C 二站。之後再由所給定，代表運轉型態的班表中，自動擷取運轉

於虛線所示的範圍的部份的車次、到離站時間及其他資訊，亦即在 A站邊界、B

站全部以及 C 站邊界之間的範圍。最後再用這份擷取出來，以 B 站為中心的班

表進行壓縮而得到其最小跨度，並利用最小跨度換算得到此車站之利用率以及

其容量。又例如當欲針對車站 C 進行班表壓縮分析時，則取車站 B、D、E 之邊

界所界定，含有車站 C 之範圍，再依此擷取班表來進行壓縮。對站間路段之容

量分析亦依相同方法，如圖 4.17最下者所示，軟體依相同的邏輯，以 BC站間的

軌道為中心，切割所給定的班表而取出 B站、C站與此段站間相關的部份以及站

間的全部資訊，再進行班表的功縮分析。 

軟體依這些簡例所說明的原則，自動對分析範圍內的所有車站、所有站間逐

一進行班表壓縮分析，再供使用者以報表形式取得分析結果。由於對每一處車

站、每一段站間的容量分析都是以所給定的同一份班表為基礎，而不是每處車

站或站間均重新隨機產生一組班表，因此所得到的分析結果的基礎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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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所給定的班表對實際運轉狀況具有代表性，則分析結果亦具有代表性。 

在進一步說明本軟體有能力進行的各類容量相關分析之前，此處先說明「滾

動小時最高車次數」概念。所謂「滾動小時」，指一段長度固定為一小時，但

位置不固定的時間窗。考慮分析範圍內的某處車站。在班表中，在一小時的時

間長度內到達該車站的車次數隨時間位置而各不相同。例如，依班表記載，某

車站可能在 08:29:00到 09:28:59之間的一小時中，有 8趟車次抵達該車站，而在

14:23:00到 15:22:59之間的一小時內，則有 6趟車次抵達該車站等等。亦即，對

所考慮的車站而言，不同位置的一小時時間窗，會有不同的到站車次數。而車

站的「滾動小時最高車次數」，即指在整份班表所涵蓋的時間內（例如 18 小時

營業時間），在所有可能、不同位置的滾動小時中，最高的到站車次數。依相

同概念，亦可定義站間路段的滾動小時最高車次數，為在滾動小時中進入該站

間路段的最高車次數。 

滾動小時最高車次數的意義在呈現某車站或某站間區段在一天當中，最為繁

忙的一個小時當中所承載的車次數。在臺鐵系統中，有部份路段長年以接近滿

載的負荷量運轉，例如七堵與桃園之間的路段即是如此。在這種狀況下，真實

班表的滾動小時最高車次數即對路線容量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由於真實班表完

整反映了路線中各處車站的相互影響、班表的車種組成、車次數量及順序等重

要因素，因此滾動小時最高車次數亦完整反映了這些影響。 

在另一方面，依前述方法完成分車站及站間班表壓縮之後，對所分析的各處

車站、各段站間均各自產生一份壓縮後的班表。這份壓縮後的班表表現的是該

車站或該站間，在不考慮其他車站影響、且維持原車種組成、原車次數量及順

序的條件下，最緊密的運轉方式。因此，由這份壓縮後班表所統計取得的滾動

小時最高車次數，代表的意義是該車站或站間的容量。同時，由於分車站及站

間的班表壓縮排除了其他車站的影響，因此本項容量值代表的是該車站或站間

的路軌佈設方式、車種組成、車次數量及順序三者所共同形成的容量。須注意

的是，在排除其他車站影響而僅考慮單一車站的狀況下，該車站內仍有追越、

待避、兩行車方向相互影響等複雜行為。這使得在壓縮後的班表中，車次運行

的密度並非處處相同。因此以總車次數除以壓縮後班表的跨度而得到的平均小

時容量將小於或等於此處所說明的滾動小時最高車次數。 

所有這些分析均同時考量兩個運行方向。在絕大多數鐵路系統中，兩方向列

車相互影響難以完全避免。即使在我國高鐵系統或捷運系統這種兩方向幾乎完

全隔離運轉的鐵路系統，在進出基地或末端的路段，亦有相互影的可能性。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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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臺鐵系統受到歷史因素以及實際現地條件的限制，兩方向列車相互影響的現

象隨處可見，且對運轉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不考慮這種現實狀況而獨立分析

兩方向而得到的容量，其參考價值並不高。至於在進行分析之前先假設兩方向

所共用的車站股道，其容量由兩方向各半均分的簡化作法，不但沒有任何學理

依據，亦與真實狀況有不小的差距。 

本軟體使用原班表以及前述兩種壓縮後班表，可進行以下的各項容量分析。 

 1.  車站及站間平均容量 

 本項分析使用分車站及站間的班表壓縮，得到各車站、站間各自的

壓縮後班表。而本項平均容量定義為各車站、站間在班表中的總車次數

除以相對應班表的壓縮後跨度。例如，若某車站總共有 180 車次行經，

而該車站壓縮之後的班表跨度為 12 小時，則該車站的平均容量即為

180/12=15 列次/小時。本項數據的意義是，它代表了該車站或站間的路

軌佈設方式、車種組成、車次數量及順序三者所共同形成，並且考量全

天運行時，平均每小時可行經的車次數。 

此種分析方法具有以下優點。 

(1) 劃分明確：在分析範圍內的所有車站、所有站間均獨立分析，可明

確排除直接相連的車站或站間之外，其他車站或其他站間的影響。 

(2) 貼近運轉情境：雖然所有的車站、站間之分析均獨立進行，但壓縮

分所使用的班表均取自同一份班表，其詳細說明可參見圖 4.17 及附

屬說明。 

(3) 完整考量兩行車方向的相互影響：本項優點的重要性已在前面論

述，在此不再重複贅述。 

 2.  壓縮後最高小時車次數 

 本項分析係使用分車站及站間的班表壓縮，得到各車站、站間各自

的壓縮後班表，之後再於壓縮後班表中取其滾動小時最高的車次數而

得。它代表的是該車站或站間的路軌佈設方式、車種組成、車次數量及

順序三者所共同形成，在一小時的時間內所能行經的最高車次數。 

 3.  車站及站間平均利用率 

 本項數據定義為某車站或站間路段，其分車站及站間壓縮後班表的

跨度除以原班表跨度的比值。其分子是該車站或該站間，在不考慮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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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影響、且維持原車種組成、原車次數量及順序的條件下，最緊密的

運轉方式所達到的班表跨度，而分母則為原班表跨度，相除後即為相對

應的利用率。 

 4.  路線整體利用率 

 本項分析使用全路線班表壓縮而得到壓縮後的班表跨度，除以未經

壓縮的原班表的跨度而得。其主要意義在將分析範圍作為一個整體，而

觀察這個範圍內，班表所描述的運轉需求在運行時，對路軌系統所能提

供的能力的佔用比例。 

 5.  路線平均小時容量 

 雖然對個別車站或站間，可利用總車次數與壓縮後班表跨度來計算

平均每小時車次數以作為容量估計值，但相同概念並不宜直接應用於路

線而估計路線之容量。原因是實務上並不一定所有車次均運行於路線全

線，且中途亦常有折返、收車、發車等操作。勉強假設全部車次均運行

於路線全部不但將與實況脫節，且不一定可行。例如，若取臺鐵系統之

新竹=嘉義間路段含山線及海線，作為分析範圍，則顯然臺鐵系統並無任

何一趟車次運行於該範圍內全部車站。這種真實狀況使得路線各處之車

次數並不一定全然相同。為此，本項分析使用全路線班表壓縮而得到壓

縮後的班表跨度來計算分析範圍內各車站、站間的平均小時容量。例

如，假設全路線班表壓縮後所得跨度為 12 小時，而分析範圍內某車站 A

有 240 趟車次行經，則該車站之路線平均小時容量即為 240/12=20 車次/

小時。假設該分析範圍內，行經另一車站 B 有 180 趟車次，則該車站之

路線平均小時容量即為 180/12=15 車次/小時。站間的計算方式亦同。依

此簡例，車站A與車站B的路線平均小時容量依序分別為每小時 20與 15

車次，但要注意這並不可解讀為車站 A 本身的容量高於車站 B 的容量。

正確的解讀方式是：路線平均小時容量表現了該分析範圍的路線上，在

維持該班表所呈現的運轉型態的條件下，各車站、站間所能達到的最高

平均小時車次數。至於各車站因路軌佈設方式、車種組成、車次數量及

順序三者所共同形成的小時容量則是由前述壓縮後最高小時車次數所表

現，與此處路線平均小時容量不同。 

 茲再以另一簡例說明路線平均小時容量的原理及概念。假設所分析

的範圍內有 30處車站成線狀排列如圖 4.18所示意，在此依排列順序稱之

為車站 1至 30以方便說明。假設在班表中，全天有 84列次的長程車次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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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程（雙向合計，以下同），另有 48 列次的短程車次僅運行於車站 1

與 15之間，亦即分別在車站 1及車站 15折返。為簡化說明，這些車次的

車種、停站模式及順序忽略不考慮。再進一步假設該班表原跨度為 18 小

時，而全路線班表壓縮之後所得到的跨度是 12 小時，表示該路軌系統有

能力以 12 小時完成班表中全部車次之運行。在這些假設之外，可計算各

車站的路線平均小時容量如下。對車站 1 至車站 15，其全天車次數為

48+84=132列次。因此這些車站的路線平均小時容量是 132/12=11車次/小

時。對其餘的車站 16 至 30，其全天車次數為 84 列次，因此這些車站的

路線平均小時容量是 84/12=7車次/小時。 

 上述簡例分析結果呈現的資訊是，在維持完全相同的運轉型態（亦

即兩種車種的運行範圍、車次數量比例等）的條件下，車站 1 至車站 15

的這 15處車站，最高可達到每小時 11車次；而車站 16至車站 30的這 15

處車站，則最高可每小時有 7 列車次運行。如前所述，本項結果並不表

示車站 16至車站 30的這 15處車站，其各自的容量小於其他車站，亦不

表示營運者不能對車站 16 至車站 30 提供更多的服務。例如，很可能營

運者能夠以在車站 16 至車站 30 之間開行短程車次的方式增加對這些車

站的服務，但這種作法已經改變運轉型態了。 

 

圖 4.18 路線平均小時容量簡例圖 

 6.  班表最高小時車次數 

 本項數據定義為原班表的滾動小時最高車次數，與班表壓縮無關。

如前所說明，本項數據完整反映了路線中各處車站的相互影響、班表的

車種組成、車次數量及順序等重要因素，當系統以接近滿載的狀態運轉

時，它對路線容量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7.  最高小時利用率 

 某車站或站間的最高小時利用率，定義為該車站或站間的班表最高

小時車次數除以其壓縮後最高小時車次數之比值。此項計算之分子為該

車站或站間在班表中，一個小時內行經的最高車次數；分母則使用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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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該車站或站間的班表之後，所能達到的一個小時內行經最高車次數

來衡量。前者為鐵路系統在運轉時的需求，而後者則為供給能力，兩者

相除之比值即為利用率。 

 以上各種容量分析項目各使用不同的壓縮技術、分析範疇是針對個別車

站、站間或全路線進行分析、考量全天或最高小時、衡量利用率或車次數以及

分析標的是個別車站、站間或全路線。這些項目綜合彙整於表 4-2 以方便整體瞭

解及分項解讀。例如，第 1項「車站及站間平均容量」係使用分車站及站間的班

表壓縮技術、針對個別車站、考量其全天平均而衡量各車站、站間的車次數，

並產出每一個別車站或站間的分析值。其餘各項之解讀方式類似，不再逐一贅

述。 

表 4-2 容量分析項目彙整 

項目 

 壓縮技術 分析範疇 考量範圍 衡量值 分析標的 

原班

表 

分車站及

站間壓縮 

全路線

壓縮 

個別

車站 

全路

線 

全天

平均 

最高

小時 

利用

率 

車次

數 

全路

線 

個別站/

站間 

1 車站及站間平均容量   *   *   *     *  * 

2 壓縮後最高小時車次數   *   *     *   *  * 

3 車站及站間平均利用率   *   *   *   *    * 

4 路線整體利用率 *   *   * *   *   *  

5 路線平均小時容量     *   * *     *  * 

6 班表最高小時車次數 *     *     *   *  * 

7 最高小時利用率 * *   *     * *    * 

 本節論述清晰顯示了「鐵路路線容量」這個看似簡單而直覺的概念下，實

際的內涵。鐵路路線容量分析可提供豐富的數據，供分析者由數種不同的面

向，以數量化、有系統的方法來觀察所分析的鐵路路段在路軌設施、車種組

成、車次數量及順序這三大影響因素下所能提供的容量，再衡量該班表對容量

的需求使用的容量比例，亦即利用率。這些數據表現在前述各種容量分析項目

中。在容量供給的部份，路線的整體容量為「5.路線平均小時容量」、路線中各

車站或站間的個別容量則為「1.車站及站間平均容量」及「2.壓縮後最高小時車

次數」。在利用率的部份為「3.車站及站間平均利用率」、「4.路線整體利用

率」及「7.最高小時利用率」。最後，「6.班表最高小時車次數」為針對所營運

班表的直接統計。 

 鐵路路線容量分析雖可產出多種不同面向的數據，但其應用必須審慎為

之。以下將分增開車次可能性之判斷，以及瓶頸識別兩種常見的應用方向論述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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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路系統營運者經常面對是否有能力增開車次的課題，不論是在鐵路建設

計畫研究、規劃的過程中，或是日常營運時均是如此。鐵路的路線容量，與該

鐵路系統是否有能力增開更多車次密切相關，但容量絕不應作為唯一的判斷依

據。尤其是僅依據工程範圍內局部區段的容量或利用率，即判定增開運行更大

範圍車次的可能性，更為對容量分析結果的一種過度簡化的誤用，易致決策誤

判。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所有的容量分析或利用率分析，其設計目的均在瞭解

所分析的範圍在一小時內可容納的車次數；但要增開車次，必需在該行程中所

有行經的車站、站間都能夠在該車次抵達的時間點提供可用的容量。容量分析

並沒有考慮剩餘容量存在的時間點，自然不可能用來判斷加開車次的可能性。

真正考慮剩餘容量存在的時間點的分析是班表的試排。因此，判斷加開車次的

可能性時，必須先慎擬增開的車次之理想時間、停站模式、車種等等情境設

定，再依此試排班表，才能夠確實判斷增加車次的可能性以及對鐵路運轉的影

響[14, 15]。 

 在瓶頸識別方面，容量分析可產出對各車站、各站間的個別容量之評估，

但並不可直接簡化認為容量最低者即為鐵路之瓶頸，而是應該同時考慮執行所

運轉的班表時對該車站、站間的利用率。在臺鐵系統中即有顯而易見的真實案

例。位於南迴線的多良站僅有單一股道，為臺鐵全系統中容量最低的車站之

一。然而該站並不是南迴線運轉的瓶頸所在。反之，位在西幹線的七堵站與樹

林站之間的路段為臺鐵全系統之重要瓶頸路段，但其車站、站間的容量優於系

統中大部份的其他路段。由此簡單案例即可發現，單純以容量來認定瓶頸所

在，而導入資源以「改善瓶頸」，有很高的誤判風險。正確的作法應該是先識

別在真實運轉的班表下各處的利用率，再以班表試排的方式識別可能有礙納入

所擬加開車次之處，作為投入資源進行改善的判斷。 

 

4.10 服務品質分析功能 

 此類分析為運轉分析的一部份，目的在幫助使用者瞭解在所設計的情境

下，鐵路系統所提供運輸服務的品質。目前系統有能力進行寬裕時間、緩衝時

間、佔用時間、路塞潛勢指數、運轉時間、運轉穩定性等多種分析，其中又有

部份可分別對班表或對運轉模擬結果進行分析。 

 運轉模擬基本觀念簡要說明如下，詳細論述可參閱本所過往成果[23]。本系

統進行運轉模擬的目的在模擬所分析的鐵路系統在受到外在擾動以及司機員趕

點作為的狀況下，依班表運轉的過程。所有的鐵路系統在真實運轉時，必受到

各種擾動以致於無法精準完美依班表行點而運行。這些擾動會延長列車在站間

運轉的時間，或延長列車在車站內停靠的時間，因而形成列車的延遲。當某一

車次在其旅程中的某處出現延遲現象時，延遲量有可能經由路塞或其他列車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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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現象而傳播到其他車次，亦有可能在該車次的後續行程中，經由司機員的趕

點作為而自行吸收全部或一部份延遲量。這個過程極為複雜，因此 RAILS 採用

系統模擬的方式來呈現該鐵路系統在這些擾動與趕點的影響下各車次在行程中

所經過各車站的到站與離站時分。 

 完整的模擬過程有其複雜性。其基本概念是系統以班表為腳本，用時間推

移的方式，依事件模擬的原則沿時間軸推進模擬進程來表現列車在鐵路系統各

處運轉的過程。而在列車每次經過一段站間或進入一處車站時，即隨機產生一

個微小的延長量，來模擬列車因擾動而延長其在站間運轉的時間，或延長列車

在車站內停靠的時間。在每處的時間延長量均為隨機產生的亂數，但其期望值

可由參數控制；該參數稱為「擾動強度」。 

 真實的列車較班表之表訂時間有所延遲時，司機員可利用班表中的寬裕時

間進行趕點。實務上寬裕時間有二種來源：排點時所納入的寬裕時間，以及基

準運轉時分所內含的寬裕時間。前者指排點時，班表所配置的站間運轉時間長

度超出基準運轉時分的部份，以及班表所配置的停站時間長度超出最小需要停

站時間長度的部份；後者指鐵路機構在律定基準運轉時分時，在列車機械性

能、各種速限與規章的要求下所能達成的最短運行時間長度之上，額外納入到

基準運轉時分中的時間長度。司機員在執行駕駛任務過程中進行趕點時，最積

極的趕點作為是盡最大可能趕點以儘量減少延遲量；最消極的趕點作為是即便

有寬裕時間可用也不趕點，而是依既定的表訂運行時間長度為之。軟體系統依

循相同的邏輯以模擬趕點作為，而其在每一處的趕點積極程度亦以亂數決定，

其期望值由另一稱為「趕點強度」的參數控制之。 

使用者在操作 RAILS 以進行運轉分析時，可設定上述「擾動強度」、「趕

點強度」與「內含寬裕」三個參數，其中第三個參數指內含於基準運轉時分中

的寬裕時間的比例。軟體系統則自動以不同亂數重複進行 100次模擬並取平均值

作為模擬結果。利用這些模擬結果，軟體可自動統計分析所有車次在各處的晚

點量以及在各站間的運行時間分佈。以下圖 4.19 所示為使用者在 RAILS 中查詢

晚點量結果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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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RAILS模擬晚點量查詢畫面示例 

除了上述項目之外，RAILS亦提供使用者查詢模擬過程中所觀測到，在各位

置前後列車間距的分佈、各車次在各車站或站間的寬裕時間分佈以及路塞潛勢

指數。這些統計量以及前述晚點量、運行時間長度等，由各不同面向以數量化

的方式呈現鐵路系統的服務品質。使用者可查詢這些統計量在班表中的數據，

亦可查詢這些量在模擬結果中的分佈。前者反映了在計畫階段的預期服務品

質，而後者則反映了利用 RAILS 的功能以預先觀察未來執行班表時的服務品

質。至於路塞潛勢指數則是反映運轉狀況的綜合指數，可參閱本報告附錄 A。 

 

4.11 協作功能 

目前本系統的主要用途設定在作為計畫審議輔助之用。對鐵路建設計畫而

言，與計畫審議相關的單位有交通部、鐵道局、地方政府、顧問公司、臺鐵公

司及本所。為了提供高效率的計畫審議輔助功能，本系統的架構設計使其有能

力成為所有這些單位之間的協作平台，如圖 4.20所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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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RAILS平台跨單位協作模式示意圖 

 啟動專案後，承辦計畫可行性研究或綜合規劃的顧問公司可利用平台所提

供的功能，直接在本系統上建立各種不同方案設計、情境的數位模型，再進行

容量分析、運轉分析等多種分析以瞭解各種不同方案設計、情境假設下的未來

運轉狀況。所有的建模、分析等工作均在平台的工作環境中進行，輸入與產出

的數據亦均自動存放在平台內建的資料庫中。顧問公司的工作人員可利用平台

所提供的功能來管理這些數據，亦可將完成的成果，以權限設定的方式分享予

其他單位參與計畫審議之人員。 

 參與該建設計畫的地方政府人員在取得適當權限之後，即可進入平台審視

各種不同方案、不同情境下，該推動中的建設計畫所可能達到的鐵路運轉功能

如何，是否符合預期。臺鐵公司相關人員則可由平台取得運轉分析的結果，瞭

解建議計畫的各方案對其系統運轉的影響如何。本所相關人員則可取用所需要

的數據進行其所負責的計畫審議工作並提供審議意見。 

 此協作平台在輔助各相關單位執行計畫審議的同時，亦以有系統的方式累

積珍貴的精準數據。這種自動累積數據的能力可望對鐵道局及交通部產生相當

效益。鐵道局在鐵路建設計畫推動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該局不但主導

個別建設計畫的各階段工作，更掌握全國鐵路系統的通盤發展。當政府同時在

臺鐵系統中推動數項不同的建設計畫時，鐵道局可利用本協作平台分別取得各

建設計畫的資料數據，再以另案分析、自行分析或其他方式，研擬最佳的計畫

整合、計畫間協調策略。同時鐵道局亦可在掌握平台中多數建設計畫的詳細數

據之後，利用平台所提供的數據分析功能予以綜合歸納而成為訂定相關標準的

重要參考。而交通部則可在累積多數建議設畫的經驗之後，以具體的數據為基

礎進行計畫審議與考核、擬定國家鐵道政策、修訂法規等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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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過程中，倘若臺鐵公司或其他單位相關人員需要在顧問公司所提供

的數據之外，自行進行更多的分析，平台亦提供相關功能，而且這些單位可自

行設定其分析結果是否與其他單位共享。系統內建的資料庫與操作、分析及其

他所有功能完全整合，所有數據均在使用者工作的過程中即自動、有系統納入

資料庫中，完全沒有整合不良所導致需要在產出結果之後另以人工鍵入的狀

況。平台的這種設計使得所有相關的單位雖然各自任務不同、所需的數據資料

亦不一定相同，但均直接取自相同來源，即為顧問公司的工作成果，或某單位

自行分析並與其他單位分享之成果。這使得各單位完全避免了資料不一致的顧

慮、大幅降低取得資料的難度、亦消除了不同單位之間資料不對等的現象。 

 這種協作能力亦使得在各單位之間能夠建立標準數據以供所有單位作為共

同的分析基礎。由於鐵路系統具有相當的複雜性，對同一建設計畫倘若各單位

各自建立其數位模型，則將無法避免各組模型之間存在或多或少的差異，對跨

單位分析結果的比較與彙整帶來困擾及不確定性。而本系統的協作能力即可完

全消除此種問題，不但大量節省各單位重複建立模型的資源浪費，且使所有單

位能在完全相同的基準上各自完成任務，以達到不同單位分析成果彼此完全共

容的目的。 

 

4.12 系統維護 

由軟體規模、功能複雜程度、資料複雜程度、圖 4.4 所示的邏輯架構等各面

向觀之，RAILS 雖尚未達到巨型軟體系統的規模，但亦非小型系統。因此本系

統的維護工作具有一定的工作量及專業性。與維護相關的主要項目整理如下。 

 1.  前端軟體 

安裝於使用者前端電腦主要是圖 4.4所示的工具庫以及操作介面。這

部份需要隨需求的演進而持續更新。 

 2.  後端系統 

後端軟體系統安裝於伺服器，主要是圖 4.4所示的轉介層、引擎庫以

及鐵路資料庫。這部份需要隨需求的演進而持續更新。 

 3.  第三方軟體 

本平台所使用 3項第三方軟體： 

(1) 資料庫管理系統 MS-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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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學求解核心工具 Gurobi。 

(3) 操作介面套件 DevExpress。 

 4.  資料維護更新 

 需要常態更新維護的資料包括臺鐵路軌大約每年一次、真實班表以

及售票紀錄每日接收，而且需要注意是否傳輸成功，尤其班表常有缺漏

更需要注意統計。 

 以下說明維護本系統所需軟硬體設備及費用評估。在軟硬體資訊環境方面

可分前端、後端及開發環境說明如下。 

 1.  使用者前端： 

(1) Windows操作系統。 

(2) 記憶體容量 32GB以上，硬碟 1T以上。 

(3) 網路連線。 

 2.  後端伺服器： 

(1) Windows server操作系統。 

(2) 記憶體容量 64GB以上，硬碟 2T以上。 

(3) 網路連線。 

(4) MS-SQL資料庫管理系統。 

(5) Gurobi數學求解引擎。 

 3.  開發環境： 

(1) Windows操作系統。 

(2) 記憶體容量 32GB以上，硬碟 1T以上。 

(3) 網路連線。 

(4) DevExpress套件。 

本系統之長期維護成本包括以下 3主要項目： 

 1. 系統環境：可採雲端環境或自有主機。前者之成本視用量需求而異，但本

系統所需之 CPU 運算能力較高、資料空間及傳輸量亦有基本需求，粗略

估計成本可能介於每月 1 萬至 3 萬元之間。若採用自有主機則須負擔購

置、空間、網路環境及維護等成本。至於移置過程因係一次性且複雜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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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本應可忽略不計。 

 2. 第三方軟體：目前 DevExpress介面套件採一次性付費，約新台幣 5萬元。

數學求解引擎 Gurobi 採訂閱收費，大約為每年 16,500 美元，約當新台幣

50 萬元。至於 MS-SQL 則無固定訂價，其報價大約為新台幣 10 萬至百萬

元不等，視使用需求而異。 

 3. 維護人力成本：可有數種不同的方案，各有不同的成本。 

(1) 維護方案 1：日常維護，含每日班表與售票紀錄每日收存、系統異

常監視以及臺鐵系統路軌資料每年更新、不涉及資料庫欄位、表格

調整之小幅度軟體微調、日常諮詢等。預估成本每年約 20萬元。 

(2) 維護方案 2：涵蓋方案 1 之工作內容之外，並含不涉及軟體、資料

庫架構調整之軟體操作功能更新。建議以人力人日方式並設定最大

上限方式計價較具彈性，粗略估計每人每日約 6 千元，內含全部保

險及間接費用。 

(3) 維護方案 3：採包裹式工作內容，含方案 1、2 之工作內容以及分析

功能之研發與擴充，粗略估計每年約需 250萬元。 

以上各方案之內容與成本摘要整理於表 4-3。 

表 4-3 維護方案比較表 

 日常維護 軟體操作功

能更新 

分析功能之

研發與擴充 

預估成本 

方案 1 V   每年 20萬元 

方案 2 V V  每人日 6000元 

方案 3 V V V 每年 250萬元 

 

4.13 後續發展 

本節將分功能面與操作面，說明 RAILS 軟體應用轉型及後續發展規劃建

議。以下將區分功能面、操作面、應用面、發展面及更長遠發展論述之。 

 1. 功能面 

所謂功能面指軟體進行各種運算與分析的功能。如前所論述，本系統

的主要用途設定在作為計畫審議輔助之用，供相關單位人員評估重要鐵路

建設計畫在各種情境下未來可能的運轉狀況、整合評估多項建設計畫之間

對鐵路運轉的交互影響並分析法規[33]要求的重要指標。如第 2.7 節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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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該法規所要求的分析涵蓋了人、車以及路。目前本系統已具有路線容

量分析、路塞潛勢指數分析、瓶頸分析及其他多項與「路」相關之分析功

能。 

依法規[33]要求，計畫審議「應通盤考量鐵路營運機構車輛調度及人力

運用」。就運轉分析的立場觀之，其中「人」以乘務人員為主，主要為司

機員、列車長及車勤人員等維持正常運轉的人員。對此，運轉分析時所需

要評估的是鐵路系統所投入的乘務人員，是否足以支持所擬提供的服務？

若可支持，其人力運用效率如何？至於「車」則指投入運轉的列車編組，

例如臺鐵系統所使用的各式電聯車以及 PP 推拉式自強號等等。在這方

面，運轉分析所需要評估的是鐵路系統所投入的列車編組，是否足以支持

所擬提供的服務？若可支持，其運用效率又是如何？ 

 目前 RAILS 平台尚未發展上述人及車兩項投入資源相關的運轉分析

功能，而我國亦無其他任何軟體工具可茲使用，不利法規[33]的落實。良好

的分析功能需要堅實的核心技術支持。建議未來持續發展時，可參考圖

2.1 所示的成功經驗，由底部學理基礎的發展切入，次第及於核心技術、

軟體平台及分析功能的開發，應可獲得良好的成果。而在開發分析功能

時，因為需要在設計軟體的演算能力的同時考慮未來的操作性，建議應有

使用者的深度參與。 

 2. 操作面 

 軟體操作面指操作環境所提供給使用者的服務，又可區分為操作界面

與操作體驗兩個主要面向。前者指軟體提供給使用者直接接觸的外觀顯

示、操作功能、畫面佈局等，而後者則指使用者在操作軟體時所得到的體

驗。兩者之設計均高度依賴使用者實際使用軟體之後提供的回饋，無法由

軟體開發者獨力完成高品質的設計。此處一再強調的「使用者」，係指利

用本軟體來進行其業務執掌的人員；其回饋對軟體的設計與開發具有極高

的參考價值。至於其他直接或間接體驗軟體但非用以進行業務的人員，例

如僅觀看軟體展示、僅依教材嘗試操作或甚至僅接觸報告或簡報等書面資

料而未實際操作之人員，其對軟體操作面的回饋雖然亦有其參考價值，但

使用者的回饋仍是最重要且不可或缺的。 

 3. 應用面 

 本系統經長時間發展，其運轉分析相關功能已漸齊備，但實際應用之

經驗累積仍有不足。未來若能以研議中、尚未定案之建設計畫為標的而參

與實際應用，並獲得不同屬性的相關單位參與，在過程中所累積的經驗以

及收集的回饋將對後續發展具有不可取代的極重要參考價值。 



61 

 

 4. 發展面 

 本系統經過長期的產官學合作努力，經過學理基礎、核心技術、軟體

平台、分析功能之發展等多階段而成為今日所見之系統，其過程與研究佈

局可參見圖 2.1 及相關說明。雖然軟體展無止境，但隨著分析功能的逐步

齊備、協作平台功能的成形，未來工作需要由以開發新功能為主逐步轉型

為以使用者需求相關調校為主，告一段落之後再轉型為以維護為主。有關

未來維護之相關考量可參考第 4.12節之說明。 

 5. 長遠發展 

 除了前述後續發展之外，開發以支援上線運轉為目的之自動排點功

能、即時線上運轉輔助功能、具即時應變性質的運轉決策輔助功能、鐵路

路軌佈設方案設計輔助功能等，亦為可納入考慮的長遠發展方向。本軟體

目前所累積的基礎可作為這些發展方向的重要基石，但這些方向均屬應用

導向，必須以未來應用為目標。因此應用端相關單位的充份參與，為投入

開發這些發展項目所需要的核心技術之前，必須要先著手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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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容量軟體概述 

5.1 本章目的 

 本計畫亦對 RAILS 軟體平台與本所「傳統暨區域鐵路系統容量分析軟體」

（以下簡稱「容量軟體」）進行整合評估。有關 RAILS 之說明請詳參第四章。

本章將先就軟體設計、方法依據、操作方法等各面向廣泛介紹容量軟體，之後

再比較 RAILS 與容量軟體並出整合評估之建議。本章目的並不在幫助讀者上手

操作容量軟體。欲操作該軟體之使用者可參閱其使用手冊[4]。 

容量軟體並未如一般成熟軟體之作法在操作畫面上顯示或提供查詢其版本版

號，本章所有對容量軟體之測試均是使用 2024年 10月 30日 13:24編譯之版本。

測試該軟體時並參考鐵道容量手冊[4]傳統暨區域鐵路篇第七章之使用手冊以及本

所相關報告書，所有引用均逐一註明資料來源。 

 

5.2 容量軟體操作功能簡介 

容量軟體啟動時之主畫面如圖 5.1所示，其功能架構則如圖 5.2所示。 

 

圖 5.1 容量軟體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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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39】  

圖 5.2 容量軟體功能架構 

容量軟體將一組分析數據稱為一個「專案」。數據主要內容包括輸入參數與

分析結果，前者為使用者鍵入的資料，而後者為軟體運算後產出的資料。參數

的設計以及輸入過程可詳參第 5.6 節，而進行運算的方法及其軟體功能則可參閱

第 5.7節與第 5.8節。 

整體而言，容量軟體設計供使用者使用的方式是，使用者事先將擬分析的範

圍依容量軟體的需要做分割，之後再使用容量軟體分別計算分割後的每一個區

段的容量，以供使用者在完成所有區段的容量計算之後評估整體的容量。對每

個區段均個別鍵入所需要的各種參數。其流程示意於圖 5.3。在大部份狀況下，

每次分析的區段是鐵路的一部份，例如雙線鐵路的上行側或下行側。 

 

資料來源：【39】  

圖 5.3 容量分析執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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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容量分析方法理論基礎 

 容量軟體在推算鐵路的路線容量所根據的最主要立論是水管模型，亦即鐵

道容量手冊[4]基礎篇第 2.3.1 節所述「如果每一列車均需通過路線上每一個空間

參考點，則最瓶頸處將決定整條路線的容量」，其概念示意於圖 5.4。依此概

念，容量手冊[4]傳統暨區域鐵路篇第 3.1.1 節進一步說明「本模式即是以此為基

礎來發展，若在輸水管起點大量地灌入水，然後在尾端觀測流出量，便可得知

整條輸水管的容量；同樣的概念，若在複線連續區段的始發站密集地發送列

車，然後在終點站觀測列車最大的流率，便能進一步地評估整條路線之容

量」。 

 

資料來源：【4】  

圖 5.4 容量模型示意圖 

由以上說明可看到此模型之重要假設有二：模型中每一列車均需通過路線上

每一個空間參考點，以及所有列車均同向運轉。而容量軟體亦循此假設的限制

而設計。亦即模擬過程均僅考慮單一方向而無與對向列車之相互避讓等運轉行

為，而且模擬過程中全部列車均經過相同的全部區段。 

水管模型雖為容量軟體之重要立論所在，但該模型的出處依據、水流與鐵路

列車之間相類比的邏輯論述或在國內外應用之案例，並未見在鐵道容量手冊[4]或

其他報告書中有所說明或引用。 

 

5.4 界定分析範圍方法 

 容量軟體在運用的時候必須將待分析的鐵路範圍做適當分割，之後逐一各

自獨立進行容量分析。依容量手冊[4]傳統暨區域鐵路篇，3.1.3節之說明，分割原

則是配合軟體的分析能力來分割擬分析的範圍：「每一列車皆從路線的始發站

出發，經過中間所有的區段最後到達終點站，而沒有列車以中間的任何車站作

為起迄點」。同時，容量軟體並無同時考慮兩運行方向的功能，因此不同的運

行方向必須分割為不同的區段各自進行容量分析，亦即雙線鐵路的上行側與下

行側（例如臺鐵雙線鐵路的東正線與西正線）必須分別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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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必須在開始使用容量軟體之前，就先擬定上述的分割方式，之後再逐

一個別在容量軟體鍵入資料進行分析。分割的原則如圖 5.5 所示意。該圖顯示了

7座車站 A至 G，其中 A至 D位在本線，站間係雙線佈設。車站 E至 G位在支

線，站間係單線佈設。依說明[39]，此範圍應先分割為 4個區段範圍之後，前三者

可使用容量軟體各自獨立進行容量分析，而第 4 個分析範圍則無法使用容量軟

體，需要另行撰寫程式分析之。如圖 5.5 所示，此 4區段範圍說明如下，並均標

示在圖中。 

 1. 範圍 1是 A至 D四處車站的上半部以及站間路段的上半側。若依列車靠左

運行的臺鐵常規，則為圖中本線由左向右的運行方向。 

 2. 範圍 2是 A至 D四處車站的下半部以及站間路段的下半側，亦即圖中本線

由右向左的運行方向。 

 3. 範圍 3是含有車站 E、F、G的支線以及車站 D。此支線為單線雙向運轉，

容量軟體對兩個方向的容量需要各自獨立分析之。 

 4. 最後範圍 4則是銜接車站 D本身。但容量軟體並不允許僅設定 1處車站。

依文件[39]第 3.3.2節說明，銜接點車站應另行撰寫程式分析之，將說明於

後續第 5.5節。 

 

 

資料來源：【39】 

圖 5.5 界定分析範圍範例 

 綜上，以圖 5.5所示之路段為例，容量軟體可對圖中的 3個區域個別進行分

析並產出結果，使用者另外自行分析第 4區域之後，再予自行整合而成為整個路

段的分析結果。整體的綜合歸納並不在容量軟體功能範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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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車站軌道佈設類型 

依使用手冊[4]之說明，容量軟體僅針對圖 5.6所示的4型車站股道佈設型態，

進行容量分析。因此使用者必須事先將擬分析的車站歸類到其中一型，而手冊[4]

亦舉例說明歸類的方法。實際使用時，有時並且需要將同一車站，兩方向視為

不同型式車站，個別用不同方法來分析。由於容量軟體將兩行車方向視為獨立

並假設互相無影響，軟體每次針對一個方向進行運算，而且不同專案之間的資

料並無互通，亦無是否一致的考量，因此同一車站在不同專案中歸於不同類

型，並不會導致軟體內部的資料矛盾。 

須注意的是第 2型與第 3型的車站均有雙向共用的股道，然而進行分析時均

僅考慮單一行車方向，未考慮雙向列車的相互影響。是否會因而影響容量評估

結果，或應如何處理，在容量手冊[4]或軟體應用[39]中均未見相關討論，容量軟體

亦無相關功能。 

 

資料來源：【39】 

圖 5.6 容量軟體有能力處理的 4型車站 

前述圖 5.5中所示的車站 D是一處銜接點車站，容量軟體並無法對此進行分

析。此外，南港（圖 5.7）、大肚溪南（圖 5.8）、彰化（圖 5.9）等亦屬無法分

析的車站。對於容量軟體無法分析的車站，使用者須依圖 5.10 所示之複雜場站

容量分析流程自行另撰寫程式計算之，或以解析公式手動計算[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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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39】 

圖 5.7 南港站股道佈置圖 

 

資料來源：【39】 

圖 5.8 大肚溪南號誌站股道佈置圖 

 

資料來源：【39】 

圖 5.9 彰化站股道佈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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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39】 

圖 5.10 複雜場站容量分析流程 

5.6 準備參數方法 

容量軟體的設計是針對所給的鐵路區段，計算該區段在單位時間（每一小

時）內，各方向可通過的最大列車數量。依報告書[39]第 3.2節之說明，所需要準

備的參數，計有下列 5類[39]。 

 1. 車站軌道佈設類型 

請參閱第 5.5節。 

 2. 交通組成 

 由使用者逐一設定每一站間各種車種的比例。此軟體設有彈性，允許

各站間均個別設定成不同的交通組成。例如，假設擬分析一段具有 5 處車

站的鐵路區段，並具有快慢二種列車時，軟體允許設定第 1 站與第 2 站之

間快慢車之比例為 2:8、第 2站與第 3站之間為 5:5、第 3站與第 4站之間

為 8:2、第 4站與第 5站之間為 1:9等，亦即軟體允許所有站間均各自設定

不同的交通組成。 

 3. 停站方式與停站時間 

 由使用者對各車種逐一設定該車種在各車站的停站時間。容量軟體並

無設定停站或不停站之功能，當某車種在某車站未停站時，應可設定其停

站時間為 0。 

 4. 站間運轉時間 

 使用者可在容量軟體的操作介面中，逐一填入每一車種在每一站間，

兩運行方向的運轉時間。由於容量軟體假設每一車種的所有車次的停站方

式均相同，因此停站或不停站對此項站間運轉時間的影響，可由使用者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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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計入運轉時間中再鍵入軟體。 

 5. 號誌安全時距 

 依手冊[4]傳統暨區域鐵路篇第 7.3.1節之說明，容量軟體之使用者可設

定兩個行車方向的「進站時距」、「離站時距」、「同股道到開時距」以

及「交會時距」。軟體將依此作為所有車站共同使用的時距。此外，使用

者亦可設定「解除閉塞與清除號誌時間」、「司機員與軔機反應時間」、

「解除第 1 股道進路、鎖定第 2 股道暨號誌變換整體作業時間」、「排點

時單線交會最短號誌時距」以及「注意號誌速限」，由容量軟體自行計算

所需要的 4 種時距。由於容量軟體並無同時分析兩行車方向的功能，因此

也不必設定反向列車之間的時距。 

以上的參數均須由使用者逐一鍵入容量軟體操作介面的表格中，如圖 5.11所

示。 

 

資料來源：【39】 

圖 5.11 容量軟體參數編輯功能相關介面 

其中輸入參數可分為以下 4類。 

 1. 全域參數：以號誌時距及相關參數為主，容量軟體假設這些參數在分析範

圍內所有車站、所有列車均相同。其一般模式之參數輸入畫面示於圖

5.12、進階模式之參數輸入畫面示於圖 5.13。使用者可在這些畫面中將參

數逐一鍵入各空格中。 

 2. 車站參數：使用者須就其分析範圍內的每一處車站，選擇固定 4 種股道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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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型態其中之一，方法可詳參第 5.5 節。以下圖 5.14 所示為其參數設定畫

面，使用者可利用此畫面對其分析範圍內的每一處車站，逐一鍵入各項參

數數值。由於容量軟體僅能分析沒有分岔、沒有環線的線狀鐵路，因此參

數僅需要表現車站的順序即可，不需要描述鐵路網形狀的參數。 

 3. 列車參數：使用者可就其所設定的每一種列車，利用圖 5.15所示之畫面逐

一填入列車名稱、長度、加速度、減速度、車廂容量等相關參數數值。由

於容量軟體假設所有列車均以相同的方向運行全部的車站，因此不需要更

多的參數來描述各車次的行程。 

 4. 交互關係參數：使用者可使用圖 5.16所示的操作畫面，在空格中逐一鍵入

各類列車在各車站的停站時間、各類列車在各站間的平均巡航速度及運轉

時間、兩車站之間的運轉方式等數據。 

 這些參數描述了容量軟體進行模擬所需要的基礎。在鐵路方面，參數描述

了排成一線的各車站型式；在列車方面，參數則描述了每一種車種在各站之間

的運轉時間、巡航速度、加速度。依物理定律，在等加速運動模型下，時間、

巡航速度、加速度完全決定了任何物體由靜止起步、運行之後再停止所移動的

距離。容量軟體允許使用者對各種車種獨立設定這些參數，是否使得在相同的

兩站之間，軟體的模型使得不同車種有不同的運行距離，則未說明。 

 

資料來源：【4】 

圖 5.12 容量軟體全域參數設定畫面（一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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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4】 

圖 5.13 容量軟體全域參數設定畫面（進階模式） 

 

 

資料來源：【4】 

圖 5.14 容量軟體車站參數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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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4】 

圖 5.15 容量軟體列車參數設定畫面 

 

資料來源：【4】 

圖 5.16 容量軟體交互關係參數設定畫面 

5.7 容量分析方法 

依容量手冊[4]傳統暨區域鐵路篇第 3.1.4 節之說明，容量軟體係採用「列車

連鎖推擠」的方法排出班表。其基本流程是採用「逐列車」的方式，亦即先依

使用者所鍵入的車種比例，計算各車種出現的機率，再根據此機率決定每一班

列車的車種。決定車種之後，則由使用者所建立的鐵路區段之始發站開始，模

擬該列車在後續區段的進站與離站時間，直到到達終點站之後，再模擬下一列

車。在此過程中，全部列車之運行方向均相同，並不考慮反向列車的影響。該



74 

 

手冊第 3.1.3 節並且進一步說明，在分析的範圍中，「每一列車皆從路線的始發

站出發，經過中間所有的區段最後到達終點站，而沒有列車以中間的任何車站

作為起迄點。」同時，如前第 5.6 節所說明，容量軟體允許所有站間均各自設定

不同的交通組成。該手冊或其他文獻則未說明在全部列車均行經全部區段的條

件下，維持各區段各有不同交通組成的方法。 

依容量手冊[4]傳統暨區域鐵路篇第 3.2.4.2節之說明，容量軟體採用 Dynamic 

Route Reservation 方法來避免模擬過程中發生列車打死結的情形。該文件並說明

了此方法的 10 項規則，在此不再詳細贅述。其基本原理是在模擬過程中，依既

定規則分配所有列車行經各車站所使用的軌道，利用軌道的妥適分配來避免死

結的發生。至於這些規則是否與實務上分配股道原則一致則未討論。 

模擬過程中除了須避免發生死結之外，亦需要維持列車之間的適當最小時

隔。依容量手冊[4]傳統暨區域鐵路篇第 3.1.5 節之說明，容量軟體以延後列車的

進站或離站時間的方式來維持列車間保有適當的最小時隔。 

上述方法應可有效使模擬的結果達到沒有死結，同時亦滿足最小時隔的需

求，但並未限制時隔不可過大，或停站時間長度的上限。由於這些可能將影響

模擬分析所推估的容量，若可在容量軟體中增加輸出模擬結果班表的功能將有

助評估之。 

 

5.8 容量分析功能 

使用者完成全部參數設定之後，即可觸發容量軟體之分析功能，進行前述

逐列車推擠的模擬，據以推估所分析的線狀路段之容量，其操作畫面如圖 5.17

所示。軟體會以單向行車的模擬方式分別推估兩方向的容量，亦即先假設全部

列車均為上行方向進行列車推擠模擬而得到上行方向的容量，之後再假設全部

列車均為下行方向而模擬得到下行方向的容量。完成之後使用者可在操作畫面

上查詢容量，但無法取得原始模擬結果的班表。需要注意軟體產出的分析結果

是站間的容量，軟體並沒有產出各車站容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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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39】 

圖 5.17 容量軟體分析功能相關介面 

完成容量分析之後，容量軟體可進一步進行敏感度分析、可靠度分析以及

情境分析。使用者雖可在進行容量分析時，設定含有多數車站之鐵路區段，但

這些分析均僅能以每次選定兩鄰站之間的單一段站間路段的方式，逐一個別進

行。同時，對全區段進行容量分析之後，再對各站間軌道個別進行這些分析

時，所使用的列車車次均是每一次重新隨機產生，而非以同一套列車進行各種

分析。這些分析的結果均為容量值，但相比較時應該要考慮：模擬區段有多站

間一次模擬與單一站間個別模擬之差異、模擬所用之列車亦每次重新隨機產生

而非同一組。以下大略介紹這三項分析之概況。 

 1. 敏感度分析 

依容量手冊[4]傳統暨區域鐵路篇第 7.10 節之說明，使用者進行敏感度

分析時，在選定所擬分析的一段站間軌道之後，可自加減速度、閉塞區間

長度、平均巡航速度三者中指定其中之一，並設定分析範圍的上界與下

界。完成設定後，軟體則在上界與下界之間取多個值，分別針對所指定的

兩鄰站之間的路段之單一方向進行容量分析。以加速度為例，使用者即可

指定分析範圍之上界為某值 A、下界為某值 B。之後軟體在 A至 B之間取

N 個點，各以其加速度值進行指定方向的容量分析。然而如第 5.6 節之探

討，依物理定律，在等加速運動下，時間、巡航速度、加速度完全決定了

任何物體由靜止起步、運行之後再停止所移動的距離。當固定其他參數而

變動加速度時，如何避免模擬過程中，列車在相同的兩站之間有著不同的

運行距離，則未說明。 

 2. 可靠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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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容量手冊[4]傳統暨區域鐵路篇第 6.2 節及第 7.11 節之說明，進行本

項分析時，使用者先指定某段鄰站之間的站間路段並指定方向，之後軟體

依所設定的車種組成，在控制間隔期望值的條件下隨機產生車次的發車時

間作為「比較基準時間」。若前後列車之間的間隔時間（亦為隨機值）未

達所設定的最小時隔，則調整延後續行車的發車時間。完成全部調整之

後，再將調整後的時間與前述「比較基準時間」相比較，並定義其差值為

延滯時間，據以判斷這段鄰站之間的路段在指定方向的可靠度。若計算時

所使用的最小時隔含有寬裕時間則稱為「排班延滯」，否則稱為「運轉延

滯」。這種計算方式較為少見，容量手冊[4]亦未說明文獻出處或邏輯論

述。 

 3. 情境分析 

依容量手冊[4]傳統暨區域鐵路篇第 7.12 節之說明，容量軟體之情境分

析功能可用以改變某些參數設定之後，再由軟體對指定的鄰站之間路段、

運行方向進行容量分析。可改變的參數則有多種，例如改變某車種的加減

速度、列車巡航速度、車站型式、站間運轉時間、停站時間、車站進出坡

度等。至於改變加減速度、巡航速度、運轉時間等參數，所致等加速運運

模型中的運行距離變動之處理方式則未有說明。 

依文獻[40]第 1.3 節之說明，容量軟體可針對端末站、編組站及折返站（不含

第 5.5 節所說明的 4 種車站類型）進行車站容量分析。其方法亦是對所指定的單

一車站，模擬緊密發車進入車站，再觀察流出之流量。該文獻亦說明端末站之

定義為「位於鐵路路線端點之車站」、編組站之定義為「與調車場或車站基地

共構之車站」。至於折返站則未說明其定義。 

 

5.9 容量軟體整體性質 

綜合本章各節對容量軟體之說明可以觀察到，此軟體之設計方向是作為單一

個小區段分析的工具。使用者可用容量軟體以進行小區段範圍內，一部份鐵路

的容量分析，例如對含有少數車站的一段線狀鐵路的上行側、其中一座車站或

某車站的一部份進行模擬分析。軟體會在運算之後產出各站間的容量，但並不

會產出各車站的容量。 

過往文獻中，不乏使用容量軟體對較大區段進行容量分析之成果，例如文獻
[39]即呈現了七堵=樹林路段、鶯歌=埔心路段、民雄=中洲路段、大肚溪南號誌站

及花蓮=臺東路段之容量分析，均是以此容量軟體作為主要工具。然在這些分析

的過程均是由使用者掌握整體鐵路路段，將之分割成為前述小區段之後，使用

容量軟體個別分析區段中各站間的容量，其流程如圖 5.18 所示。其中由容量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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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進行的範圍亦標示在圖中。 

 

圖 5.18 容量軟體較大區段分析流程 

由圖 5.18所示之流程可觀察到，容量軟體並沒有整體鐵路系統的概念以及對

應的功能；計算前的區段分割以及計算後的整體容量評估均是由使用者另行為

之。亦即，整體評估並不是軟體的產出，而是使用者綜合的結果。容量軟體的

功能範圍，是產出各個小區段的計算結果，供使用者進行後續整合之用。 

 

5.10 整合評估及建議 

前一小節說明了容量軟體的性質適合作為小區段，站間容量分析的工具；

在另一方面，RAILS 平台是開發作為鐵路全系統，含車站及站間運轉分析的工

具，二者性質不同，實具互補性。以前述圖 5.5 所示意之鐵路路段為例，該路段

含有 7座車站，規模與多數鐵路建設計畫工程範圍約略相當。在分析範圍中不含

有容量軟體無法處理的車站（詳見第 5.5 節說明）的前題下，僅需數次操作即可

方便分別對該區段進行容量分析而得到各站間區段的容量。但若需要進一步瞭

解各車站之容量，或各車種平均速率、追越與被追越次數統計、系統穩定性評

估等與運轉相關的分析結果，則需要使用 RAILS 為之。因此，整合兩軟體應為

對本所最有利的發展策略。亦即未來若能吸取此容量軟體之多年開發經驗，在

軟體中擴增可簡單操作的局部容量分析功能，預期將有助本所得到分析功能更

為強大而完整的新軟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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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案例計畫分析 

6.1 概說 

本章案例分析的目的在展現使用 RAILS 進行運轉分析所可能產生的資訊，

以及這些資訊所帶來的計畫審議輔助能力。為達到此目的，本章將取用真實的

鐵路建設計畫，並以一組臺鐵公司所提供的真實班表，分別分析相同的一組列

車分別在建設計畫施作前、建設計畫完工通車後兩種不同情境下之運轉狀況，

據以釐清建設計畫對鐵路運轉之可能影響。主要的分析工具均使用 RAILS，依

圖 4.2 所示之工作流程完成之。後續各節將先簡介所使用的真實鐵路建設計畫，

再分別說明前、後兩情境所使用的路軌模型以及取用臺鐵真實班表建立班表模

型的方式。最後則呈現使用 RAILS進行運轉分析之結果以及綜合歸納討論。 

 

6.2 案例計畫簡介 

本章分析選用之案例為 109年 9月 2日經行政院院臺交字第 1090024447號函

同意辦理「臺鐵都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該計畫之前身為行政

院於 98 年 2 月 27 日院臺交字第 0980008165 號函核定之「臺鐵都會區捷運化桃

園段高架化建設計畫」[17]。以下簡稱「桃地計畫」。該計畫綜合規劃於 109年核

定，本章並取用其報告書[35]之相關資料進行運轉分析。本章將不對引用自該報

告書[35]之資料全部逐一標示其出處以方便閱讀。 

 

 

資料來源：【35】 

圖 6.1 桃地計畫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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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地計畫預定期程為 109年 9月至 119年 12月，共計 10年 3個月。計畫工

程範圍北界為鶯歌區鳳鳴陸橋北側(K53+255)，南界為平鎮區台 66 線附近

(K71+200)，全長約 17.945 公里，計畫路線示於圖 6.1，預估經費為新臺幣

1047.93 億元。計畫範圍分別屬於新北市與桃園市。其中鳳鳴路段位於於新北

市，長度約 2.120 km，其餘位於桃園市境內，長約 15.825 km。依報告書[35]說

明，鐵路地下化後在工程範圍內將設置 8 座車站，其中有 5座為本工程所新增車

站。所有 8 座車站均為地下車站。這些車站依里程順序由北至南為鳳鳴站、桃園

站（既有）、中路站、桃園醫院站、內壢站（既有）、中原站、中壢站（既

有）、平鎮站。以改建路線全長 17.945公里計，站間平均間距約為 2.2公里。其

中並有數處車站的站間距離低於 2公里，最接近者為中路站與桃園醫院站之間，

車站中心之距離僅有 1710 公尺之距離。若扣除車站本身的長度，相鄰兩站邊

界，亦即兩站進站號誌機間的距離，其間僅有略多於 1公里之距離。此距離再與

列車之車身長度（例如最近引進之 EMU900 型列車可長達 10 輛車，約 210 公

尺）相較，顯然甚短。 

以下圖 6.2 所示為桃地計畫完成之後之股道佈設方式，這些資料亦將作為本

研究設定未來情境中各車站之股道佈設方式的主要依據。依圖 6.2 所示，桃地計

畫將在鶯歌站、鳳鳴站至桃園站之間佈設三軌。然依訪談結果，此區段未來將

改以站間二軌方式佈設如圖 6.3所示。本章將以二軌方式作為情境設計基準。 

 

 

資料來源：【35】 

圖 6.2 桃地計畫各車站股道佈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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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35】 

圖 6.3 鶯歌鳳鳴間二軌配置示意圖 

6.3 班表模型 

投入運轉是任何鐵路相關工程最重要目的之一部份。對推動中的鐵路建設計

畫，不論是在可行性研究、綜合規劃或其他任何階段，相關單位均有必要掌握

計畫各種方案所可能產生的未來運轉狀況；而運轉狀況的分析，即為 RAILS 平

台輔助計畫審議的核心功能。 

如前面各章之論述，鐵路之運轉分析必須立基於所擬使用的班表才有意義。

路線容量更是由路軌設施、車種組成、車次數量及順序所共同決定，其後二者

即取自於班表。為此本章分析將取用臺鐵真實班表作為運轉分析之用。 

本分析取用臺鐵系統 2024 年 4 月 9 日星期二之真實班表。在我國通常四月

份氣候較穩定，且連續假期相對較少。而星期二位在週間，可避免週末之影

響。表 6-1整理 2024年 4月 7日星期日至 4月 13日星期六之真實班表統計、表

6-2 整理相同時段中自強號之統計，而表 6-3 則為區間車與區間快車之統計。這

些數據顯示在一星期當中雖然各日班表均不完全相同，但差異並不大。而各項

統計值顯示星期二的對應數據大都非位在最高或最低之極端值，應具有一定程

度之代表性。 

表 6-1 臺鐵班表統計（全部車次） 

 
2024年 4月 

7日 

星期日 

8日 

星期一 

9日 

星期二 

10日 

星期三 

11日 

星期四 

12日 

星期五 

13日 

星期六 

車次數 1151 1168 1153 1149 1145 1153 1109 

總運行公里 136021.87 129231.28 125904.51 125280.8 125236.7 128213.7 125762.53 

總運行時間

(HH:MM) 
2654:23 2629:34 2589:06 2574:30 2574:38 2599:04 2505:42 

總行經站數 37028 35414 34688 34478 34474 35164 34496 

總停靠站數 21481 21416 21245 21203 21201 21335 21014 

平均車速

(km/hr) 
51.24 49.15 48.63 48.66 48.64 49.33 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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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臺鐵班表統計（自強號） 

 
2024年 4月 

7日 

星期日 

8日 

星期一 

9日 

星期二 

10日 

星期三 

11日 

星期四 

12日 

星期五 

13日 

星期六 

車次數 157 134 128 126 126 136 138 

總運行公里 54403.52 47376.96 44857.63 44637.25 44637.25 47376.95 47786.14 

總運行時間

(HH:MM) 
765:29 668:27 635:21 630:07 630:07 670:39 676:17 

總行經站數 13617 11899 11306 11235 11235 11884 11973 

總停靠站數 2762 2514 2419 2395 2395 2509 2534 

平均車速

(km/hr) 
71.07 70.88 70.6 70.84 70.84 70.64 70.66 

 

表 6-3 臺鐵班表統計（區間車、區間快） 

 
2024年 4月 

7日 

星期日 

8日 

星期一 

9日 

星期二 

10日 

星期三 

11日 

星期四 

12日 

星期五 

13日 

星期六 

車次數 742 750 740 740 740 742 727 

總運行公里 68889.56 67135.73 66193.23 66193.23 66193.23 66248.85 66262.19 

總運行時間

(HH:MM) 
1554:50 1534:14 1520:19 1520:19 1520:19 1521:59 1514:07 

總行經站數 19990 19623 19433 19433 19433 19447 19379 

總停靠站數 17657 17730 17650 17650 17650 17664 17486 

平均車速

(km/hr) 
44.31 43.76 43.54 43.54 43.54 43.53 43.76 

 

本章案例分析區間為基隆站至新竹站之間，不含支線亦不含宜蘭線的區段。

在此區段中總共有 31 處車站。截取當日在基隆站至新竹站之間的真實班表，再

刪除迴送列車、貨物列車以及特殊車次 1、2，並刪除莒光號計有 7 列次，以及

僅運行於新竹站與北新竹站之間、僅運行於七堵站與八堵站之間的車次之後，

納入分析總計有 330列次。這些車次含有各式自強號 106列次、區間快 28列次、

區間車 196列次。 

以下將呈現該真實班表在該區段的基本統計數據。以下表 6-4 所示為所有

330 列次在各車站之間的運行數量，而圖 6.4 顯示其熱圖。這些數據清楚顯示七

堵站至樹林站之間的路段，其車次運行量顯著高於其他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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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臺鐵班表車站間運行車次數（全部列車） 

 基

隆 

三

坑 

八

堵 

七

堵 

百

福 

五

堵 

汐

止 

汐

科 

南

港 

松

山 

臺

北 

萬

華 

板

橋 

浮

洲 

樹

林 

南

樹

林 

山

佳 

鶯

歌 

桃

園 

內

壢 

中

壢 

埔

心 

楊

梅 

富

岡 

新

富 

北

湖 

湖

口 

新

豐 

竹

北 

北

新

竹 

新

竹 

基隆 0 62 62 62 59 59 59 59 59 59 59 59 59 59 59 58 58 58 58 58 58 56 56 55 55 55 51 48 48 48 48 

三坑 60 0 62 62 59 59 59 59 59 59 59 59 59 59 59 58 58 58 58 58 58 56 56 55 55 55 51 48 48 48 48 

八堵 60 60 0 129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79 79 79 79 78 78 75 75 74 74 74 64 59 59 59 59 

七堵 60 60 127 0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00 100 100 99 98 98 95 95 94 94 94 83 78 78 78 78 

百福 58 58 125 145 0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00 100 100 99 98 98 95 95 94 94 94 83 78 78 78 78 

五堵 58 58 125 145 145 0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00 100 100 99 98 98 95 95 94 94 94 83 78 78 78 78 

汐止 58 58 125 145 145 145 0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00 100 100 99 98 98 95 95 94 94 94 83 78 78 78 78 

汐科 58 58 125 145 145 145 146 0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00 100 100 99 98 98 95 95 94 94 94 83 78 78 78 78 

南港 58 58 125 145 145 145 146 146 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03 103 103 102 101 101 98 98 97 97 97 86 81 81 81 81 

松山 57 57 124 144 144 144 145 145 149 0 150 150 150 150 150 103 103 103 102 101 101 98 98 97 97 97 86 81 81 81 81 

臺北 57 57 124 144 144 144 145 145 149 149 0 150 150 150 150 103 103 103 102 101 101 98 98 97 97 97 86 81 81 81 81 

萬華 57 57 124 144 144 144 145 145 149 149 150 0 150 150 150 103 103 103 102 101 101 98 98 97 97 97 86 81 81 81 81 

板橋 57 57 124 144 144 144 145 145 149 149 150 150 0 150 150 103 103 103 102 101 101 98 98 97 97 97 86 81 81 81 81 

浮洲 57 57 124 144 144 144 145 145 149 149 150 150 150 0 150 103 103 103 102 101 101 98 98 97 97 97 86 81 81 81 81 

樹林 57 57 124 144 144 144 145 145 149 149 150 150 150 150 0 104 104 104 103 102 102 99 99 98 98 98 87 82 82 82 82 

南樹林 53 53 79 98 98 98 98 98 102 102 103 103 103 103 103 0 104 104 103 102 102 99 99 98 98 98 87 82 82 82 82 

山佳 53 53 79 98 98 98 98 98 102 102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0 104 103 102 102 99 99 98 98 98 87 82 82 82 82 

鶯歌 53 53 79 98 98 98 98 98 102 102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0 103 102 102 99 99 98 98 98 87 82 82 82 82 

桃園 53 53 78 97 97 97 97 97 101 101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0 102 102 99 99 98 98 98 87 82 82 82 82 

內壢 53 53 76 95 95 95 95 95 99 9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1 0 102 99 99 98 98 98 87 82 82 82 82 

中壢 53 53 76 95 95 95 95 95 99 9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1 101 0 99 99 98 98 98 87 82 82 82 82 

埔心 53 53 74 93 93 93 93 93 97 97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9 99 99 0 99 98 98 98 87 82 82 82 82 

楊梅 53 53 74 93 93 93 93 93 97 97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9 99 99 99 0 98 98 98 87 82 82 82 82 

富岡 53 53 73 92 92 92 92 92 96 96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8 98 98 98 98 0 98 98 87 82 82 82 82 

新富 53 53 73 92 92 92 92 92 96 96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8 98 98 98 98 98 0 98 87 82 82 82 82 

北湖 53 53 73 92 92 92 92 92 96 96 97 97 97 97 97 97 97 97 98 98 98 98 98 98 98 0 98 93 93 93 93 

湖口 49 49 63 82 82 82 82 82 86 86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8 88 88 88 88 88 88 95 0 94 94 94 94 

新豐 49 49 62 80 80 80 80 80 84 84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6 86 86 86 86 86 86 93 93 0 94 94 94 

竹北 49 49 62 80 80 80 80 80 84 84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6 86 86 86 86 86 86 93 93 93 0 96 96 

北新竹 49 49 62 80 80 80 80 80 84 84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6 86 86 86 86 86 86 93 93 93 94 0 96 

新竹 49 49 62 80 80 80 80 80 84 84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6 86 86 86 86 86 86 93 93 93 94 94 0 

註：橫列為起站、縱欄為迄站 

 

 

 

 

 

 

 

 

圖 6.4 臺鐵班表車站間運行車次數熱圖（全部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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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A 站運行至 B 站的列車，必須在 A 與 B兩站均有停靠才有可能服務由 A

站旅行至 B站的乘客。以下表 6-5所顯示的是各種起迄站組合之間所開行，可服

務乘客的列次數。其對應的熱圖呈現於圖 6.5。 

表 6-5 臺鐵班表車站間服務車次數（全部列車） 

 基

隆 

三

坑 

八

堵 

七

堵 

百

福 

五

堵 

汐

止 

汐

科 

南

港 

松

山 

臺

北 

萬

華 

板

橋 

浮

洲 

樹

林 

南

樹

林 

山

佳 

鶯

歌 

桃

園 

內

壢 

中

壢 

埔

心 

楊

梅 

富

岡 

新

富 

北

湖 

湖

口 

新

豐 

竹

北 

北

新

竹 

新

竹 

基隆 0 55 62 61 52 52 58 53 56 58 59 52 59 52 55 51 51 52 58 52 58 49 50 48 48 48 45 42 42 41 48 

三坑 53 0 55 55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1 51 51 51 51 51 49 49 48 48 48 44 41 41 41 41 

八堵 58 53 0 95 80 80 95 83 95 99 100 81 100 80 96 62 62 64 70 63 69 58 60 57 57 57 49 45 45 44 51 

七堵 60 53 89 0 82 82 112 89 97 123 123 83 123 82 102 64 64 72 94 67 93 64 67 59 59 59 55 48 51 45 75 

百福 51 51 79 83 0 82 82 82 82 82 82 82 82 82 82 64 64 64 64 63 63 60 60 59 59 59 48 45 45 45 45 

五堵 51 51 79 83 83 0 82 82 82 82 82 82 82 82 82 64 64 64 64 63 63 60 60 59 59 59 48 45 45 45 45 

汐止 57 51 88 112 83 83 0 89 97 115 115 83 115 82 103 64 64 72 88 68 87 64 68 59 59 59 56 48 51 45 67 

汐科 52 51 81 88 83 83 89 0 89 89 89 83 89 82 89 64 64 69 68 66 67 63 64 59 59 59 52 47 48 45 48 

南港 55 51 88 98 83 83 95 89 0 113 114 83 114 82 108 64 64 71 75 68 73 64 66 59 59 59 54 48 49 45 55 

松山 57 50 93 123 82 82 113 88 115 0 148 83 148 82 124 64 64 73 96 68 94 64 68 59 59 59 56 48 51 45 77 

臺北 57 50 93 123 82 82 113 88 115 148 0 83 150 82 125 64 64 73 97 68 95 64 68 59 59 59 56 48 51 45 78 

萬華 50 50 79 83 81 81 84 83 85 86 87 0 83 82 83 64 64 64 64 63 63 60 60 59 59 59 48 45 45 45 45 

板橋 57 50 93 123 82 82 113 88 115 148 150 87 0 82 125 64 64 73 97 68 95 64 68 59 59 59 56 48 51 45 78 

浮洲 50 50 78 81 81 81 82 82 83 83 84 84 84 0 82 64 64 64 64 63 63 60 60 59 59 59 48 45 45 45 45 

樹林 52 50 88 101 82 82 98 88 109 123 125 87 125 84 0 65 65 73 78 69 77 65 69 60 60 60 57 49 52 46 57 

南樹林 46 46 60 62 62 62 62 62 63 63 64 64 64 64 64 0 65 65 65 64 64 61 61 60 60 60 49 46 46 46 46 

山佳 46 46 60 62 62 62 62 62 63 63 64 64 64 64 64 64 0 65 65 64 64 61 61 60 60 60 49 46 46 46 46 

鶯歌 47 46 63 70 63 63 69 67 69 72 73 65 73 64 72 64 64 0 73 69 72 65 68 60 60 60 56 49 50 46 52 

桃園 53 46 68 93 63 63 87 66 73 96 97 66 97 64 77 64 64 72 0 69 96 65 69 60 60 60 57 49 52 46 76 

內壢 47 46 61 66 62 62 66 65 66 67 68 63 68 63 68 63 63 68 69 0 69 64 66 60 60 60 54 49 49 46 49 

中壢 53 46 66 92 62 62 86 65 70 93 94 64 94 63 75 63 63 70 95 69 0 65 69 60 60 60 57 49 52 46 76 

埔心 47 46 59 63 60 60 63 63 64 64 65 61 65 61 65 61 61 65 66 66 66 0 65 60 60 60 53 48 49 46 49 

楊梅 47 46 59 66 60 60 66 63 64 67 68 62 68 61 68 61 61 67 69 67 69 66 0 60 60 60 57 49 51 46 52 

富岡 46 46 56 58 58 58 58 58 59 59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1 61 61 61 61 0 60 60 49 46 46 46 46 

新富 46 46 56 58 58 58 58 58 59 59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1 61 61 61 61 61 0 60 49 46 46 46 46 

北湖 46 46 56 58 58 58 58 58 59 59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1 61 61 61 61 61 61 0 60 57 57 57 57 

湖口 43 42 48 55 49 49 55 52 53 56 57 51 57 50 57 50 50 56 58 56 58 55 58 51 51 58 0 61 63 58 64 

新豐 42 42 46 49 48 48 49 49 50 50 51 49 51 49 51 49 49 51 52 52 52 52 52 50 50 57 59 0 61 58 61 

竹北 43 42 47 52 48 48 52 50 51 53 54 50 54 49 54 49 49 53 55 54 55 53 55 50 50 57 62 59 0 60 66 

北新竹 42 42 46 47 47 47 47 47 48 48 49 49 49 49 49 49 49 49 50 50 50 50 50 50 50 57 57 57 58 0 60 

新竹 49 42 52 77 48 48 71 50 57 80 81 50 81 49 60 49 49 55 80 54 80 53 56 50 50 57 63 59 63 58 0 

註：橫列為起站、縱欄為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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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臺鐵班表車站間服務車次數熱圖（全部列車） 

以下表 6-6 與圖 6.6 為自強號在各車站之間的平均運行時間。某列車由 A 站

至B站的運行時間長度，定義為該列車抵達B站的時間減去自A站離站的時間。

此亦為車上乘客在此二站之間所感受的時間長度。而表 6-6 與圖 6.6 中所呈現的

數據即為在此班表中，所有由A站運行至B站的自強號列車，不論是否停靠A、

B二站，其運行時間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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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臺鐵班表車站間平均運行時間（自強號） 

 基

隆 

三

坑 

八

堵 

七

堵 

百

福 

五

堵 

汐

止 

汐

科 

南

港 

松

山 

臺

北 

萬

華 

板

橋 

浮

洲 

樹

林 

南

樹

林 

山

佳 

鶯

歌 

桃

園 

內

壢 

中

壢 

埔

心 

楊

梅 

富

岡 

新

富 

北

湖 

湖

口 

新

豐 

竹

北 

北

新

竹 

新

竹 

基隆 0.0 4.0 7.0 12.8 17.9 20.5 22.4 25.6 29.8 34.0 41.7 49.4 53.8 57.8 60.6 62.8 64.3 67.7 75.2 81.7 85.2 92.0 94.4 98.4 99.3 100.3 101.8 105.3 108.8 111.8 113.8 

三坑 4.0 0.0 3.0 8.8 13.9 16.5 18.4 21.6 25.8 30.0 37.7 45.4 49.8 53.8 56.6 58.8 60.3 63.7 71.2 77.7 81.2 88.0 90.4 94.4 95.3 96.3 97.8 101.3 104.8 107.8 109.8 

八堵 6.8 2.8 0.0 2.8 6.4 8.8 10.1 11.7 15.5 19.4 27.4 34.6 38.5 42.3 45.8 50.4 51.9 55.1 62.6 68.6 71.9 78.0 80.4 84.8 85.6 86.6 88.0 91.5 95.0 98.0 99.9 

七堵 11.3 7.3 2.8 0.0 3.1 5.5 7.0 9.2 13.0 16.9 25.0 32.3 36.3 40.1 43.4 46.5 48.0 51.3 58.8 64.9 68.3 74.7 77.1 81.3 82.1 83.1 84.5 88.1 91.6 94.6 96.5 

百福 17.8 13.8 6.7 3.5 0.0 2.4 3.9 6.0 9.9 13.8 21.9 29.2 33.1 37.0 40.3 42.8 44.3 47.6 55.1 61.2 64.6 71.0 73.4 77.6 78.4 79.4 80.8 84.4 87.9 90.9 92.8 

五堵 20.8 16.8 9.2 6.3 2.8 0.0 1.5 3.6 7.5 11.3 19.5 26.7 30.7 34.6 37.8 40.3 41.8 45.1 52.6 58.7 62.1 68.5 70.9 75.1 75.9 76.9 78.4 81.9 85.4 88.4 90.3 

汐止 22.7 18.7 10.4 7.7 4.2 1.4 0.0 1.5 5.3 9.2 17.3 24.6 28.6 32.4 35.7 37.4 38.9 42.2 49.6 55.8 59.2 65.6 68.0 72.1 73.0 74.0 75.4 79.0 82.5 85.5 87.4 

汐科 26.4 22.4 12.1 9.8 6.3 3.5 1.4 0.0 3.9 7.7 15.9 23.1 27.1 30.9 34.2 35.7 37.2 40.5 48.0 54.1 57.5 63.9 66.3 70.5 71.3 72.3 73.8 77.3 80.8 83.8 85.7 

南港 31.3 27.3 16.1 13.8 10.3 7.5 5.4 4.0 0.0 3.6 11.7 19.0 23.0 26.8 30.0 31.5 33.0 36.2 43.6 49.5 52.7 58.8 61.2 65.3 66.1 67.1 68.5 72.0 75.4 78.4 80.2 

松山 35.2 31.2 19.5 17.1 13.6 10.8 8.7 7.3 3.0 0.0 7.0 14.3 18.2 22.0 25.2 26.7 28.2 31.4 38.7 44.7 47.9 54.0 56.4 60.5 61.3 62.3 63.7 67.2 70.6 73.6 75.4 

臺北 43.2 39.2 26.8 24.5 21.0 18.2 16.1 14.7 10.4 6.4 0.0 3.7 7.7 11.4 14.6 16.0 17.5 20.7 28.1 34.0 37.3 43.3 45.7 49.8 50.6 51.6 53.0 56.5 60.0 62.9 64.7 

萬華 50.7 46.7 34.5 32.2 28.7 25.9 23.8 22.4 18.0 14.0 4.0 0.0 4.0 7.8 10.9 12.2 13.7 16.9 24.3 30.2 33.5 39.6 41.9 46.0 46.8 47.8 49.2 52.7 56.2 59.1 61.0 

板橋 55.7 51.7 38.9 36.6 33.2 30.3 28.3 26.9 22.5 18.5 8.5 4.4 0.0 2.3 5.5 6.7 8.2 11.4 18.8 24.8 28.0 34.1 36.4 40.6 41.3 42.3 43.8 47.2 50.7 53.7 55.5 

浮洲 60.7 56.7 43.4 41.2 37.7 34.9 32.8 31.4 27.0 23.0 13.0 9.0 2.5 0.0 3.2 4.4 5.9 9.2 16.5 22.5 25.7 31.8 34.1 38.3 39.1 40.1 41.5 44.9 48.4 51.4 53.2 

樹林 63.3 59.3 47.2 44.7 41.2 38.3 36.3 34.9 30.4 26.4 16.4 12.4 5.9 3.4 0.0 1.6 3.1 6.3 13.7 19.7 22.9 29.0 31.3 35.4 36.2 37.2 38.7 42.1 45.6 48.5 50.4 

南樹林 65.7 61.7 53.2 49.0 44.7 41.5 38.6 36.9 32.4 28.2 18.1 14.1 7.4 4.9 2.1 0.0 1.5 4.7 12.1 18.1 21.3 27.4 29.7 33.8 34.6 35.6 37.1 40.5 44.0 46.9 48.8 

山佳 67.2 63.2 54.6 50.3 46.0 42.8 39.9 38.2 33.7 29.5 19.4 15.4 8.7 6.2 3.4 1.3 0.0 3.2 10.6 16.6 19.8 25.9 28.2 32.3 33.1 34.1 35.6 39.0 42.5 45.4 47.3 

鶯歌 70.7 66.7 58.0 53.8 49.5 46.3 43.4 41.7 37.1 33.0 22.9 18.8 12.2 9.7 6.8 4.7 3.4 0.0 7.3 13.3 16.5 22.6 25.0 29.1 29.9 30.9 32.3 35.8 39.2 42.2 44.0 

桃園 78.7 74.7 65.7 61.5 57.2 54.0 51.1 49.4 44.7 40.5 30.4 26.4 19.7 17.2 14.4 12.3 11.0 7.6 0.0 4.7 7.9 14.0 16.3 20.5 21.2 22.2 23.7 27.1 30.6 33.6 35.4 

內壢 85.8 81.8 72.3 68.2 63.8 60.6 57.7 56.0 51.1 47.0 36.9 32.8 26.2 23.7 20.8 18.8 17.5 14.0 4.7 0.0 3.2 9.3 11.7 15.8 16.6 17.6 19.0 22.5 25.9 28.9 30.7 

中壢 89.8 85.8 75.8 71.8 67.5 64.3 61.4 59.6 54.6 50.5 40.4 36.3 29.7 27.2 24.3 22.2 20.9 17.5 8.2 3.5 0.0 4.5 6.8 11.0 11.8 12.8 14.2 17.7 21.1 24.1 25.9 

埔心 96.8 92.8 82.6 78.1 73.8 70.6 67.7 66.0 60.6 56.5 46.4 42.3 35.7 33.2 30.3 28.2 26.9 23.5 14.2 9.5 4.2 0.0 2.3 6.5 7.3 8.3 9.7 13.2 16.6 19.6 21.4 

楊梅 99.3 95.3 85.0 80.5 76.1 72.9 70.0 68.3 62.9 58.8 48.7 44.6 38.0 35.5 32.6 30.6 29.3 25.8 16.5 11.8 6.5 2.3 0.0 4.0 4.8 5.8 7.2 10.7 14.1 17.1 18.9 

富岡 103.3 99.3 89.1 84.5 80.2 77.0 74.1 72.4 66.9 62.8 52.7 48.6 42.0 39.5 36.6 34.5 33.2 29.8 20.5 15.8 10.5 6.3 3.9 0.0 0.8 1.8 3.2 6.7 10.2 13.1 14.9 

新富 104.3 100.3 89.9 85.3 81.0 77.8 74.9 73.2 67.7 63.6 53.5 49.4 42.8 40.3 37.4 35.3 34.0 30.6 21.3 16.6 11.3 7.1 4.7 0.8 0.0 1.0 2.4 5.9 9.4 12.3 14.2 

北湖 105.3 101.3 90.9 86.3 82.0 78.8 75.9 74.2 68.7 64.6 54.5 50.4 43.8 41.3 38.4 36.3 35.0 31.6 22.3 17.6 12.3 8.1 5.7 1.8 1.0 0.0 1.4 4.9 8.4 11.3 13.2 

湖口 106.8 102.8 92.4 87.8 83.5 80.3 77.4 75.7 70.1 66.0 55.9 51.8 45.2 42.7 39.8 37.8 36.5 33.0 23.7 19.0 13.7 9.5 7.2 3.2 2.4 1.4 0.0 3.4 6.9 9.9 11.7 

新豐 110.3 106.3 95.9 91.3 87.0 83.8 80.9 79.2 73.6 69.5 59.4 55.3 48.7 46.2 43.3 41.2 39.9 36.5 27.2 22.5 17.2 13.0 10.6 6.7 5.9 4.9 3.4 0.0 3.5 6.4 8.3 

竹北 113.8 109.8 99.4 94.8 90.5 87.3 84.4 82.7 77.0 72.9 62.8 58.7 52.1 49.6 46.7 44.7 43.4 39.9 30.6 25.9 20.7 16.4 14.1 10.1 9.3 8.3 6.9 3.4 0.0 2.9 4.7 

北新竹 116.8 112.8 102.4 97.8 93.5 90.3 87.4 85.7 80.0 75.9 65.8 61.7 55.1 52.6 49.7 47.6 46.3 42.9 33.6 28.9 23.6 19.4 17.0 13.1 12.3 11.3 9.8 6.4 2.9 0.0 1.8 

新竹 118.8 114.8 104.1 99.6 95.2 92.0 89.1 87.4 81.7 77.5 67.4 63.4 56.7 54.2 51.4 49.3 48.0 44.5 35.2 30.5 25.3 21.1 18.7 14.8 14.0 13.0 11.5 8.1 4.6 1.7 0.0 

註：橫列為起站、縱欄為迄站 

註：單位分鐘 

 

 

圖 6.6 臺鐵班表車站間平均運行時間熱圖（自強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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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 6-7 與圖 6.7 則呈現區間車、區間快在各車站間之平均運行時間統

計。 

 

表 6-7 臺鐵班表車站間平均運行時間（區間車、區間快） 

 基

隆 

三

坑 

八

堵 

七

堵 

百

福 

五

堵 

汐

止 

汐

科 

南

港 

松

山 

臺

北 

萬

華 

板

橋 

浮

洲 

樹

林 

南樹

林 

山

佳 

鶯

歌 

桃

園 

內

壢 

中

壢 

埔

心 

楊

梅 

富

岡 

新

富 

北

湖 

湖

口 

新

豐 

竹

北 

北新

竹 

新

竹 

基隆 0.0 4.0 7.5 12.4 17.9 21.9 24.4 27.7 32.7 37.0 45.4 51.9 56.9 61.1 64.6 68.4 71.5 76.6 85.3 92.9 97.9 104.6 109.0 116.1 119.4 122.4 125.9 132.0 137.6 142.6 146.1 

三坑 4.6 0.0 3.0 7.9 13.4 17.4 19.9 23.2 28.2 32.5 40.9 47.4 52.4 56.6 60.1 63.9 67.0 72.1 80.8 88.4 93.4 100.1 104.5 111.6 114.9 117.9 121.4 127.5 133.1 138.1 141.6 

八堵 8.1 3.0 0.0 4.1 9.6 13.5 15.9 19.4 24.4 28.8 37.0 43.5 48.4 52.6 56.4 60.8 63.8 68.8 77.4 84.7 89.7 96.2 100.5 107.5 110.6 113.6 117.3 123.9 129.6 134.9 138.4 

七堵 12.5 7.4 3.6 0.0 3.5 7.3 9.8 13.3 18.2 22.6 30.8 37.3 42.1 46.3 50.1 54.1 57.0 61.9 70.6 77.7 82.7 89.1 93.4 100.3 103.2 106.1 109.4 115.8 121.5 126.6 130.0 

百福 18.4 13.3 9.7 4.2 0.0 3.4 5.8 9.3 14.3 18.6 26.9 33.3 38.1 42.3 46.1 50.1 53.0 57.9 66.6 73.7 78.7 85.1 89.4 96.3 99.2 102.1 105.4 111.8 117.4 122.6 126.0 

五堵 22.4 17.2 13.5 8.1 3.4 0.0 2.0 5.5 10.5 14.9 23.1 29.5 34.4 38.6 42.4 46.2 49.1 54.0 62.7 69.8 74.8 81.2 85.5 92.4 95.4 98.2 101.6 107.9 113.6 118.7 122.1 

汐止 24.9 19.7 16.0 10.5 5.9 2.0 0.0 2.1 7.1 11.4 19.7 26.1 30.9 35.1 38.9 42.8 45.7 50.6 59.3 66.4 71.4 77.8 82.2 89.1 92.0 94.9 98.2 104.6 110.3 115.5 118.9 

汐科 28.9 23.8 19.9 14.4 9.7 5.9 2.0 0.0 4.5 8.9 17.1 23.5 28.4 32.6 36.4 40.3 43.2 48.1 56.8 63.8 68.8 75.3 79.6 86.5 89.5 92.3 95.7 102.1 107.8 113.0 116.3 

南港 34.6 29.5 25.5 20.0 15.3 11.5 7.6 5.0 0.0 3.6 11.8 18.3 23.1 27.3 31.1 34.9 37.8 42.7 51.4 58.6 63.6 70.0 74.3 81.2 84.2 87.0 90.4 96.8 102.4 107.6 111.0 

松山 38.4 33.2 29.2 23.7 19.1 15.2 11.4 8.7 3.1 0.0 7.0 13.5 18.3 22.5 26.3 30.1 33.0 37.9 46.6 53.7 58.7 65.2 69.5 76.4 79.3 82.2 85.5 91.9 97.6 102.8 106.2 

臺北 45.5 40.4 36.3 30.8 26.2 22.3 18.5 15.8 10.2 6.0 0.0 3.9 8.8 12.9 16.8 20.4 23.4 28.2 37.0 44.1 49.1 55.6 59.9 66.8 69.7 72.6 75.9 82.4 88.0 93.2 96.6 

萬華 52.3 47.2 43.3 37.8 33.2 29.3 25.5 22.8 17.1 13.0 4.4 0.0 4.4 8.6 12.4 16.1 19.0 23.9 32.6 39.7 44.7 51.2 55.5 62.4 65.3 68.2 71.6 78.0 83.6 88.8 92.2 

板橋 57.8 52.7 48.7 43.2 38.6 34.7 30.8 28.2 22.5 18.4 9.8 4.5 0.0 2.9 6.7 10.4 13.3 18.2 26.9 34.1 39.1 45.6 49.9 56.8 59.7 62.6 66.0 72.4 78.0 83.2 86.6 

浮洲 62.0 56.9 52.9 47.4 42.8 38.9 35.1 32.4 26.7 22.6 14.0 8.7 3.0 0.0 3.4 7.0 9.9 14.8 23.5 30.7 35.7 42.2 46.5 53.4 56.3 59.2 62.6 68.9 74.6 79.8 83.2 

樹林 65.7 60.6 56.8 51.3 46.7 42.8 39.0 36.3 30.6 26.5 17.9 12.6 6.8 3.4 0.0 2.5 5.4 10.3 19.0 26.1 31.1 37.7 42.0 48.8 51.8 54.7 58.1 64.5 70.1 75.3 78.7 

南樹

林 
69.7 64.6 61.1 55.7 50.9 47.0 42.9 40.2 34.5 30.4 21.7 16.4 10.6 7.1 2.5 0.0 2.5 7.4 16.0 23.2 28.2 34.7 39.0 45.9 48.8 51.7 55.2 61.5 67.2 72.4 75.8 

山佳 72.7 67.6 64.1 58.6 53.8 49.9 45.8 43.1 37.4 33.2 24.6 19.3 13.5 10.0 5.4 2.4 0.0 4.0 12.7 19.8 24.8 31.4 35.7 42.5 45.5 48.3 51.9 58.2 63.8 69.0 72.4 

鶯歌 77.6 72.5 69.1 63.5 58.7 54.8 50.7 48.0 42.3 38.1 29.5 24.1 18.4 14.9 10.3 7.3 4.1 0.0 7.6 14.8 19.8 26.3 30.6 37.5 40.4 43.3 46.8 53.1 58.8 64.0 67.4 

桃園 86.2 81.1 77.8 72.3 67.5 63.6 59.5 56.8 51.1 47.0 38.4 33.0 27.2 23.7 19.1 16.1 12.9 7.6 0.0 5.1 10.1 16.6 20.9 27.7 30.7 33.6 37.0 43.5 49.2 54.3 57.7 

內壢 93.0 87.9 84.9 79.3 74.5 70.5 66.4 63.7 58.0 53.8 45.2 39.8 34.1 30.6 26.0 23.0 19.7 14.4 5.0 0.0 4.0 10.5 14.8 21.7 24.6 27.5 30.9 37.4 43.1 48.3 51.7 

中壢 98.1 93.0 90.0 84.4 79.5 75.6 71.4 68.7 63.0 58.9 50.2 44.9 39.1 35.6 31.0 28.0 24.7 19.4 10.1 4.0 0.0 5.0 9.3 16.2 19.1 22.0 25.4 32.0 37.7 42.8 46.2 

埔心 105.4 100.3 97.3 91.7 86.9 82.9 78.7 76.1 70.3 66.1 57.7 52.4 46.6 43.1 38.5 35.5 32.2 26.9 17.5 11.4 5.2 0.0 3.7 10.5 13.5 16.3 19.7 26.3 31.9 37.1 40.5 

楊梅 109.8 104.7 101.7 96.1 91.2 87.3 83.1 80.4 74.7 70.5 62.1 56.7 50.9 47.4 42.8 39.8 36.6 31.2 21.9 15.8 9.5 3.6 0.0 5.2 8.1 11.0 14.4 20.9 26.6 31.7 35.1 

富岡 116.9 111.8 108.3 102.9 98.1 94.1 90.0 87.3 81.5 77.4 69.0 63.6 57.8 54.3 49.7 46.7 43.4 38.1 28.7 22.6 16.4 10.5 5.1 0.0 2.0 4.8 8.2 14.6 20.3 25.5 28.9 

新富 119.8 114.7 111.2 105.7 100.8 96.9 92.7 90.1 84.3 80.1 71.7 66.4 60.6 57.1 52.5 49.5 46.2 40.9 31.5 25.4 19.1 13.2 7.9 2.0 0.0 2.1 5.4 11.8 17.5 22.6 26.0 

北湖 122.9 117.8 114.3 108.6 103.8 99.8 95.7 93.0 87.2 83.1 74.7 69.3 63.5 60.0 55.4 52.4 49.1 43.8 34.4 28.3 22.1 16.2 10.8 4.9 2.1 0.0 2.7 9.0 14.6 19.7 23.0 

湖口 126.9 121.8 117.8 112.1 107.2 103.3 99.1 96.5 90.7 86.5 78.2 72.8 67.1 63.6 59.0 56.0 52.9 47.6 38.1 32.1 25.9 20.0 14.5 8.6 5.8 2.7 0.0 5.1 10.8 15.9 19.2 

新豐 133.2 128.1 124.2 118.5 113.6 109.6 105.4 102.8 97.2 93.0 84.6 79.3 73.5 70.1 65.4 62.4 59.3 54.1 44.6 38.6 32.3 26.5 21.0 15.0 12.2 9.0 5.1 0.0 4.6 9.7 13.0 

竹北 138.9 133.8 129.8 124.1 119.1 115.2 111.0 108.4 102.7 98.6 90.2 84.8 79.1 75.6 71.0 68.0 64.9 59.6 50.2 44.1 37.9 32.0 26.5 20.6 17.7 14.5 10.6 4.6 0.0 4.0 7.4 

北新

竹 
144.4 139.3 135.5 129.7 124.8 120.8 116.6 114.0 108.3 104.2 95.8 90.4 84.7 81.2 76.6 73.6 70.5 65.2 55.8 49.7 43.5 37.6 32.1 26.1 23.3 19.9 16.0 10.1 4.1 0.0 2.9 

新竹 147.8 142.7 138.9 132.9 128.0 124.0 119.9 117.2 111.6 107.4 99.0 93.6 87.9 84.4 79.8 76.8 73.7 68.4 59.0 52.9 46.7 40.8 35.3 29.4 26.5 23.1 19.2 13.3 7.3 2.7 0.0 

註：橫列為起站、縱欄為迄站 

註：單位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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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臺鐵班表車站間平均運行時間熱圖（區間車、區間快） 

以下表 6-8 與圖 6.8 為臺鐵真實班表中，自強號列車平均運行速率之統計。

多數列車之平均運行速率定義為所有這些列車所運行之總距離除以總運行時間

之商。例如，假設每一列車自 A 站運行至 B 站所行駛之距離固定為 100 公里，

總共有 20 列次，而所有這些列車在 A 站與 B 站之間的運行時間總計為 1600 分

鐘，則這些列車的平均運行速率為 100*20/1600=1.25 公里/分鐘，相當於時速 7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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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臺鐵班表車站間平均運行速率（自強號） 

 基

隆 

三

坑 

八

堵 

七

堵 

百

福 

五

堵 

汐

止 

汐

科 

南

港 

松

山 

臺

北 

萬

華 

板

橋 

浮

洲 

樹

林 

南樹

林 

山

佳 

鶯

歌 

桃

園 

內

壢 

中

壢 

埔

心 

楊

梅 

富

岡 

新

富 

北

湖 

湖

口 

新

豐 

竹

北 

北新

竹 

新

竹 

基隆 0.0 18.3 28.5 26.3 27.6 31.8 32.1 32.2 35.9 36.7 38.7 35.5 37.3 37.1 37.8 38.4 39.3 41.1 41.5 42.5 43.5 44.0 45.3 47.6 48.1 48.6 49.3 51.1 51.5 52.3 52.3 

三坑 18.3 0.0 42.0 30.0 30.2 35.1 35.1 34.8 38.6 39.2 40.8 37.0 38.8 38.5 39.2 39.8 40.6 42.5 42.8 43.8 44.8 45.2 46.5 48.8 49.4 49.8 50.6 52.4 52.7 53.6 53.5 

八堵 29.2 44.5 0.0 48.8 45.7 51.2 51.4 53.4 56.4 54.0 51.6 45.0 46.9 45.9 45.7 43.9 44.8 46.8 46.7 47.7 48.8 49.4 50.7 52.9 53.6 54.0 54.8 56.6 56.9 57.6 57.5 

七堵 29.6 35.8 48.7 0.0 50.9 57.1 54.8 53.3 56.6 54.1 51.0 44.0 46.1 45.1 45.1 44.7 45.6 47.6 47.4 48.4 49.4 49.7 51.2 53.5 54.2 54.6 55.4 57.3 57.5 58.3 58.2 

百福 27.7 30.4 43.9 45.4 0.0 64.9 57.8 54.5 58.4 54.9 51.0 43.3 45.6 44.6 44.7 44.8 45.8 48.0 47.7 48.7 49.8 50.1 51.6 54.0 54.7 55.2 56.0 58.0 58.1 58.9 58.8 

五堵 31.3 34.4 49.2 50.1 56.0 0.0 46.0 47.5 56.2 52.7 49.3 41.3 44.1 43.1 43.3 43.7 44.8 47.2 46.9 48.1 49.2 49.6 51.2 53.7 54.4 54.9 55.7 57.8 58.0 58.8 58.6 

汐止 31.7 34.6 49.9 49.6 53.1 47.3 0.0 72.0 66.5 57.8 51.6 42.2 45.1 43.9 44.1 45.3 46.4 48.8 48.3 49.4 50.5 50.8 52.4 54.9 55.7 56.2 57.0 59.1 59.2 60.0 59.8 

汐科 31.2 33.5 51.4 49.9 52.4 49.5 74.6 0.0 64.4 55.1 49.7 40.3 43.6 42.6 42.9 44.5 45.7 48.3 47.8 49.0 50.2 50.5 52.1 54.7 55.5 56.0 56.9 59.0 59.1 60.0 59.8 

南港 34.3 36.6 54.3 53.4 56.1 56.1 65.2 62.0 0.0 49.6 46.1 36.0 40.7 40.0 40.7 42.6 44.0 47.2 47.0 48.5 50.0 50.6 52.4 55.3 56.2 56.7 57.6 59.9 60.1 60.9 60.8 

松山 35.5 37.7 53.9 53.4 55.5 55.4 60.8 58.2 59.4 0.0 52.1 35.6 41.6 40.6 41.4 43.7 45.3 48.8 48.3 49.8 51.3 51.9 53.8 56.8 57.7 58.2 59.2 61.6 61.6 62.5 62.3 

臺北 37.3 39.3 52.8 52.1 53.2 52.8 55.4 53.6 52.1 57.0 0.0 38.9 51.4 46.4 46.4 50.1 52.1 56.4 53.7 54.7 56.3 56.2 58.4 61.6 62.7 63.2 64.3 66.8 66.6 67.3 66.9 

萬華 34.7 36.1 45.2 44.2 44.0 42.7 43.6 41.6 38.0 36.2 35.8 0.0 63.1 49.9 48.9 53.9 56.0 60.5 56.1 56.8 58.3 58.0 60.2 63.6 64.6 65.2 66.3 68.8 68.5 69.2 68.7 

板橋 36.0 37.4 46.5 45.6 45.6 44.6 45.5 44.0 41.6 41.0 46.5 56.4 0.0 60.7 52.4 60.5 62.9 67.6 59.2 59.3 60.8 60.0 62.4 66.0 67.2 67.7 68.9 71.5 70.9 71.6 71.0 

浮洲 35.3 36.5 44.8 43.9 43.7 42.7 43.4 42.0 39.7 38.9 40.7 43.1 54.3 0.0 46.5 61.0 64.2 69.5 59.1 59.2 60.9 60.0 62.6 66.4 67.6 68.2 69.4 72.1 71.5 72.2 71.5 

樹林 36.2 37.4 44.4 43.8 43.7 42.8 43.3 42.1 40.2 39.5 41.4 43.3 48.4 44.1 0.0 75.5 74.6 77.1 60.4 60.2 61.9 60.7 63.5 67.5 68.8 69.4 70.6 73.4 72.6 73.3 72.5 

南樹林 36.7 37.9 41.6 42.4 42.9 42.4 43.9 43.1 41.4 41.2 44.1 46.6 54.6 54.6 58.0 0.0 73.6 77.6 58.4 58.8 60.9 59.8 62.9 67.1 68.4 69.1 70.4 73.3 72.5 73.2 72.4 

山佳 37.6 38.8 42.6 43.4 44.1 43.7 45.2 44.5 43.1 43.2 46.9 49.9 59.2 61.0 68.5 85.6 0.0 79.4 56.3 57.5 59.9 59.0 62.3 66.8 68.2 68.9 70.2 73.3 72.5 73.2 72.4 

鶯歌 39.3 40.6 44.4 45.4 46.2 46.0 47.5 46.9 46.0 46.4 51.0 54.4 63.6 65.8 71.6 77.6 74.6 0.0 46.4 52.3 56.2 56.2 60.1 65.5 67.1 67.9 69.4 72.8 72.0 72.8 72.0 

桃園 39.6 40.8 44.4 45.2 45.9 45.7 47.0 46.5 45.8 46.1 49.5 51.7 56.4 56.6 57.5 57.4 54.1 45.1 0.0 76.1 74.6 66.6 71.1 76.4 78.3 78.9 80.3 83.5 81.2 81.3 79.9 

內壢 40.5 41.5 45.3 46.0 46.7 46.5 47.7 47.3 47.0 47.4 50.5 52.3 56.0 56.2 56.7 56.6 54.4 49.6 75.3 0.0 72.4 61.8 69.1 76.5 78.9 79.7 81.4 85.0 82.1 82.2 80.5 

中壢 41.3 42.3 46.3 47.0 47.6 47.6 48.7 48.4 48.3 48.8 51.9 53.8 57.4 57.6 58.3 58.3 56.6 53.2 72.1 67.7 0.0 75.9 83.5 88.8 91.3 91.4 92.5 94.9 89.7 88.9 86.4 

埔心 41.8 42.8 46.6 47.5 48.2 48.1 49.2 48.9 49.2 49.6 52.6 54.2 57.3 57.5 58.0 58.0 56.7 54.2 65.6 60.8 81.1 0.0 98.3 97.8 
100.

9 
99.8 

100.

2 

101.

5 
93.5 91.9 88.6 

楊梅 43.1 44.1 48.0 49.0 49.7 49.7 50.8 50.6 51.0 51.6 54.8 56.6 59.9 60.2 60.9 61.1 60.0 58.2 70.3 68.3 87.4 98.9 0.0 
101.

5 

105.

7 

103.

3 

103.

1 

103.

7 
93.7 91.9 88.1 

富岡 45.3 46.4 50.3 51.4 52.2 52.4 53.5 53.3 54.0 54.7 58.3 60.2 63.8 64.3 65.3 65.7 65.0 63.9 76.3 76.6 92.6 
100.

3 

102.

3 
0.0 

126.

8 

107.

2 

105.

1 

105.

0 
90.7 89.0 84.6 

新富 45.8 46.9 51.0 52.1 52.9 53.1 54.3 54.1 54.8 55.6 59.3 61.3 64.9 65.6 66.6 67.1 66.4 65.6 78.2 79.0 95.0 
103.

2 

106.

4 

126.

8 
0.0 91.8 98.0 

102.

1 
87.7 86.6 82.3 

北湖 46.3 47.4 51.4 52.6 53.4 53.6 54.7 54.6 55.4 56.2 59.9 61.9 65.5 66.2 67.2 67.8 67.1 66.4 78.8 79.7 94.7 
101.

8 

103.

9 

107.

2 
91.8 0.0 

102.

3 

104.

2 
87.2 86.1 81.5 

湖口 47.0 48.1 52.2 53.3 54.2 54.4 55.6 55.5 56.3 57.1 61.0 63.0 66.7 67.4 68.5 69.0 68.5 67.9 80.1 81.4 95.4 
101.

7 

103.

3 

104.

5 
97.3 

101.

2 
0.0 

106.

0 
84.5 84.1 79.2 

新豐 48.8 49.9 54.1 55.3 56.2 56.5 57.7 57.6 58.6 59.5 63.5 65.6 69.4 70.2 71.4 72.1 71.6 71.4 83.3 85.0 97.3 
102.

6 

103.

9 

104.

8 

101.

8 

103.

9 

106.

0 
0.0 63.2 72.3 68.1 

竹北 49.2 50.3 54.4 55.5 56.5 56.7 57.9 57.8 58.8 59.7 63.5 65.5 69.0 69.8 70.8 71.4 71.0 70.8 81.1 82.2 91.8 94.5 94.1 90.9 87.8 87.4 84.9 63.8 0.0 86.0 73.1 

北新竹 50.1 51.2 55.2 56.3 57.3 57.5 58.7 58.6 59.7 60.6 64.4 66.3 69.8 70.5 71.5 72.1 71.8 71.6 81.3 82.2 90.6 92.7 92.1 89.0 86.6 86.1 84.2 72.5 84.1 0.0 53.2 

新竹 50.0 51.1 55.2 56.4 57.3 57.5 58.7 58.6 59.7 60.6 64.3 66.1 69.5 70.1 71.1 71.7 71.3 71.1 80.2 81.0 88.5 90.0 89.1 85.6 83.3 82.6 80.6 69.7 74.9 58.9 0.0 

註：橫列為起站、縱欄為迄站 

註：單位時速公里 

 

 

圖 6.8 臺鐵班表車站間平均運行速率熱圖（自強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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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 6-9 與圖 6.9 則為區間車、區間快在各站間之平均運行速率，其定義

與自強號相同，不再贅述。 

表 6-9 臺鐵班表車站間平均運行速率（區間車、區間快） 

 基

隆 

三

坑 

八

堵 

七

堵 

百

福 

五

堵 

汐

止 

汐

科 

南

港 

松

山 

臺

北 

萬

華 

板

橋 

浮

洲 

樹

林 

南樹

林 

山

佳 

鶯

歌 

桃

園 

內

壢 

中

壢 

埔

心 

楊

梅 

富

岡 

新

富 

北

湖 

湖

口 

新

豐 

竹

北 

北

新

竹 

新

竹 

基隆 0.0 18.3 26.5 27.1 27.5 29.7 29.4 29.7 32.8 33.7 35.5 33.8 35.2 35.1 35.5 35.3 35.3 36.3 36.6 37.4 37.9 38.7 39.3 40.3 40.1 39.8 39.9 40.8 40.7 41.0 40.7 

三坑 16.0 0.0 41.9 33.3 31.3 33.2 32.4 32.4 35.4 36.2 37.6 35.5 36.9 36.6 36.9 36.6 36.6 37.5 37.7 38.5 38.9 39.7 40.2 41.3 41.0 40.7 40.7 41.7 41.5 41.8 41.5 

八堵 24.5 42.0 0.0 33.3 30.6 33.6 32.6 32.2 35.8 36.5 38.2 35.8 37.3 37.0 37.1 36.4 36.4 37.5 37.7 38.7 39.1 40.0 40.6 41.7 41.5 41.2 41.1 41.8 41.7 41.9 41.5 

七堵 26.9 35.7 37.7 0.0 44.8 43.2 39.3 36.8 40.4 40.4 41.4 38.1 39.7 39.0 39.0 38.4 38.4 39.5 39.4 40.4 40.8 41.7 42.2 43.3 43.1 42.8 42.8 43.6 43.4 43.5 43.2 

百福 26.9 31.7 30.5 37.6 0.0 47.0 38.8 35.4 40.5 40.5 41.6 37.9 39.6 38.9 39.0 38.3 38.3 39.5 39.4 40.4 40.9 41.8 42.3 43.5 43.2 42.9 42.9 43.7 43.5 43.7 43.3 

五堵 29.2 33.6 33.5 39.2 46.1 0.0 33.3 31.1 40.0 40.2 41.6 37.4 39.4 38.7 38.7 38.1 38.1 39.4 39.3 40.4 40.9 41.8 42.4 43.6 43.3 43.0 43.0 43.9 43.6 43.8 43.4 

汐止 28.9 32.7 32.6 36.5 38.5 33.8 0.0 50.0 50.0 46.3 45.4 39.7 41.6 40.5 40.4 39.5 39.4 40.7 40.5 41.5 41.9 42.8 43.3 44.5 44.2 43.8 43.8 44.6 44.3 44.4 44.0 

汐科 28.5 31.5 31.4 33.9 33.9 29.2 51.9 0.0 55.2 47.9 46.1 39.6 41.7 40.5 40.4 39.5 39.4 40.7 40.4 41.5 41.9 42.8 43.4 44.6 44.3 43.9 43.9 44.7 44.3 44.5 44.0 

南港 31.0 33.8 34.2 36.8 37.6 36.5 46.2 50.1 0.0 49.2 45.7 37.5 40.4 39.2 39.2 38.4 38.4 40.0 39.8 41.0 41.5 42.5 43.2 44.5 44.1 43.7 43.7 44.6 44.2 44.4 43.9 

松山 32.5 35.4 35.9 38.5 39.5 39.2 46.6 48.9 58.0 0.0 51.6 37.6 41.3 39.7 39.6 38.7 38.6 40.4 40.2 41.4 41.9 43.0 43.6 45.0 44.6 44.1 44.1 45.0 44.6 44.7 44.2 

臺北 35.4 38.1 38.9 41.4 42.7 43.0 48.4 50.0 53.3 60.2 0.0 36.7 45.0 41.0 40.6 39.1 39.0 41.3 40.8 42.2 42.7 43.9 44.5 46.0 45.5 44.9 44.9 45.8 45.3 45.4 44.9 

萬華 33.6 35.7 35.9 37.6 38.0 37.7 40.7 40.9 39.9 38.9 32.4 0.0 56.8 45.0 43.2 40.9 40.4 42.9 41.9 43.2 43.6 44.8 45.5 46.9 46.3 45.7 45.6 46.5 46.0 46.1 45.5 

板橋 34.7 36.7 37.1 38.7 39.2 39.0 41.7 42.0 41.5 41.1 40.1 55.5 0.0 46.8 42.5 39.1 38.8 42.5 41.4 43.1 43.6 44.8 45.5 47.1 46.5 45.8 45.7 46.7 46.1 46.2 45.5 

浮洲 34.6 36.4 36.7 38.1 38.5 38.3 40.6 40.7 40.1 39.5 37.8 44.4 46.2 0.0 44.0 38.5 38.3 43.0 41.6 43.4 43.9 45.2 45.9 47.6 46.9 46.1 46.0 47.0 46.4 46.4 45.7 

樹林 34.9 36.6 36.8 38.1 38.5 38.3 40.4 40.5 39.8 39.3 37.9 42.5 41.8 43.9 0.0 48.6 42.8 47.4 43.6 45.2 45.5 46.7 47.4 49.0 48.1 47.3 46.9 48.0 47.2 47.2 46.4 

南樹林 34.6 36.2 36.2 37.3 37.6 37.4 39.4 39.5 38.9 38.3 36.8 40.1 38.4 37.9 47.7 0.0 44.7 49.8 44.1 45.8 46.0 47.2 47.8 49.5 48.5 47.6 47.2 48.3 47.5 47.5 46.7 

山佳 34.7 36.2 36.3 37.3 37.7 37.5 39.4 39.4 38.8 38.3 37.0 39.8 38.4 38.0 42.7 45.4 0.0 63.5 47.1 47.9 47.7 48.7 49.3 50.8 49.7 48.6 48.1 49.2 48.2 48.2 47.3 

鶯歌 35.8 37.3 37.3 38.5 38.9 38.8 40.6 40.7 40.4 40.1 39.6 42.4 42.1 42.8 47.3 50.1 62.3 0.0 44.5 46.9 46.9 48.3 49.0 50.8 49.6 48.4 47.8 49.0 48.0 48.0 47.0 

桃園 36.2 37.5 37.5 38.5 38.9 38.8 40.4 40.4 40.1 39.8 39.3 41.3 40.9 41.2 43.3 43.8 46.2 44.9 0.0 69.5 58.3 56.2 55.6 56.4 54.2 52.3 51.4 52.1 50.5 50.2 49.0 

內壢 37.3 38.7 38.6 39.6 40.0 40.0 41.5 41.6 41.4 41.3 41.2 43.1 43.1 43.6 45.5 46.2 48.3 48.3 70.4 0.0 58.0 54.8 54.4 55.8 53.2 51.0 50.0 51.0 49.4 49.2 47.9 

中壢 37.8 39.1 39.0 40.0 40.4 40.5 41.9 42.0 41.9 41.8 41.7 43.5 43.6 44.0 45.7 46.3 47.9 47.9 58.6 58.7 0.0 68.0 61.2 60.2 56.2 53.0 51.6 52.4 50.3 50.0 48.4 

埔心 38.4 39.6 39.6 40.5 40.9 41.0 42.3 42.4 42.4 42.3 42.2 43.8 43.9 44.3 45.7 46.2 47.4 47.3 53.2 50.4 66.1 0.0 62.8 60.2 54.5 50.5 49.2 50.8 48.7 48.5 46.9 

楊梅 39.0 40.2 40.1 41.0 41.5 41.6 42.9 43.0 43.0 43.0 43.0 44.5 44.6 45.0 46.4 46.9 48.0 48.0 53.1 51.0 60.0 63.4 0.0 77.4 61.8 53.9 51.2 52.8 49.8 49.4 47.5 

富岡 40.1 41.2 41.4 42.2 42.7 42.8 44.1 44.2 44.3 44.4 44.5 46.0 46.3 46.8 48.1 48.6 49.7 50.0 54.5 53.4 59.5 60.4 78.4 0.0 51.4 39.8 41.3 47.9 45.3 45.8 43.8 

新富 39.9 41.0 41.2 42.1 42.5 42.6 43.8 44.0 44.0 44.1 44.2 45.6 45.8 46.3 47.5 47.9 48.9 49.0 52.9 51.5 56.2 55.3 63.7 51.3 0.0 43.9 44.0 51.0 47.0 47.1 44.7 

北湖 39.7 40.8 40.9 41.8 42.2 42.3 43.4 43.6 43.6 43.6 43.7 45.0 45.2 45.5 46.6 47.0 47.9 47.8 51.0 49.4 52.8 50.9 54.8 39.2 43.2 0.0 54.7 56.9 49.9 49.5 46.6 

湖口 39.5 40.6 40.9 41.8 42.2 42.3 43.4 43.5 43.5 43.6 43.6 44.8 44.9 45.2 46.2 46.5 47.2 47.1 49.8 48.1 50.7 48.4 50.9 39.2 40.9 53.9 0.0 71.0 54.1 52.3 48.4 

新豐 40.4 41.4 41.7 42.6 43.0 43.2 44.2 44.3 44.4 44.5 44.6 45.8 45.9 46.3 47.3 47.6 48.2 48.2 50.7 49.5 51.8 50.3 52.6 46.7 49.4 56.8 71.7 0.0 47.4 47.9 43.3 

竹北 40.3 41.3 41.6 42.5 42.9 43.0 44.0 44.1 44.1 44.2 44.3 45.4 45.5 45.8 46.7 46.9 47.5 47.4 49.5 48.2 50.0 48.5 49.9 44.8 46.3 50.4 55.3 47.2 0.0 60.8 46.7 

北新竹 40.5 41.4 41.7 42.5 42.9 43.0 44.0 44.1 44.1 44.2 44.2 45.3 45.4 45.6 46.4 46.7 47.2 47.1 48.9 47.8 49.2 47.8 48.9 44.6 45.8 48.9 51.7 45.9 60.2 0.0 34.3 

新竹 40.2 41.2 41.4 42.2 42.6 42.7 43.6 43.7 43.7 43.7 43.8 44.7 44.8 45.0 45.8 46.0 46.5 46.3 47.9 46.7 48.0 46.4 47.2 43.1 43.9 46.4 48.2 42.3 47.3 35.9 0.0 

註：橫列為起站、縱欄為迄站 

註：單位時速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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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臺鐵班表車站間平均運行速率熱圖（區間車、區間快） 

6.4 工程前情境路軌模型 

如前所述，本分析之範圍為基隆站至新竹站之間，不含支線及宜蘭線。其工

程前路網模型如圖 6.10所示，共計有 31 處車站。在桃地計畫工程之前，工程範

圍內計有桃園、內壢、中壢三處車站。 

 

圖 6.10 工程前情境路網模型操作畫面圖 

此情境路網模型均以真實資料為基礎而設定。除了車站清單及所在位置均使

用真實資料外，各車站之股道佈設亦依臺鐵行控中心顯示面板而設定。以圖 6.11

所示之板橋站為例，該圖左側為臺鐵行控中心顯示面板照片，而右側則為

RAILS平台之對應數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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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鐵行控中心照片 RAILS數位模型 

圖 6.11 板橋站數位模型 

6.5 工程後情境路軌模型 

桃地計畫工程完工後情境之路網模型如圖 6.12所示。除工程範圍內增設 5處

車站，同時改建其餘 3處車站股道外，於工程範圍之外則與工程前情境相同。 

 

圖 6.12 工程後情境路網模型操作畫面圖 

此情境於桃地計畫工程範圍內增設 5處新車站。在兩既有車站之間增設車站

時，將不可避免改變列車的行程。例如，於工程前內壢站與中壢站為相鄰車

站，任何北上車列於中壢站離站之後，下一行經站即為內壢站，而班表中需要

在中壢站離站時分與內壢站到站時分之間配置的時間長度，即依據該列車由中

壢站至內壢的基準運轉時分。在這兩站之間增設中原站之後，列車行程將隨之

改變。北上列車於中壢站離站之後，下一行經站成為中原站而非內壢站；在此

同時，所謂「中壢站至內壢的基準運轉時分」已不復存在，取代的是中壢站至

中原站、中原站至內壢站這兩段站間路段的基準運轉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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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上述變化，對於這些新設置車站之路段，工程後情境之路軌模型相關基

準運轉時分設定方式說明如下。當 A站與 B站之間增設 C站時，先取 A至 B的

「通通」基準運轉時分，將這個基準運轉時分依里程比例分配到 A 至 B 與 B 至

C作為新路段的「通通」基準運轉時分。之後，以站間每端停站增加基準運轉時

分 0.75 分鐘的方式，推算新路段的「通停」、「停通」、「停停」基準運轉時

分。例如，假設 A與 B兩站之距離為 10公里，並假設在距 A站 4公里處增設車

站 C。再假設某牽引種別之列車，由A站至 B站之「通通」基準運轉時分為 8分

鐘。依前述原則可推算該牽引種別由 A 站至 C 站，以及由 C 站至 B 站之「通

通」基準運轉時分依序將為 3.2分鐘與 4.8分鐘。再依每端停站均增加 0.75分鐘

之原則，可推得由 A 站至 C 站之「停通」與「通停」基準運轉時分均為 3.95 分

鐘，而「停停」基準運轉時分則為 4.70 分鐘。同理，C 站至 B 站之「停通」與

「通停」基準運轉時分均為 5.55 分鐘，而「停停」基準運轉時分則為 6.30 分

鐘。以下表 6-10 以區間車之逆行方向為例，呈現計算結果。至於列車在新增車

站停靠時的停留時間則設定為 1分鐘。 

表 6-10 區間車逆行基準運轉時分 

工程前

車站 

通通 

(分鐘) 

工程後車

站 

里程 

(公里) 

與次站距離 

(公尺) 

與次站間基準運轉時分（分鐘） 

通通 停通 通停 停停 

鶯歌 6.5 鶯歌 49.200 5154 4.1 4.8 4.8 5.6 

  鳳鳴 54.354 3100 2.4 3.2 3.2 3.9 

桃園 4.0 桃園 57.454 2576 1.7 2.5 2.5 3.2 

  中路 60.030 1880 1.3 2.0 2.0 2.8 

  桃園醫院 61.910 1549 1.0 1.8 1.8 2.5 

內壢 3.0 內壢 63.459 1851 1.5 2.2 2.2 3.0 

  中原 65.310 1854 1.5 2.3 2.3 3.0 

中壢 4.0 中壢 67.164 2556 1.7 2.5 2.5 3.2 

  平鎮 69.720 3380 2.3 3.0 3.0 3.8 

埔心  埔心 73.100      

6.6 分析結果：運轉速率 

本節將比較桃地計畫工程之前，與完工之後，基隆站與新竹站之間路段各車

站之間，平均運轉速率的變化。其中桃地計畫完工後的列車運轉速率係由未來

情境之班表統計而得。如第 6.5 節所說明，完工後情境假設所有區間車均增停桃

地計畫所新增的 5處車站，而區間車在此範圍內的基準運轉時分亦配合調整。因

此雖然此情境並未增減車次，但仍需重新求解班表。這使得工程前之分析亦需

要以 RAILS求解而得的班表為基準，以使二項前後情境比較具有相同的基準。 

理想上以工程前情境以及臺鐵真實班表為基礎來求解解所得到的班表，兩者

的行點應該幾乎相同，但實際上並不全然如此。原因是臺鐵人工排點之真實上

線運轉班表，其考量因素與 RAILS 自動排點之考量因素並不全然相同，且追越

待避位置之選擇偏好、特殊狀況之處理等，在人工作業與數學模式排點兩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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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仍有差異。但數據顯示二者之差異並不大。以運行基隆站、新竹站之間全程

的區間車為例，南下車次在臺鐵真實班表之平均速率為時速 40.23 公里，而

RAILS 以工程前情境求解所得的班表中則為時速 39.73 公里；而臺鐵真實班表

中，北上區間車車次由新竹站到基隆站之間的平均速率為時速 40.68 公里，

RAILS求解所得的班表中則為時速 39.27公里，於兩方向，兩者差異均約為時速

1 公里。表 6-11 整理 RAILS 針對工程前情境求解所得班表中，區間車與區間快

車在所有站間的平均運行速率。若與表 6-9 所示之真實班表統計相比較，並兩兩

計算相對應數據的差，可得到差異量的平均值約為 1.00km/hr。表 6-11 之數據以

熱圖方式呈現於圖 6.13。 

表 6-11 工程前車站間平均運行速率（區間車、區間快） 

 
基

隆 

三

坑 

八

堵 

七

堵 

百

福 

五

堵 

汐

止 

汐

科 

南

港 

松

山 

臺

北 

萬

華 

板

橋 

浮

洲 

樹

林 

南

樹

林 

山

佳 

鶯

歌 

桃

園 

內

壢 

中

壢 

埔

心 

楊

梅 

富

岡 

新

富 

北

湖 

湖

口 

新

豐 

竹

北 

北

新

竹 

新

竹 

基隆 0.0 18.3 26.5 26.6 26.3 28.6 28.4 28.7 31.8 32.8 34.6 32.9 34.3 34.2 34.6 34.4 34.4 35.4 35.7 36.5 37.0 37.9 38.4 39.4 39.1 38.8 38.9 39.8 39.7 40.0 39.7 

三坑 16.0 0.0 41.9 32.3 29.5 31.6 31.0 31.0 34.2 35.0 36.6 34.5 35.8 35.6 35.9 35.6 35.6 36.5 36.7 37.6 38.0 38.8 39.3 40.3 39.9 39.7 39.7 40.6 40.5 40.8 40.5 

八堵 24.5 42.0 0.0 31.7 28.5 31.8 31.1 30.8 34.5 35.4 37.1 34.7 36.2 35.9 36.0 35.3 35.3 36.4 36.6 37.7 38.1 39.0 39.6 40.6 40.4 40.1 39.9 40.7 40.6 40.8 40.5 

七堵 26.8 35.4 36.5 0.0 42.3 41.8 38.3 35.9 39.6 39.7 40.6 37.3 38.8 38.2 38.2 37.5 37.5 38.6 38.6 39.6 40.0 40.9 41.4 42.4 42.1 41.8 41.8 42.6 42.4 42.6 42.2 

百福 26.7 31.4 29.7 36.6 0.0 46.9 38.8 35.1 40.2 40.2 41.1 37.2 38.9 38.2 38.2 37.6 37.6 38.7 38.7 39.7 40.2 41.1 41.6 42.7 42.4 42.0 42.0 42.9 42.6 42.8 42.4 

五堵 28.8 33.1 32.5 37.9 46.1 0.0 33.2 30.7 39.7 39.8 41.0 36.7 38.6 37.9 37.9 37.3 37.3 38.6 38.6 39.7 40.1 41.1 41.7 42.8 42.4 42.0 42.1 42.9 42.7 42.9 42.5 

汐止 28.3 31.8 31.2 34.8 36.8 31.8 0.0 50.0 49.8 46.1 44.8 39.0 40.8 39.7 39.6 38.7 38.6 39.9 39.7 40.7 41.1 42.1 42.6 43.6 43.2 42.8 42.8 43.6 43.4 43.5 43.1 

汐科 27.6 30.3 29.8 32.0 31.9 27.1 48.9 0.0 55.0 47.6 45.4 38.8 40.8 39.7 39.5 38.6 38.5 39.8 39.6 40.7 41.1 42.1 42.6 43.7 43.3 42.9 42.9 43.7 43.4 43.6 43.1 

南港 29.9 32.5 32.5 34.8 35.6 34.4 43.9 49.9 0.0 48.9 44.8 36.5 39.5 38.3 38.3 37.5 37.5 39.1 39.0 40.2 40.7 41.8 42.4 43.5 43.1 42.7 42.7 43.6 43.3 43.5 43.0 

松山 31.6 34.1 34.2 36.6 37.6 37.1 44.5 48.1 57.6 0.0 50.5 36.5 40.3 38.7 38.6 37.7 37.7 39.5 39.3 40.6 41.1 42.2 42.8 44.0 43.6 43.1 43.0 44.0 43.6 43.8 43.3 

臺北 34.4 36.8 37.2 39.5 40.7 40.9 46.3 48.6 51.7 58.1 0.0 35.4 43.8 40.0 39.5 38.1 38.0 40.4 39.9 41.3 41.9 43.1 43.7 45.0 44.5 43.9 43.8 44.7 44.3 44.5 43.9 

萬華 32.5 34.4 34.4 35.8 36.3 35.9 39.0 39.7 38.6 37.5 31.0 0.0 56.4 44.4 42.4 40.0 39.6 42.1 41.1 42.5 42.9 44.1 44.7 46.0 45.4 44.7 44.6 45.5 45.0 45.1 44.5 

板橋 33.7 35.5 35.6 37.1 37.6 37.4 40.2 40.8 40.3 39.9 39.1 55.5 0.0 46.4 41.6 38.3 38.1 41.7 40.7 42.4 42.9 44.2 44.8 46.2 45.5 44.8 44.7 45.6 45.1 45.2 44.6 

浮洲 33.6 35.3 35.3 36.7 37.1 36.9 39.3 39.7 39.1 38.5 37.1 44.3 46.2 0.0 42.7 37.7 37.6 42.2 40.9 42.7 43.2 44.5 45.2 46.7 45.8 45.0 44.9 45.9 45.3 45.4 44.7 

樹林 33.9 35.5 35.4 36.7 37.1 36.8 39.0 39.4 38.7 38.2 37.0 41.8 40.6 41.8 0.0 48.3 42.4 46.8 43.1 44.6 44.9 46.1 46.7 48.1 47.1 46.2 45.9 46.9 46.2 46.2 45.5 

南樹林 33.7 35.2 34.9 35.9 36.3 36.1 38.2 38.6 37.9 37.4 36.0 39.7 37.9 37.3 46.9 0.0 44.1 49.1 43.5 45.1 45.4 46.6 47.2 48.6 47.5 46.5 46.1 47.2 46.4 46.5 45.7 

山佳 33.8 35.2 35.0 36.0 36.4 36.2 38.1 38.5 37.9 37.4 36.2 39.3 37.8 37.4 41.9 44.6 0.0 63.0 46.5 47.4 47.2 48.2 48.6 49.9 48.7 47.5 47.1 48.1 47.2 47.2 46.3 

鶯歌 34.9 36.3 36.0 37.1 37.6 37.5 39.4 39.8 39.4 39.1 38.7 41.7 41.4 41.9 46.3 48.9 61.2 0.0 44.2 46.5 46.5 47.8 48.4 49.9 48.5 47.3 46.8 47.9 46.9 47.0 46.0 

桃園 35.3 36.6 36.3 37.2 37.7 37.6 39.2 39.5 39.2 38.9 38.5 40.7 40.3 40.5 42.5 43.0 45.6 44.7 0.0 68.7 57.7 55.6 54.8 55.2 52.9 50.9 50.1 50.7 49.3 49.1 47.9 

內壢 36.5 37.7 37.4 38.3 38.8 38.8 40.4 40.7 40.6 40.5 40.4 42.5 42.5 42.9 44.8 45.5 47.7 48.0 70.4 0.0 58.0 54.6 53.7 54.6 51.8 49.5 48.6 49.6 48.1 48.0 46.7 

中壢 36.9 38.2 37.8 38.8 39.2 39.3 40.8 41.1 41.0 40.9 41.0 42.9 42.9 43.3 45.0 45.6 47.3 47.4 57.9 58.0 0.0 68.0 60.4 58.7 54.4 51.2 49.9 50.7 48.8 48.6 47.1 

埔心 37.5 38.6 38.4 39.2 39.7 39.7 41.1 41.5 41.4 41.4 41.3 43.0 43.0 43.4 44.7 45.2 46.4 46.4 51.9 48.8 65.3 0.0 61.3 58.1 52.2 48.3 47.2 48.9 47.0 47.0 45.5 

楊梅 38.0 39.1 38.9 39.7 40.2 40.3 41.6 42.0 41.9 41.9 42.0 43.6 43.7 44.0 45.3 45.8 46.9 47.0 51.7 49.4 58.6 61.9 0.0 75.0 59.1 51.5 49.3 51.0 48.2 48.0 46.2 

富岡 39.0 40.1 40.1 40.9 41.4 41.5 42.8 43.1 43.2 43.2 43.4 45.0 45.2 45.6 46.9 47.3 48.5 48.7 52.8 51.5 57.7 58.4 76.4 0.0 49.5 37.9 39.9 46.4 44.1 44.7 42.8 

新富 38.9 39.9 39.9 40.7 41.2 41.3 42.5 42.8 42.9 42.9 43.1 44.6 44.7 45.1 46.2 46.6 47.6 47.8 51.3 49.7 54.4 53.4 61.8 49.7 0.0 41.0 42.5 49.5 45.8 46.1 43.8 

北湖 38.6 39.7 39.6 40.4 40.8 40.9 42.1 42.4 42.4 42.5 42.5 43.9 44.0 44.3 45.3 45.6 46.5 46.5 49.3 47.6 51.0 49.0 52.8 37.4 40.1 0.0 51.7 55.0 48.5 48.4 45.7 

湖口 38.5 39.5 39.8 40.5 41.0 41.0 42.2 42.5 42.5 42.5 42.6 43.8 43.9 44.1 45.1 45.4 46.0 45.9 48.4 46.5 49.0 46.8 49.4 38.1 39.6 51.8 0.0 69.7 53.2 51.6 47.7 

新豐 39.4 40.4 40.6 41.4 41.9 42.0 43.1 43.4 43.4 43.4 43.6 44.8 44.9 45.2 46.1 46.5 47.1 47.0 49.4 48.0 50.3 48.8 51.3 45.7 48.3 55.6 71.0 0.0 46.6 47.4 42.7 

竹北 39.3 40.3 40.5 41.3 41.7 41.8 42.9 43.1 43.1 43.2 43.3 44.4 44.5 44.7 45.6 45.9 46.4 46.3 48.2 46.9 48.7 47.2 48.8 43.9 45.5 49.6 54.6 46.9 0.0 60.3 46.1 

北新竹 39.5 40.4 40.6 41.4 41.8 41.9 42.9 43.1 43.1 43.2 43.3 44.3 44.4 44.6 45.4 45.7 46.2 46.0 47.8 46.5 48.0 46.6 47.9 43.8 45.0 48.1 51.1 45.5 59.9 0.0 33.5 

新竹 39.3 40.1 40.3 41.1 41.5 41.6 42.6 42.8 42.8 42.8 42.9 43.9 43.9 44.1 44.8 45.0 45.5 45.3 46.8 45.5 46.8 45.4 46.3 42.4 43.2 45.7 47.7 41.9 47.1 35.7 0.0 

註：橫列為起站、縱欄為迄站 

註：單位時速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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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工程前車站間平均運行速率熱圖（區間車、區間快） 

以下表 6-12 取出表 6-11 中桃地計畫工程範圍內各車站之間的部份獨立顯示

以方便閱讀。 

表 6-12 工程前車站間平均運行速率（鶯歌埔心區間車、區間快） 
 鶯歌 桃園 內壢 中壢 埔心 

鶯歌 0.0 44.2 46.5 46.5 47.8 

桃園 44.7 0.0 68.7 57.7 55.6 

內壢 48.0 70.4 0.0 58.0 54.6 

中壢 47.4 57.9 58.0 0.0 68.0 

埔心 46.4 51.9 48.8 65.3 0.0 

註：橫列為起站、縱欄為迄站 

註：單位時速公里 

註：表中數據同表 6-11 

依桃地計畫工程後情境求解所得的未來班表，其區間車、區間快車在各站之

間的平均運行速率整理於表 6-13，並於圖 6.14 以熱圖形式顯示。數據顯示工程

後區間車及區間快車在工程範圍顯著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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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3 工程後車站間平均運行速率（區間車、區間快） 

 基

隆 

三

坑 

八

堵 

七

堵 

百

福 

五

堵 

汐

止 

汐

科 

南

港 

松

山 

臺

北 

萬

華 

板

橋 

浮

洲 

樹

林 

南

樹

林 

山

佳 

鶯

歌 

鳳

鳴 

桃

園 

中

路 

桃

園

醫

院 

內

壢 

中

原 

中

壢 

平

鎮 

埔

心 

楊

梅 

富

岡 

新

富 

北

湖 

湖

口 

新

豐 

竹

北 

北

新

竹 

新

竹 

基隆 0.0 18.3 26.6 27.3 27.1 29.3 29.1 29.4 32.4 33.4 35.0 33.2 34.5 34.4 34.8 34.5 34.5 35.5 34.6 34.8 34.2 34.4 34.1 33.8 33.7 33.3 33.7 34.3 35.2 35.0 34.9 35.1 36.1 36.2 36.5 36.4 

三坑 18.3 0.0 42.1 33.6 30.6 32.6 31.9 31.9 34.9 35.7 37.0 34.8 36.1 35.8 36.2 35.8 35.7 36.6 35.6 35.8 35.1 35.2 34.9 34.6 34.4 34.0 34.4 34.9 35.9 35.7 35.5 35.7 36.7 36.8 37.1 37.0 

八堵 26.4 42.1 0.0 33.1 29.7 32.8 32.1 31.8 35.4 36.1 37.6 35.1 36.6 36.1 36.5 35.5 35.5 36.6 35.5 35.7 35.2 35.3 35.0 34.7 34.5 34.2 34.6 35.2 36.2 36.0 35.9 35.9 36.7 36.7 37.0 36.9 

七堵 28.4 36.1 38.4 0.0 44.5 43.0 39.5 37.0 40.5 40.5 41.1 37.6 39.0 38.3 38.6 37.5 37.5 38.6 37.2 37.4 36.7 36.9 36.5 36.2 35.9 35.6 36.0 36.5 37.5 37.4 37.2 37.3 38.2 38.2 38.4 38.4 

百福 29.3 34.1 32.3 44.2 0.0 47.2 39.5 35.9 40.8 40.7 41.3 37.3 38.9 38.2 38.5 37.4 37.4 38.6 37.2 37.3 36.6 36.8 36.4 36.1 35.8 35.4 35.9 36.4 37.5 37.3 37.2 37.3 38.2 38.2 38.4 38.4 

五堵 31.1 35.2 34.3 41.6 46.7 0.0 34.9 31.8 40.4 40.4 41.2 36.8 38.6 37.8 38.2 37.1 37.1 38.4 36.9 37.1 36.4 36.6 36.2 35.8 35.6 35.2 35.7 36.3 37.4 37.2 37.1 37.2 38.2 38.1 38.4 38.3 

汐止 30.4 33.7 32.7 37.2 37.0 31.8 0.0 53.3 50.8 46.7 44.9 39.0 40.7 39.6 39.8 38.5 38.4 39.7 37.9 38.1 37.2 37.4 36.9 36.5 36.2 35.8 36.3 36.9 38.0 37.8 37.6 37.7 38.6 38.5 38.8 38.7 

汐科 29.5 32.1 31.2 34.0 32.5 27.8 50.4 0.0 55.2 47.8 45.2 38.6 40.5 39.3 39.6 38.3 38.2 39.6 37.8 37.9 37.1 37.2 36.8 36.4 36.1 35.6 36.1 36.7 37.9 37.7 37.5 37.6 38.6 38.5 38.8 38.7 

南港 31.3 33.6 33.3 35.9 35.5 34.1 43.0 49.9 0.0 49.7 44.7 36.4 39.2 38.0 38.4 37.2 37.1 38.8 36.9 37.1 36.2 36.4 36.0 35.6 35.3 34.9 35.4 36.1 37.4 37.2 37.0 37.2 38.2 38.1 38.4 38.3 

松山 32.4 34.6 34.6 37.1 37.0 36.4 43.1 46.6 57.7 0.0 50.8 36.5 40.1 38.4 38.9 37.5 37.4 39.2 37.1 37.3 36.3 36.5 36.0 35.6 35.3 34.9 35.4 36.2 37.5 37.3 37.1 37.2 38.3 38.2 38.6 38.5 

臺北 35.0 37.1 37.4 39.9 40.2 40.3 45.3 47.7 51.6 58.8 0.0 35.5 43.4 39.5 40.0 37.7 37.6 40.0 37.1 37.4 36.1 36.4 35.8 35.4 35.0 34.5 35.2 36.1 37.6 37.3 37.1 37.3 38.5 38.4 38.7 38.6 

萬華 32.9 34.5 34.5 36.1 35.9 35.5 38.4 39.1 38.5 37.6 31.3 0.0 56.7 44.1 43.5 39.7 39.2 41.8 38.1 38.3 36.7 37.0 36.3 35.8 35.4 34.8 35.5 36.4 38.0 37.7 37.5 37.6 38.9 38.7 39.1 38.9 

板橋 33.9 35.4 35.6 37.2 37.1 36.9 39.4 40.2 40.0 39.7 38.6 54.8 0.0 46.1 43.8 37.8 37.6 41.4 36.9 37.3 35.7 36.1 35.4 34.9 34.5 33.9 34.7 35.7 37.5 37.2 37.0 37.2 38.5 38.4 38.8 38.7 

浮洲 33.7 35.0 35.3 36.7 36.6 36.3 38.5 39.0 38.6 38.2 36.5 43.5 46.0 0.0 49.4 37.5 37.2 42.0 36.7 37.2 35.4 35.9 35.1 34.6 34.2 33.6 34.5 35.6 37.5 37.2 37.0 37.1 38.5 38.4 38.8 38.7 

樹林 34.1 35.4 35.6 37.0 36.9 36.7 38.8 39.3 38.9 38.6 37.4 42.8 43.4 48.5 0.0 47.9 41.8 46.6 38.0 38.4 36.1 36.6 35.6 34.9 34.5 33.8 34.8 35.9 37.9 37.6 37.4 37.5 38.9 38.8 39.2 39.0 

南樹林 33.7 34.8 34.7 35.8 35.6 35.3 37.2 37.7 37.3 36.8 35.4 38.9 37.4 37.0 47.4 0.0 45.3 49.8 37.8 38.3 35.7 36.3 35.3 34.6 34.1 33.4 34.5 35.8 37.9 37.6 37.3 37.4 38.9 38.8 39.2 39.0 

山佳 33.7 34.8 34.7 35.8 35.7 35.4 37.2 37.6 37.2 36.8 35.6 38.6 37.3 36.9 41.7 45.4 0.0 64.3 39.6 39.6 36.3 36.9 35.6 34.8 34.3 33.5 34.7 36.0 38.2 37.9 37.6 37.7 39.3 39.0 39.5 39.3 

鶯歌 34.9 36.0 35.9 37.0 37.0 36.8 38.6 39.1 38.9 38.7 38.3 41.3 41.2 41.9 46.7 50.0 64.0 0.0 29.7 34.2 31.7 33.2 32.2 31.8 31.5 31.1 32.7 34.4 37.1 36.7 36.5 36.6 38.4 38.2 38.7 38.6 

鳳鳴 34.0 34.9 34.7 35.7 35.6 35.3 36.7 37.0 36.6 36.2 35.2 37.1 36.1 35.7 36.9 36.5 37.5 29.6 0.0 45.1 34.6 36.1 34.2 33.3 32.7 31.9 33.7 35.5 38.4 37.9 37.6 37.7 39.5 39.3 39.7 39.5 

桃園 34.2 35.2 35.0 35.9 35.8 35.6 37.0 37.3 36.9 36.6 35.8 37.5 36.7 36.5 37.5 37.3 38.3 34.3 45.7 0.0 46.2 43.5 37.9 35.4 34.1 32.9 34.9 37.0 40.0 39.3 38.9 38.9 40.7 40.3 40.7 40.4 

中路 33.9 34.8 34.5 35.4 35.2 35.0 36.3 36.5 36.1 35.8 34.9 36.3 35.4 35.1 35.7 35.4 35.8 32.3 35.9 44.8 0.0 48.6 36.6 33.7 32.6 31.5 34.1 36.6 40.0 39.3 38.8 38.8 40.8 40.3 40.8 40.5 

桃園醫院 34.1 34.9 34.6 35.5 35.4 35.2 36.4 36.7 36.3 36.0 35.2 36.5 35.8 35.5 36.2 35.9 36.3 33.6 36.9 42.4 46.7 0.0 31.3 30.5 30.0 29.6 33.0 36.0 39.9 39.2 38.6 38.7 40.8 40.3 40.8 40.5 

內壢 33.7 34.5 34.2 35.1 35.0 34.8 35.9 36.1 35.7 35.4 34.5 35.7 34.8 34.5 35.0 34.6 34.8 32.1 34.2 36.2 34.3 28.3 0.0 45.2 36.5 32.9 36.3 39.1 42.7 41.6 40.8 40.6 42.7 42.0 42.3 41.9 

中原 33.6 34.3 34.1 34.9 34.8 34.6 35.7 35.9 35.5 35.1 34.3 35.4 34.6 34.3 34.6 34.3 34.4 32.1 33.7 34.9 33.3 30.5 49.1 0.0 34.0 30.4 35.6 39.2 43.3 41.9 41.0 40.8 43.0 42.2 42.5 42.1 

中壢 33.4 34.1 33.9 34.8 34.6 34.4 35.4 35.6 35.2 34.9 34.1 35.0 34.2 33.9 34.2 33.9 34.0 31.8 33.1 33.9 32.4 30.3 38.3 35.8 0.0 45.1 45.2 46.6 48.8 46.4 44.8 44.1 45.9 44.6 44.7 44.1 

平鎮 32.9 33.6 33.4 34.1 34.0 33.8 34.7 34.8 34.4 34.0 33.1 33.8 33.0 32.7 32.8 32.4 32.4 30.4 31.1 31.3 29.7 27.8 31.1 27.6 44.4 0.0 52.1 50.2 51.3 48.0 45.9 44.9 46.7 45.1 45.2 44.5 

埔心 33.3 33.9 33.8 34.6 34.4 34.3 35.1 35.3 34.9 34.6 33.8 34.6 33.9 33.6 33.8 33.5 33.6 32.0 32.9 33.4 32.5 31.4 34.7 33.3 44.7 51.6 0.0 63.5 56.1 50.6 47.5 46.0 47.7 45.7 45.7 44.9 

楊梅 33.7 34.4 34.3 35.1 35.0 34.8 35.7 35.8 35.5 35.3 34.6 35.4 34.8 34.6 34.9 34.7 34.8 33.5 34.6 35.3 34.8 34.2 37.3 36.8 45.2 48.4 61.7 0.0 73.1 57.7 51.3 48.1 49.5 46.7 46.5 45.6 

富岡 34.8 35.4 35.4 36.1 36.1 36.0 36.8 37.0 36.8 36.6 36.1 36.9 36.6 36.5 36.9 36.8 37.0 36.2 37.4 38.4 38.3 38.2 41.0 41.1 47.5 49.8 54.7 71.8 0.0 51.6 39.8 39.6 45.4 42.9 43.4 42.5 

新富 34.6 35.3 35.3 36.0 36.0 35.8 36.6 36.8 36.6 36.4 36.0 36.7 36.4 36.3 36.6 36.5 36.8 35.9 37.0 37.9 37.8 37.7 40.2 40.1 45.5 47.0 49.9 57.5 50.9 0.0 44.9 41.7 47.9 44.2 44.5 43.4 

北湖 34.5 35.1 35.1 35.9 35.8 35.7 36.5 36.6 36.4 36.3 35.8 36.5 36.1 36.1 36.4 36.3 36.5 35.7 36.7 37.5 37.3 37.2 39.4 39.3 43.8 44.9 46.7 50.7 38.7 43.6 0.0 55.4 54.6 47.7 47.5 45.8 

湖口 34.4 34.9 35.1 35.9 35.8 35.7 36.5 36.7 36.5 36.3 35.9 36.6 36.2 36.1 36.4 36.4 36.4 35.7 36.6 37.4 37.2 37.0 39.0 38.8 42.7 43.4 44.5 47.0 37.7 39.3 54.7 0.0 70.8 52.8 50.8 48.3 

新豐 35.2 35.8 36.0 36.8 36.7 36.6 37.4 37.5 37.4 37.3 37.0 37.7 37.5 37.4 37.8 37.8 37.9 37.3 38.3 39.1 39.1 39.1 41.0 41.0 44.6 45.5 46.7 49.2 44.9 47.4 55.6 71.3 0.0 47.4 47.1 44.1 

竹北 35.3 35.8 36.0 36.8 36.7 36.6 37.3 37.5 37.4 37.3 37.0 37.7 37.4 37.4 37.7 37.7 37.8 37.3 38.2 39.0 38.9 38.9 40.6 40.6 43.6 44.2 45.1 46.7 42.8 44.2 48.7 53.5 47.8 0.0 61.6 49.7 

北新竹 35.5 36.1 36.2 37.0 36.9 36.8 37.5 37.7 37.6 37.5 37.3 37.9 37.7 37.7 38.0 38.0 38.1 37.6 38.5 39.2 39.2 39.2 40.7 40.7 43.5 44.0 44.7 45.9 42.7 43.7 47.2 50.0 45.3 61.2 0.0 39.9 

新竹 35.5 36.0 36.1 36.9 36.8 36.8 37.4 37.6 37.5 37.4 37.2 37.8 37.6 37.5 37.8 37.8 37.9 37.4 38.3 39.0 39.0 39.0 40.3 40.3 42.9 43.3 43.9 44.9 41.7 42.5 45.4 47.4 42.5 49.1 39.4 0.0 

註：橫列為起站、縱欄為迄站 

註：單位時速公里 

 

圖 6.14 工程後車站間平均運行速率熱圖（區間車、區間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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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 6-14 取出表 6-13 中桃地計畫工程範圍內各車站的部份獨立顯示以方

便閱讀。與表 6-12 相比較可明顯觀察到工程後車速下降的狀況，且表 6-14 所示

之大部份區段其平均車速均不及法規[33]所要求時速 45公里之水準。 

表 6-14 工程後車站間平均運行速率（鶯歌埔心區間車、區間快） 
 鶯歌 鳳鳴 桃園 中路 桃園醫院 內壢 中原 中壢 平鎮 埔心 

鶯歌 0.0 29.7 34.2 31.7 33.2 32.2 31.8 31.5 31.1 32.7 

鳳鳴 29.6 0.0 45.1 34.6 36.1 34.2 33.3 32.7 31.9 33.7 

桃園 34.3 45.7 0.0 46.2 43.5 37.9 35.4 34.1 32.9 34.9 

中路 32.3 35.9 44.8 0.0 48.6 36.6 33.7 32.6 31.5 34.1 

桃園醫院 33.6 36.9 42.4 46.7 0.0 31.3 30.5 30.0 29.6 33.0 

內壢 32.1 34.2 36.2 34.3 28.3 0.0 45.2 36.5 32.9 36.3 

中原 32.1 33.7 34.9 33.3 30.5 49.1 0.0 34.0 30.4 35.6 

中壢 31.8 33.1 33.9 32.4 30.3 38.3 35.8 0.0 45.1 45.2 

平鎮 30.4 31.1 31.3 29.7 27.8 31.1 27.6 44.4 0.0 52.1 

埔心 32.0 32.9 33.4 32.5 31.4 34.7 33.3 44.7 51.6 0.0 

註：橫列為起站、縱欄為迄站 

註：單位時速公里 

註：表中數據同表 6-13 

以下表 6-15 及圖 6.15 所示為工程前情境的自強號在各車站之間的平均速率

統計及其熱圖顯示。對於不停靠的車站，速率之計算以列車通過該車站之行點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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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5 工程前車站間平均運行速率（自強號） 

 
基

隆 

三

坑 

八

堵 

七

堵 

百

福 

五

堵 

汐

止 

汐

科 

南

港 

松

山 

臺

北 

萬

華 

板

橋 

浮

洲 

樹

林 

南

樹

林 

山

佳 

鶯

歌 

桃

園 

內

壢 

中

壢 

埔

心 

楊

梅 

富

岡 

新

富 

北

湖 

湖

口 

新

豐 

竹

北 

北

新

竹 

新

竹 

基隆 0.0 18.3 28.5 26.3 27.5 31.8 32.0 32.1 35.8 36.5 37.7 34.3 36.1 35.8 36.5 37.2 37.9 39.6 40.2 41.3 42.3 42.7 44.0 46.0 46.5 47.0 47.7 49.5 49.9 50.8 50.7 

三坑 18.3 0.0 42.0 30.0 30.2 35.0 35.0 34.7 38.5 38.9 39.7 35.7 37.5 37.0 37.8 38.4 39.1 40.9 41.3 42.4 43.4 43.8 45.1 47.2 47.7 48.1 48.8 50.7 51.1 51.9 51.9 

八堵 29.2 44.5 0.0 47.8 44.9 50.5 50.7 52.7 55.7 52.9 50.0 43.4 45.4 44.3 43.9 42.0 42.8 44.7 44.7 45.7 46.9 47.2 48.5 50.4 51.1 51.5 52.3 54.2 54.5 55.3 55.2 

七堵 29.6 35.8 47.3 0.0 49.2 55.9 53.9 52.4 55.7 53.0 49.2 42.1 44.2 43.3 43.2 42.5 43.4 45.4 45.3 46.2 47.3 47.6 49.0 51.2 51.8 52.2 53.0 54.9 55.1 55.9 55.8 

百福 27.7 30.4 42.1 43.4 0.0 64.8 57.7 54.1 57.8 53.9 49.2 41.4 43.8 42.8 42.7 42.6 43.5 45.7 45.5 46.5 47.6 47.9 49.3 51.6 52.3 52.7 53.5 55.5 55.7 56.5 56.4 

五堵 31.3 34.3 47.7 48.8 55.9 0.0 45.9 47.0 55.6 51.6 47.3 39.4 42.2 41.3 41.4 41.4 42.4 44.7 44.7 45.8 47.0 47.4 48.9 51.2 51.9 52.4 53.2 55.2 55.5 56.3 56.2 

汐止 31.7 34.6 47.8 47.7 51.3 43.0 0.0 71.8 65.8 56.5 49.4 40.1 43.0 42.0 42.0 42.8 43.8 46.2 46.0 47.0 48.2 48.5 50.0 52.4 53.1 53.6 54.4 56.4 56.6 57.5 57.3 

汐科 30.6 32.7 48.3 47.1 49.2 44.3 67.7 0.0 63.6 53.7 47.4 38.2 41.6 40.6 40.8 41.9 43.0 45.6 45.4 46.5 47.8 48.1 49.7 52.1 52.9 53.4 54.2 56.3 56.5 57.4 57.2 

南港 33.7 35.9 51.7 51.2 53.9 53.2 63.4 61.7 0.0 48.3 43.6 33.9 38.6 37.9 38.5 39.9 41.2 44.3 44.5 45.8 47.4 48.0 49.7 52.4 53.2 53.7 54.6 56.9 57.1 58.0 57.8 

松山 34.7 36.7 51.4 51.3 53.4 52.8 59.0 57.2 59.2 0.0 49.1 33.3 39.4 38.5 39.1 40.8 42.3 45.7 45.6 47.0 48.6 49.1 51.0 53.8 54.6 55.2 56.1 58.4 58.6 59.5 59.3 

臺北 36.4 38.1 50.1 49.6 50.7 49.9 52.8 51.3 49.5 55.0 0.0 35.5 48.8 43.9 43.8 46.9 48.8 53.0 51.0 51.9 53.5 53.5 55.6 58.6 59.6 60.1 61.1 63.6 63.5 64.3 63.9 

萬華 33.7 34.9 43.0 42.1 41.9 40.5 41.5 39.8 36.1 34.7 33.7 0.0 62.2 48.2 46.8 51.3 53.3 57.7 53.9 54.3 55.9 55.6 57.7 60.9 61.8 62.4 63.4 65.9 65.7 66.5 66.0 

板橋 34.9 36.1 44.4 43.6 43.6 42.5 43.6 42.3 39.8 39.5 44.8 55.5 0.0 59.1 49.7 58.2 60.2 64.9 57.2 56.9 58.5 57.6 59.9 63.3 64.4 65.0 66.0 68.6 68.1 68.9 68.3 

浮洲 33.7 34.8 42.6 41.7 41.5 40.4 41.2 40.0 37.7 37.0 38.5 40.8 52.9 0.0 43.4 58.3 61.1 66.6 57.1 56.8 58.6 57.6 60.1 63.6 64.8 65.3 66.5 69.2 68.6 69.4 68.7 

樹林 34.6 35.7 42.0 41.5 41.3 40.3 41.0 39.9 37.9 37.4 38.9 40.6 45.4 40.2 0.0 71.1 70.1 73.5 58.4 57.6 59.5 58.3 60.9 64.6 65.8 66.4 67.6 70.4 69.7 70.5 69.7 

南樹林 35.2 36.2 39.1 40.0 40.5 39.9 41.4 40.6 38.9 39.0 41.5 43.9 53.7 54.4 57.8 0.0 69.0 74.3 56.7 56.4 58.6 57.5 60.3 64.3 65.6 66.2 67.4 70.4 69.7 70.4 69.7 

山佳 36.0 37.1 40.1 41.1 41.6 41.1 42.6 42.0 40.6 40.9 44.2 47.1 58.1 60.5 67.7 83.2 0.0 76.9 54.8 55.2 57.8 56.8 59.9 64.1 65.4 66.1 67.4 70.4 69.7 70.5 69.7 

鶯歌 37.8 38.9 42.0 43.0 43.7 43.3 44.9 44.4 43.5 44.1 48.4 51.7 62.3 65.0 70.4 75.8 73.0 0.0 45.3 50.1 54.2 54.1 57.8 62.8 64.3 65.0 66.5 69.9 69.2 70.0 69.2 

桃園 38.2 39.3 42.2 43.1 43.7 43.4 44.7 44.3 43.6 44.2 47.4 49.7 55.5 56.0 56.8 56.6 53.5 44.8 0.0 73.4 72.6 64.3 68.4 73.4 75.1 75.7 77.0 80.2 78.1 78.4 77.0 

內壢 38.9 39.9 43.1 43.9 44.5 44.3 45.5 45.1 44.8 45.4 48.4 50.3 54.9 55.1 55.6 55.3 53.3 48.6 75.2 0.0 71.5 59.7 66.5 73.4 75.6 76.3 77.9 81.6 78.9 79.3 77.5 

中壢 39.6 40.6 43.9 44.7 45.3 45.1 46.3 46.0 45.9 46.6 49.6 51.5 55.8 56.1 56.6 56.5 54.9 51.5 69.5 62.4 0.0 74.7 81.1 85.5 87.7 87.8 88.8 91.4 86.5 86.0 83.4 

埔心 39.9 40.8 44.1 45.2 45.8 45.6 46.7 46.5 46.7 47.3 50.1 51.8 55.4 55.6 56.0 55.8 54.5 52.0 62.6 56.7 75.8 0.0 92.9 92.8 95.5 94.7 95.2 97.0 89.6 88.5 85.2 

楊梅 41.1 42.0 45.5 46.6 47.2 47.2 48.3 48.1 48.5 49.2 52.3 54.1 57.9 58.3 58.8 58.9 57.8 55.9 67.2 64.2 82.8 96.1 0.0 97.3 100.7 98.7 98.5 99.7 90.3 88.9 85.1 

富岡 43.2 44.2 47.7 49.0 49.7 49.7 50.9 50.8 51.4 52.3 55.8 57.7 61.7 62.3 63.1 63.4 62.7 61.6 73.3 72.8 88.9 98.1 100.5 0.0 117.1 101.6 99.9 101.0 87.6 86.4 81.9 

新富 43.8 44.7 48.4 49.6 50.4 50.5 51.7 51.6 52.3 53.2 56.8 58.7 62.9 63.6 64.4 64.8 64.1 63.2 75.2 75.3 91.5 101.3 104.8 126.8 0.0 88.8 94.1 98.8 85.0 84.3 79.8 

北湖 44.1 45.0 48.7 50.0 50.8 50.9 52.1 52.0 52.7 53.7 57.2 59.2 63.4 64.0 64.9 65.3 64.6 63.8 75.5 75.6 90.6 98.6 100.3 100.0 81.2 0.0 97.8 100.8 84.5 83.9 79.1 

湖口 44.6 45.6 49.4 50.7 51.5 51.6 52.8 52.7 53.5 54.5 58.2 60.2 64.3 65.0 65.9 66.3 65.8 65.1 76.5 76.8 90.6 97.3 98.3 95.9 86.9 90.9 0.0 103.0 82.1 82.1 77.0 

新豐 46.4 47.4 51.2 52.6 53.4 53.6 54.8 54.8 55.8 56.9 60.7 62.7 66.9 67.7 68.7 69.3 68.8 68.5 79.6 80.5 92.7 98.4 99.3 98.6 95.1 98.1 102.1 0.0 61.4 70.9 66.2 

竹北 46.7 47.7 51.4 52.8 53.6 53.8 54.9 54.9 55.9 57.0 60.5 62.5 66.4 67.1 68.0 68.4 68.0 67.6 77.2 77.6 86.9 89.8 89.1 84.9 81.6 81.7 80.0 58.8 0.0 84.9 71.1 

北新竹 47.4 48.3 52.1 53.5 54.3 54.5 55.7 55.6 56.7 57.8 61.3 63.2 67.0 67.7 68.6 69.0 68.6 68.3 77.3 77.6 85.7 87.9 87.1 83.3 80.6 80.6 79.3 67.4 78.8 0.0 50.5 

新竹 47.4 48.4 52.2 53.5 54.4 54.5 55.7 55.7 56.8 57.8 61.3 63.1 66.8 67.4 68.3 68.7 68.3 68.0 76.4 76.6 84.1 85.8 84.7 80.7 78.2 78.0 76.5 65.8 71.9 58.9 0.0 

註：橫列為起站、縱欄為迄站 

註：單位時速公里 

 

圖 6.15 工程前車站間平均運行速率熱圖（自強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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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 6-16 取出表 6-15 中桃地計畫工程範圍內各車站的部份獨立顯示以方

便閱讀。 

表 6-16 工程前車站間平均運行速率（鶯歌埔心自強號） 

 鶯歌 桃園 內壢 中壢 埔心 

鶯歌 0.0 45.3 50.1 54.2 54.1 

桃園 44.8 0.0 73.4 72.6 64.3 

內壢 48.6 75.2 0.0 71.5 59.7 

中壢 51.5 69.5 62.4 0.0 74.7 

埔心 52.0 62.6 56.7 75.8 0.0 

註：橫列為起站、縱欄為迄站 

註：單位時速公里 

註：表中數據同表 6-15 

表 6-17與圖 6.16所示為工程後情境的未來班表中，自強號的平

均運行速率數據與熱圖顯示。 

表 6-17 工程後車站間平均運行速率（自強號） 

 基

隆 

三

坑 

八

堵 

七

堵 

百

福 

五

堵 

汐

止 

汐

科 

南

港 

松

山 

臺

北 

萬

華 

板

橋 

浮

洲 

樹

林 

南

樹

林 

山

佳 

鶯

歌 

鳳

鳴 

桃

園 

中

路 

桃園

醫院 

內

壢 

中

原 

中

壢 

平

鎮 

埔

心 

楊

梅 
富岡 新富 

北

湖 

湖

口 

新

豐 

竹

北 

北

新

竹 

新

竹 

基隆 0.0 20.9 33.1 27.8 27.5 31.8 32.1 32.0 35.8 37.2 38.7 35.4 37.2 36.3 36.9 37.1 38.0 39.8 39.7 40.1 39.2 40.2 40.5 41.2 41.1 39.9 40.8 41.9 43.9 44.3 44.8 45.5 47.1 47.5 48.4 48.4 

三坑 20.9 0.0 50.2 30.7 29.1 34.1 34.2 33.8 37.8 39.1 40.3 36.5 38.3 37.3 37.8 38.1 39.0 40.8 40.6 41.0 40.0 41.0 41.3 42.0 41.9 40.6 41.5 42.7 44.7 45.1 45.6 46.3 47.9 48.4 49.2 49.2 

八堵 34.1 54.0 0.0 41.0 39.9 46.5 46.5 48.2 52.3 51.3 49.1 43.1 45.2 44.0 44.3 41.7 42.6 44.6 44.0 44.4 43.2 44.3 44.6 45.4 45.4 44.2 45.2 46.5 48.4 48.8 49.3 50.0 51.4 51.8 52.6 52.5 

七堵 34.1 41.4 45.9 0.0 49.0 56.2 53.2 50.9 55.0 53.7 49.8 42.9 45.1 43.7 44.0 42.5 43.6 45.6 44.9 45.4 44.1 45.2 45.5 46.3 46.1 44.6 45.6 46.9 49.0 49.6 50.0 50.7 52.3 52.5 53.4 53.3 

百福 32.2 35.5 40.8 49.6 0.0 65.9 56.7 51.9 56.9 54.8 49.9 42.3 44.7 43.3 43.7 42.4 43.5 45.6 44.9 45.4 44.1 45.2 45.6 46.3 46.1 44.5 45.6 47.0 49.2 49.8 50.2 51.0 52.5 52.8 53.7 53.6 

五堵 36.5 40.3 47.2 56.6 65.8 0.0 42.7 43.4 54.2 52.4 48.0 40.2 43.1 41.8 42.3 41.1 42.3 44.6 44.0 44.6 43.2 44.4 44.8 45.7 45.5 43.9 45.0 46.4 48.8 49.3 49.8 50.6 52.2 52.5 53.4 53.3 

汐止 37.3 40.9 47.5 54.7 58.9 47.2 0.0 66.4 65.7 58.8 50.7 41.4 44.4 42.7 43.2 42.7 43.9 46.3 45.5 46.0 44.5 45.7 46.1 46.9 46.7 44.9 46.0 47.5 49.9 50.4 50.9 51.7 53.3 53.6 54.5 54.4 

汐科 35.2 37.8 48.3 52.9 54.6 47.2 73.8 0.0 65.4 57.2 49.2 39.7 43.1 41.6 42.2 41.9 43.2 45.8 44.9 45.5 44.0 45.3 45.7 46.6 46.3 44.5 45.7 47.2 49.6 50.2 50.7 51.5 53.2 53.5 54.4 54.3 

南港 38.8 41.4 52.5 56.7 59.1 56.9 68.4 66.3 0.0 54.0 45.5 35.3 40.1 38.8 39.9 39.8 41.4 44.5 43.8 44.5 43.1 44.5 45.0 46.0 45.9 44.3 45.6 47.3 50.0 50.7 51.2 52.1 53.9 54.3 55.2 55.1 

松山 39.8 42.1 51.8 55.5 56.9 54.9 61.3 58.9 60.4 0.0 50.4 34.5 40.7 39.0 40.2 40.3 42.1 45.5 44.6 45.4 43.7 45.2 45.7 46.8 46.7 44.9 46.3 48.1 50.9 51.6 52.2 53.1 55.0 55.3 56.3 56.1 

臺北 40.3 42.2 50.3 52.0 52.3 50.6 53.3 51.4 49.2 55.2 0.0 37.0 50.5 43.9 45.0 44.5 47.1 51.5 49.2 49.7 46.9 48.8 49.4 50.6 50.2 47.6 49.2 51.2 54.3 55.1 55.7 56.7 58.7 58.8 59.9 59.6 

萬華 36.2 37.4 43.2 43.6 42.9 40.9 41.9 39.9 36.0 34.8 34.4 0.0 63.9 47.1 47.8 47.1 50.1 54.9 51.6 51.9 48.3 50.4 51.0 52.3 51.7 48.7 50.4 52.5 55.7 56.5 57.2 58.2 60.2 60.3 61.3 61.0 

板橋 37.5 38.7 44.6 45.1 44.6 43.0 44.0 42.5 39.9 39.8 45.6 56.5 0.0 56.9 52.7 51.1 55.5 61.1 55.0 54.9 49.9 52.4 53.0 54.4 53.6 49.8 51.7 54.0 57.5 58.4 59.1 60.1 62.3 62.2 63.2 62.8 

浮洲 35.8 36.7 42.7 42.8 42.2 40.7 41.3 40.0 37.4 36.9 38.3 40.1 54.5 0.0 49.4 50.3 56.5 63.3 55.5 55.2 49.5 52.3 53.0 54.6 53.6 49.6 51.6 54.1 57.8 58.7 59.4 60.6 62.7 62.6 63.7 63.2 

樹林 36.3 37.3 42.9 43.1 42.6 41.2 41.8 40.6 38.4 38.1 40.1 42.0 50.8 47.9 0.0 57.2 66.5 71.6 58.3 57.3 50.2 53.3 54.1 55.8 54.6 50.0 52.1 54.8 58.8 59.7 60.5 61.6 63.9 63.7 64.7 64.2 

南樹林 36.9 37.9 40.1 41.7 41.3 40.1 41.3 40.2 38.2 38.3 40.5 42.1 52.3 51.3 59.9 0.0 80.9 78.0 58.5 57.3 49.3 52.9 53.7 55.7 54.4 49.5 51.8 54.7 58.8 59.8 60.6 61.9 64.2 64.0 65.0 64.5 

山佳 37.8 38.7 41.0 42.7 42.5 41.3 42.6 41.6 39.9 40.1 43.1 45.3 56.7 57.6 69.0 82.7 0.0 76.9 54.5 54.4 46.6 50.7 51.7 54.0 52.8 47.9 50.5 53.6 58.0 59.1 59.9 61.2 63.7 63.5 64.6 64.1 

鶯歌 39.5 40.5 42.8 44.6 44.4 43.5 44.8 43.9 42.7 43.3 47.2 49.8 60.8 62.4 70.0 74.1 70.9 0.0 39.0 45.5 39.2 45.0 46.7 49.9 49.0 44.3 47.5 51.2 56.5 57.7 58.6 60.1 62.9 62.7 64.0 63.4 

鳳鳴 39.5 40.4 42.4 44.0 43.8 42.9 44.1 43.3 42.1 42.6 45.7 47.6 54.7 54.8 57.3 56.7 52.4 38.3 0.0 54.0 39.3 47.6 49.7 53.6 51.9 45.4 49.1 53.3 58.9 60.2 61.2 62.8 65.6 65.2 66.4 65.7 

桃園 40.1 41.1 43.0 44.6 44.5 43.6 44.7 44.0 43.1 43.6 46.7 48.5 54.9 55.0 57.0 56.5 53.4 45.8 56.0 0.0 60.3 74.5 72.7 74.3 65.8 51.6 55.6 60.2 66.0 67.3 68.2 69.7 72.1 71.0 71.9 70.8 

中路 38.6 39.4 41.6 42.8 42.6 41.7 42.7 42.0 41.1 41.4 43.4 44.5 48.3 47.6 47.9 46.6 43.8 36.8 36.1 58.9 0.0 102.1 85.3 82.7 67.9 49.7 54.8 60.2 66.6 68.0 69.1 70.6 73.1 71.8 72.7 71.5 

桃園醫院 39.5 40.2 42.5 43.8 43.7 42.9 43.8 43.2 42.5 42.9 45.2 46.5 50.6 50.2 50.9 49.9 47.6 42.2 43.8 71.4 94.6 0.0 66.8 74.0 59.7 43.4 50.2 56.8 64.4 66.0 67.1 68.9 71.8 70.5 71.7 70.4 

內壢 39.8 40.6 42.9 44.1 44.0 43.2 44.2 43.6 42.9 43.4 45.8 47.1 51.2 50.9 51.6 50.8 48.6 43.9 46.0 69.8 80.7 64.7 0.0 78.9 57.7 40.6 48.6 56.0 64.2 65.9 67.2 69.0 72.0 70.7 71.8 70.6 

中原 40.6 41.4 43.8 45.1 45.0 44.3 45.3 44.7 44.2 44.7 47.4 48.8 53.2 53.1 54.0 53.5 51.7 48.0 51.2 75.2 85.6 80.9 94.5 0.0 42.7 32.2 43.6 53.0 62.8 64.7 66.1 68.2 71.5 70.2 71.5 70.1 

中壢 40.6 41.4 43.8 45.1 45.0 44.3 45.3 44.7 44.3 44.8 47.4 48.8 52.8 52.7 53.5 53.0 51.3 48.0 50.7 68.3 72.2 65.7 66.1 47.5 0.0 53.2 65.5 73.7 80.0 81.4 82.1 83.3 84.2 80.7 81.0 78.8 

平鎮 39.2 39.9 42.1 43.6 43.4 42.8 43.6 43.0 42.8 43.1 45.0 46.0 48.9 48.5 48.7 48.0 46.4 43.1 44.1 51.7 50.2 44.3 41.7 32.0 55.9 0.0 79.0 84.9 87.8 88.7 88.9 89.6 89.2 84.3 84.2 81.5 

埔心 40.1 40.8 43.1 44.6 44.5 43.9 44.7 44.2 44.1 44.5 46.6 47.7 50.7 50.4 50.9 50.3 48.9 46.3 47.7 55.7 55.1 50.9 49.5 43.3 66.7 77.8 0.0 90.7 90.9 91.7 91.7 92.1 90.9 85.1 84.9 81.8 

楊梅 41.3 42.0 44.3 45.9 45.8 45.3 46.1 45.6 45.7 46.2 48.5 49.7 52.9 52.8 53.4 53.1 51.9 49.9 51.8 60.0 60.1 57.1 56.5 52.3 73.7 82.7 87.4 0.0 94.5 95.0 94.5 94.4 92.1 85.0 84.8 81.3 

富岡 43.4 44.1 46.4 48.1 48.2 47.7 48.6 48.2 48.5 49.2 51.9 53.2 56.7 56.9 57.7 57.6 56.7 55.5 57.9 66.3 67.3 65.3 65.4 63.0 81.5 88.5 92.5 98.7 0.0 97.3 94.4 94.4 90.9 81.5 81.9 77.9 

新富 43.8 44.6 46.9 48.7 48.8 48.3 49.2 48.8 49.2 49.9 52.7 54.0 57.6 57.8 58.7 58.6 57.8 56.7 59.2 67.6 68.6 66.9 67.0 64.9 82.7 89.3 93.0 98.2 96.3 0.0 91.4 93.2 89.9 79.9 80.7 76.6 

北湖 44.3 45.0 47.4 49.2 49.3 48.9 49.8 49.4 49.8 50.6 53.4 54.8 58.5 58.7 59.6 59.6 58.8 57.9 60.5 68.9 70.0 68.5 68.7 66.8 84.1 90.6 94.3 99.4 100.9 106.5 0.0 94.4 89.6 78.6 79.8 75.5 

湖口 44.9 45.7 48.1 49.9 50.0 49.6 50.5 50.2 50.6 51.4 54.3 55.7 59.4 59.6 60.6 60.7 60.0 59.1 61.8 70.0 71.1 69.8 70.0 68.4 84.3 90.0 93.0 96.5 94.0 93.0 86.1 0.0 92.1 77.4 79.1 74.4 

新豐 46.5 47.3 49.7 51.6 51.7 51.4 52.3 52.0 52.6 53.5 56.6 58.1 61.8 62.1 63.2 63.3 62.8 62.3 65.0 72.9 74.1 73.1 73.5 72.3 86.1 90.7 93.0 95.3 93.4 92.9 90.8 93.6 0.0 61.2 71.3 66.1 

竹北 46.9 47.6 50.0 51.9 52.0 51.7 52.6 52.4 52.9 53.8 56.8 58.2 61.7 62.0 63.0 63.1 62.6 62.1 64.6 71.6 72.6 71.6 71.9 70.7 82.0 85.3 86.4 87.0 82.7 81.2 78.9 77.6 60.4 0.0 86.4 71.1 

北新竹 47.6 48.4 50.8 52.7 52.9 52.6 53.5 53.2 53.9 54.7 57.7 59.1 62.6 62.9 63.9 64.1 63.6 63.2 65.6 72.2 73.2 72.3 72.6 71.6 81.7 84.5 85.3 85.6 81.9 80.8 79.0 78.1 69.1 80.4 0.0 49.2 

新竹 47.5 48.3 50.9 52.7 52.9 52.6 53.5 53.2 53.9 54.8 57.7 59.1 62.4 62.7 63.7 63.8 63.4 63.0 65.3 71.5 72.4 71.5 71.8 70.8 80.1 82.6 83.2 83.1 79.2 78.0 76.2 75.1 66.5 71.8 56.6 0.0 

註：橫列為起站、縱欄為迄站 

註：單位時速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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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 工程後車站間平均運行速率熱圖（自強號） 

以下表 6-18 取出表 6-17 中桃地計畫工程範圍內各車站的部份獨立顯示以方

便閱讀。與表 6-16 相比較可明顯觀察到，雖然自強號列車在因桃地計畫而增設

的車站均未停靠，但仍然受到計畫影響，工程後亦有車速下降的現象，且表 6-

18中有部份區段其平均車速均不及法規[33]所要求時速 70公里之水準。 

 

表 6-18 工程後車站間平均運行速率（鶯歌埔心自強號） 
 鶯歌 鳳鳴 桃園 中路 桃園醫院 內壢 中原 中壢 平鎮 埔心 

鶯歌 0.0 39.0 45.5 39.2 45.0 46.7 49.9 49.0 44.3 47.5 

鳳鳴 38.3 0.0 54.0 39.3 47.6 49.7 53.6 51.9 45.4 49.1 

桃園 45.8 56.0 0.0 60.3 74.5 72.7 74.3 65.8 51.6 55.6 

中路 36.8 36.1 58.9 0.0 102.1 85.3 82.7 67.9 49.7 54.8 

桃園醫院 42.2 43.8 71.4 94.6 0.0 66.8 74.0 59.7 43.4 50.2 

內壢 43.9 46.0 69.8 80.7 64.7 0.0 78.9 57.7 40.6 48.6 

中原 48.0 51.2 75.2 85.6 80.9 94.5 0.0 42.7 32.2 43.6 

中壢 48.0 50.7 68.3 72.2 65.7 66.1 47.5 0.0 53.2 65.5 

平鎮 43.1 44.1 51.7 50.2 44.3 41.7 32.0 55.9 0.0 79.0 

埔心 46.3 47.7 55.7 55.1 50.9 49.5 43.3 66.7 77.8 0.0 

註：橫列為起站、縱欄為迄站 

註：單位時速公里 

註：表中數據同表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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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分析結果：追越待避 

當鐵路系統中有不同速率的列車同時運轉時，速率較低的列車執行待避以容

許速率較高列車追越是維持運轉效率難以避免的操作。然而在待避過程中，被

追越列車的長時間等待，亦降低了運轉效率，並且會降低路線容量。因此鐵路

建設的運轉分析必須掌握工程對待避次數之影響。臺鐵真實班表中在基隆站與

新竹站之間北上方向發生 84次待避、南下方向則發生 78次。在本分析的工程前

情境班表中，相同區段的北上方向發生 86次待避、南下方向則發生 79次。而在

工程後的未來情境則在北上方向發生 101 次待避、南下方向則發生 91 次。分析

數據明確顯示在工程後情境中，兩方向的待避次數均有所增加，總計約增加

16%。 

 

6.8 分析結果：車站容量 

本節分析呈現第 4.9 節所說明的「車站及站間平均容量」分析結果。本項分

析以所指定的班表為基礎，對各車站、各站間進行獨立的班表壓縮分析，明確

排除了直接相連的車站或站間之外，其他車站或其他站間的影響。詳細說明可

參見第 4.9節圖 4.17及附屬說明。 

依UIC文獻[14, 15]所明確指出，鐵路容量是由路軌及班表所共同決定而非固定

容量，亦即容量同時受到路軌設施、車種組成、車次數量及順序之影響。相關

論文之說明可參見第 4.9節以及附錄 B。圖 6.17比較了工程前後，各車站容量之

變化。由於桃地計畫工程前與工程後的未來班表不可能相同，故可合理預期分

析範圍內大多數車站與站間的容量均有或多或少的變化。由圖 6.17 可觀察到在

桃地計畫範圍內的桃園、內壢、中壢 3座既有車站之容量均有所增加，反映了本

計畫改善這些車站股道佈設的效果。各車站在臺鐵行控中心顯示面板照片、桃

地計畫工程前數位模型以及工程後數位模型分別顯示於圖 6.18、圖 6.19、圖

6.20。這些資料顯示了各車站在桃地計畫工程所帶來的股道佈設變化。由這些變

化觀之，本分析所得到之結果應屬符合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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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工程前後車站容量比較 

 

 
臺鐵行控中心面板 

 
工程前數位模型 

 
工程後數位模型 

圖 6.18 桃園站工程前後股道比較 

 

 
臺鐵行控中心面板 

 
工程前數位模型 

 
工程後數位模型 

圖 6.19 內壢站工程前後股道比較 

 
臺鐵行控中心面板 

 
工程前數位模型 

 
工程後數位模型 

圖 6.20 中壢站工程前後股道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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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站間部份，桃地計畫前後站間容量之比較示於圖 6.21。工程範圍內各站間

在工程前後均完全不同，直接比較並無意義，此處將工程前後之數據分別作

圖。 

 

圖 6.21 工程前後站間容量比較 

6.9 分析結果：路線整體利用率 

本節路線整體利用率的評估方法係依UIC文件[14, 15]之建議方法，將基隆站至

新竹站之間路段的全路線班表，使用班表壓縮法以得到其壓縮後的最小跨度，

再與壓縮前的原跨度相除而得。其主要意義在觀察所分析範圍內，原班表所描

述的是運轉需求，而壓縮後的班表跨度則顯示路軌系統承載此班表時，所能提

供的能力被運轉需求所佔用的比例。詳細的說明可參見第 4.9節的相關內容。 

經分析結果，在工程前情境的路線整體利用率為 74%，而工程後的情境則將

達到 82%。兩情境執行相同型態的班表，而工程後的路線整體利用率較高，顯

示整體容量應有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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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分析結果：路塞潛勢指數 

本節分析桃地計畫工程對路塞潛勢指數之影響，數據分別整理於表 6-19 與

圖6.22。資料顯示工程前後的路塞潛勢指數影響不大，各車站在班表中維持適當

前後間距的能力變化不大。在工程範圍內的桃園站、內壢站及中壢站其路塞潛

勢指數均有下降，反映在工程之後這些車站的股道數均增加，使相同的車次分

散到更多的股道，而降低了指數值。 

表 6-19 工程前後路塞潛勢指數 

車站 工程前 工程後  車站 工程前 工程後  車站 工程前 工程後 

基隆 11.2 9.6  板橋 147.2 143.1  中壢 58.9 49.2 

三坑 10.4 11.7  浮洲 78.3 76.7  平鎮  36.1 

八堵 28.2 28.6  樹林 85.6 99.7  埔心 35.9 32.1 

七堵 88.8 91.7  南樹林 35.8 36.0  楊梅 32.2 35.1 

百福 59.0 55.3  山佳 32.6 31.4  富岡 27.0 30.4 

五堵 59.1 54.5  鶯歌 46.6 42.9  新富 35.2 36.0 

汐止 74.9 77.1  鳳鳴  33.6  北湖 27.9 34.7 

汐科 65.5 57.3  桃園 67.4 64.8  湖口 32.9 34.7 

南港 105.7 98.6  中路  31.1  新豐 23.7 28.0 

松山 143.5 131.7  桃園醫院  32.7  竹北 28.7 34.4 

臺北 121.2 133.9  內壢 41.4 31.8  北新竹 25.9 25.4 

萬華 89.9 80.6  中原  36.7  新竹 55.1 48.6 

 

圖 6.22 工程前後路塞潛勢指數 

6.11 分析結果綜合歸納 

本章以「臺鐵都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為案例，使用 RAILS

進行運轉分析，用以驗證該系統的計畫審議輔助能力。本案例納入了運轉速率

分析、追越待避次數分析、車站容量分析、路線整體利用率分析以及路塞潛勢

指數分析等多種重要的分析項目。綜合歸納可觀察到以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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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運轉速率的降低是桃地計畫最重要的隱憂；可合理推論在短距離內增設 5

處車站是其最主要原因。比較表 6-12 與表 6-14 可觀察到，在桃地計畫工

程前的情境中，區間車、區間快車在工程路段均大都可維持接近時速 50

公里或更高的平均運轉速率，但在工程完工後的情境中，平均速率卻大都

接近時 40公里，無法達到法規[34]所要求：通勤列車平均運行速度不低於

現況或時速 45 公里的要求。至於自強號雖然情境中並未增加停靠車站，

但其車速仍然受到影響而略有降低，亦無法達到法規要求。 

 2. 在完工後的未來情境追越待避次數將增加約 16%。可合理推論這種變化的

原因來自：區間車、區間快車之速率原本即低於自強號之速率，在增設車

站之後區間車降低速率的幅度又比較較大，增加了兩種車種的速率差，導

致所需要的追越待避次數變多。 

 3. 車站容量分析的結果顯示在桃地計畫工程範圍內桃園、內壢及中壢等既有

車站之容量均增加，合理反映了這些車站在工程中增設股道的效應。至於

其他車站之容量則無很大的變化。站間區段的容量亦未觀察到重要的變

化。 

 4. 班表壓縮分析的結果顯示路線整體利用率將由工程前的 74%上升到工程後

的 82%，亦即路線整體容量略有下降。這與前述車站容量提升並不相矛

盾，原因在於整體容量受到前述追越待避次數增加的影響而降低，但這些

影響並無法反映在個別車站、站間的容量分析中。 

 5. 路塞潛勢指數分析顯示工程前後變化不顯著。 

 6. 本案例分析過程中，依圖 4.2所示的流程使用 RAILS分別對桃地計畫工程

前與工程後之情境建立路軌數位模型，再取用臺鐵系統真實班表套用於兩

個情境的路軌模型中，經由系統的自動排點功能分別建立兩個情境的無衝

班表，用以預見未來工程完工之後可能的運轉狀況。本系統的運轉分析能

力則以這些班表為基礎，以數量化的方式具體呈現了未來情境下可能的運

轉速率、車站容量、路線整體利用率以及路塞潛勢指數，並與現況情境相

比較。 

由這些分析結果可歸納以下結論： 

 1. 本系統確有能力供使用者預見未來可能的具體運轉狀況，達成對鐵路建設

計畫審議的輔助。 

 2. 個別車站、站間的容量提升，並不必然代表整體路線容量的提升。本案例

顯示桃地計畫雖然提升了工程範圍內各既有車站的容量，但整體容量卻因

短距離內增設車站而下降。這個案例具體顯示局部化的容量分析並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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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提供足夠的資訊。對鐵路建設計畫而言，涵括更多面向的運轉分析確

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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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7.1 結論 

鐵路是我國最重要的陸上運輸系統之一，政府每年均投入可觀的公共資源於

各項鐵路相關建設計畫中。任何鐵路建設計畫的主要目標必然是投入運轉，而

我國法規[33]亦規定了建設計畫在研議過程中所應進行的運轉分析以及應達到的

標準。有關運轉分析的內涵及其重要性可參閱第三章。 

鐵路系統的運轉分析具有高度重要性，然而同時亦具有相當的複雜性，而目

前實務上尚未普遍運用運轉分析專業軟體，嚴重限制了相關單位在推動鐵路建

設計畫時深入進行運轉分析的能力。軟體工具的缺乏使得實務上經常高度仰賴

專業人員的個人知識及經驗為之。專業人員的判斷常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

是不易跨部門客觀討論，亦不易累積經驗。而知識經驗的有系統傳承、技術擴

散及人才養成亦均有其難度。且在缺乏具體數據的狀況下常不易與鐵路運轉專

業領域之外的人員客觀討論，過往歷史亦不易有系統存檔及管理統計。這些現

象均明確顯示開發適當軟體工具的重要性與急迫性。 

為此，本所經長期研發，成功開發了具有鐵路運轉分析能力的RAILS。該系

統可進行多項運轉分析，使用者可在依建設計畫的未來情境在系統中建立數位

模型之後，使用系統高度自動化的運轉分析能力而預見未來投入運轉之後的運

轉情形。系統並可產出多種分析報表，供使用者以科學化的方法，具體瞭解建

設計畫所能達到的運轉效能，並可用以比較不同方案。 

本計畫以 RAILS 為基礎，建立其全自動計算排點所需時隔的能力，提升了

本系統對未來情境運轉分析的精確度。配合新增的運算需求，本計畫大幅擴充

了既有的路軌數位模型。如圖 2.1 所示，路軌數位模型位居全系統最基礎的位

置，因此擴充此模型的同時，必須幾乎全面修改鐵路資料庫以及系統軟體程

式，才能維持全系統的一致性，完全消除同一系統中有二種不同模型所帶來的

混亂。計畫完成之後的 RAILS說明於第四章。 

本計畫以「臺鐵都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為案例，以真實數據

驗證了 RAILS 的運轉分析能力，並檢視這些分析結果可能對計畫審議所帶來的

輔助。分析結果發現在未來情境下，可能區間車與自強號均將發生平均運轉速

率低於現況，且無法達到法規[33]之要求。分析結果亦顯示該工程雖然提升了工

程範圍內各既有車站的容量，但整體容量卻因短距離內增設車站而下降。這個

案例具體顯示局部化的容量分析並不一定能夠提供足夠的資訊。對鐵路建設計

畫而言，涵括更多面向的運轉分析確有其必要性。而這些分析結果亦顯示，未

來若在鐵路建設計畫審議過程中使用本系統進行運轉分析，將有助這些計畫在



108 

 

可行性研究、綜合規劃或其他階段，達到更高境界的設計。 

此外，本計畫並對 RAILS 軟體平台與本所「傳統暨區域鐵路系統容量分析

軟體」進行整合評估。其內容呈現於第五章。歸納評估結果，容量軟體的性質

適合作為小區段容量分析的工具，而 RAILS 平台是開發作為鐵路全系統運轉分

析的工具，二者性質不同，實具互補性。未來若能取二者之長予以適當整合，

預期將有助本所得到分析功能更為強大而完整的新軟體工具。 

 

7.2 建議 

鐵路建設計畫的審議，不但需要複雜的資料處理與計算，而且往往涉及多數

不同單位。為此，本系統設計可作為鐵路建設計畫審議輔助工具，並具有作為

跨單位協作平台的能力，如圖 4.20 所示意。建議後續尋求適當單位逐步推廣本

系統之應用。 

就投入鐵路運轉的人、車、路三項主要資源觀之，目前本系統已經具備對路

之運轉分析能力。然而依法規[33]要求，計畫審議亦涵蓋人與車的面向，其運轉

分析複雜程度並不低於對路之分析，且我國目前並不具備此種軟體工具，不利

法規之落實。建議未來可在這些方向持續發展 RAILS之功能。 

除了運算功能之外，軟體系統亦必須提供使用者方便的工作環境與良好的操

作體驗，並且能夠充份融入使用者執行其業務的程序中。由於這些均具有相當

的主觀性，納入使用者的工作程序之後，由其提供真實運用之回饋予軟體開發

者是最有效、無可取代的方法。建議在後續發展過程中，充份納入使用者的參

與，將可望為本軟體的成熟化帶來極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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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路塞潛勢指數介紹 

一、背景說明 

本附錄之主要內容係整理自本所過往研究[24]，為了易於閱讀，於文中不再

逐項標註其出處。更多的深入說明亦可參見本所於 109年之研究成果[32]。 

大凡用以描述各種現象之指數，其目的多在以簡要的方式反映出複雜系統的

大體全貌，例如經濟學常用的物價指數、採購經理人指數、國民生產毛額等即

為典型的例子。由於所描述的現象具有相當的複雜性（否則指數即無存在的必

要），故其定義及計算過程必有相對的複雜性。而指數本身則應精簡（否則即

無法達到目的），故必有其無法完整描繪之處。是故指數的目的多在反映大體

全貌而非細節。例如在物價指數持續升高之際，社會中仍很可能有部份商品並

未漲價，但這並無礙於物價指數的價值。 

經濟領域的各項重要指數，其設計使得非經濟專長的人員，能夠很方便在瞭

解其意涵之後取用以達到各種後續目的。取用物價指數、採購經理人指數等指

數時，絕大多數的人員並不需要深入瞭解其精準定義，僅需瞭解其意涵即可使

用。 

路塞潛勢指數亦本此原則而設計。在特定的鐵路系統上，執行特定的班表

時，所出現的運轉現象具有高度複雜性。本指數嘗試經過計算，反映出在運轉

的過程中，鐵路系統各處發生前行列車阻擋續行列車之整體嚴重程度，據以表

現運轉的整體順暢性。與經濟領域的各種重要指數類似之處，是路塞潛勢指數

的使用者亦不必深入瞭解其精準定義，僅需瞭解本指數的意涵即可使用。 

以下將先在第 A.2 節說明路塞潛勢指數的應用方法，目的在協助本指數非鐵

路運轉專業人員的使用者在瞭解其意涵及概念之後方便取用。之後第 A.3節則說

明本指數的原理，目的在供鐵路運轉領域專業人員瞭解本指數的精準定義及計

算細節，並以其專業知識及經驗提供本指數持續精進的方向。 

 

二、路塞潛勢指數的應用 

 

 1. 路塞潛勢指數之意涵 

鐵路系統中，路塞是晚點量在列車之間傳播過程所產生的現象。而路

塞潛勢指數代表的是在指定的鐵路路網中，執行所指定的班表時晚點量傳

播的可能性。鐵路的車站、站間軌道資源愈多、佈設愈優良時，運轉將愈

順暢，反之則運轉將不順暢。同時，鐵路系統中所運行的車次愈密集、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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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行點分佈愈不均勻、股道分配愈均勻時，運轉將愈順暢，反之則運轉將

不順暢。本指數之設計則是在作為衡量上述列車與路軌複雜互動狀況的綜

合指數。其基本計算方式是統計一份班表中，前後連續經過相同股道的兩

班列車之間的時隔，將不足 15分鐘的部份計入指數中。 

在鐵路系統中，列車班表與路軌設施共同決定運轉狀況，因此任何運

轉分析均必須在考慮路軌設施的同時，亦充考慮在系統中執行的班表。亦

即必須在分析中納入對真實運轉具有代表性的班表，分析結果方能代表真

實運轉的可能狀況。路塞潛勢指數的設計，使其能夠反映路軌與班表所共

同形成的運轉狀況。 

 2. 路塞潛勢指數之分級 

本計畫建議將路塞潛勢指數依其數值分為 A 至 F 共六級，如圖附 A.1

所示意。分級之方式為每 40分一級，亦即 A級為 0至 40、B及為 40.01至

80、C級為 80.01至 120、D級為 120.01至 160、E級為 160.01至 200、而

F級則為超過 200之範圍。其中 A至 C級為運轉順暢、D級為擁擠但可正

常運轉、而 E至 F級則為運轉不順暢。依此分級標準，上述臺北站之路塞

潛勢指數為 144，應屬 D級。 

 

 

圖附 A.1 路塞潛勢指數分級 

 3. 路塞潛勢指數之計算與使用 

基於以上分析之精神，同時考量計算之方便性以及作為綜合指數所需

要之廣泛代表性，定義路塞潛勢指數之二種使用方式如下。 

(1) 分時滾動路塞潛勢指數 

 對所分析之鐵路系統、班表、及所分析之車站，先後使用同一

股道之前後列車之間，取其時隔計算而得的路塞潛勢指數。 

(2) 車站及站間之代表路塞潛勢指數 

 路塞潛勢指數在一天當中隨車次之變化而高低起伏。因此取一

天當中最高第 60分鐘之指數值作為車站或站間的代表指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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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塞潛勢指數原理 

本節的目的在對塞潛勢指數作更深入說明，以供鐵路運轉專業人員參考。一

般而言，良好的鐵路班表能夠使所有列車在全完依班表的到離站時分運行時，

各列車之間不會相互影響。然而真實鐵路系統並不可能無限精準依班表運轉。

所有列車在運行的過程中均持續受到各種內外部因素的影響，使得到離站時分

受到擾動而無法完全依班表運行，因而在鐵路系統中產生續行列車受制於先行

列車的互制現象。系統運轉時，調度人員會採取運轉整理作為，由司機員配合

執行，以儘量使系統回復到接近班表行點的狀態。在這過程中，影響系統運作

的最重要現象是路塞現象，而路塞現象的發生或不發生，又受到緩衝時間的重

大影響。因此路塞潛勢指數之設計，即是以緩衝時間為計算基礎，嘗試得到具

有整體、概括代表性的綜合指數。以下將對這些關鍵因素作更深入的論述及說

明。 

 1. 指數目的 

路塞潛勢指數是一個用以評估鐵路運轉狀況之綜合指數，其目的在反

映鐵路系統整體的運轉順暢程度。 

 2. 路塞現象 

在完全理想的完美狀況下，所有列車均依班表運行，續行列車並不會

受到先行列車之影響。然而真實鐵路系統之運轉並不可能完美。列車在運

行時受到內外因素之影響而發生延遲時，先行列車即有可能未能在班表所

指定的時間離開其所在之股道，以致於續行列車受到阻擋而無法進入該股

道。此即為臺鐵實務所稱之「路塞」現象。就本質而言，路塞為延遲狀況

在不同列車之間傳播時所產生之現象，對鐵路系統穩定度有重大影響。 

 3. 緩衝時間 

路塞現象之發生或不發生與班表中的緩衝時間有著密切的關係。所謂

緩衝時間，指班表中配予前後行經同一點或同一股道的兩列車之間的時間

間隔中，超過最小安全時隔的部份。當先行列車發生晚點時，緩衝時間有

助阻隔或減少晚點傳播予續行列車。一般大略而言，緩衝時間愈充裕，晚

點愈不易在列車之間傳播，因而有利鐵路系統提高準點率。 

例如，假設在某股道，前後行經的兩列車之間至少需要配置 3.0 分鐘

之時隔，而班表所配置的間隔時間為 9.0 分鐘。則在該處這兩列次之間配

有 9-3=6 分鐘的緩衝時間。倘若在運轉時，先行列車因故延遲 5 分鐘離開

該股道，則該延遲量將被緩衝時間吸收而不致於傳播到續行列車。但倘若

先行列車之延遲量為 7 分鐘，則緩衝時間將不足以吸收該延遲量。此時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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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列車的延遲將有可能傳播予續行列車（但亦有可能不傳播，視續行列車

是否準點而定）。 

緩衝時間受到運轉需求與路軌設施之共同限制，如以下簡例所說明。

單獨考慮某車站之運轉，並假設該車站配置有二股道，慣用方式為兩個運

行方向各使用一股道。若該車站每日營運 18小時，其間每方向各運行 108

列次，則可很易計算得到在該車站，前後列車之間的平均時隔為 10 分

鐘。倘若最小安全時隔為 3 分鐘，且所有列車在該站之最小停站時間均為

2分鐘，則在該站之平均緩衝時間長度為 10-3-2=5分鐘。 

設若在此例中，該車站於兩運行方向各有二股道可運用，則平均每股

道每方向運行 54 列次，亦即平均而言，使用同一股道之前後列車，在該

股道之平均時隔時間長度為 20分鐘。扣除 3分鐘之最小安全時隔以及 2分

鐘之最小停站時間後，平均緩衝時間長度為 15分鐘。 

由上述簡例可以觀察到，對軌道系統中的任一處位置，其平均緩衝時

間由股道數、全日營運時間以及列次數所決定，與班表之行點編排無關。

對運轉較有利的方式是在班表中儘量均勻分配緩衝時間。然而對臺鐵或多

數鐵路系統而言，實際班表不可能均勻分配所有前後車次之間的緩衝時

間。其中必有部份車次間之緩衝時間大於平均值，亦必有其他車次間之緩

衝時間小於平均值。而如前所論述，前後列次之間的緩衝時間直接影響延

遲在這兩列次之間的傳播行為，亦即影響路塞之發生。 

歸納上述，路塞發生之可能性，由可用股道數、全日車次數量以及班

表所編排緩衝時間所決定。 

 4. 路塞潛勢指數定義 

對所分析之鐵路系統、班表、及所分析之車站，先後使用同一股道之

前後列車之間，取其時隔。若二列車在該站均停靠，則計入不足 15 分鐘

的部份；若其中一列車未停靠則計入不足 11 分鐘的部份；若二列車均未

停靠則計入不足 7 分鐘的部份。以一小時之時間窗長度，滾動式加總上述

計入指數之值，即為該車站在該時間點之路塞潛勢指數。 

例：假設某車站具有 2股道，列車進入該車站之表訂時間如下。 

股道 1： 10:05（車次 1，停站）、10:10（車次 3，通過）、10:30

（車次 5，通過） 

股道 2：10:11（車次 2，停站）、10:24（車次 4，停站）、10:38

（車次 6，停站）、11:01（車次 8，停站）、11:12（車次 10，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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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車站之路塞潛勢指數計算如下。 

股道 1 

車次 1與車次 3之間時隔 5分鐘，且其中之一有停靠，路塞潛勢指數

應計入 11-5=6分鐘 

車次 3與車次 5之間時隔 20分鐘，路塞潛勢指數應計入 0分鐘 

股道 2 

車次 2 與車次 4 之間時隔 13 分鐘，且二者均有停靠，路塞潛勢指數

應計入 15-13=2分鐘 

車次 4 與車次 6 之間時隔 14 分鐘，且二者均有停靠，路塞潛勢指數

應計入 15-14=1分鐘 

車次 6與車次 8之間時隔 23分鐘，路塞潛勢指數應計入 0分鐘 

車次 8與車次 10之間時隔 11分鐘，且二者均有停靠，路塞潛勢指數

應計入 15-11=4分鐘 

經依 1小時長度之時間窗，滾動式加總可得： 

10:05 – 11:04，計入(6+0) + (2+1+0) = 9，此即為該車站在 10:05之路塞潛

勢指數。 

10:10 – 11:09，計入 0 + (2+1+0) = 3，此即為該車站在 10:10之路塞潛勢指

數。 

10:11 – 11:10，計入(2+1+0) = 3，此即為該車站在 10:11之路塞潛勢指數。 

10:24– 11:23，計入(2+1+0+4) = 7，此即為該車站在 10:24 之路塞潛勢指

數。 

 5. 路塞潛勢指數計算方法 

同一車站中，不同時段之滾動路塞潛勢指數不同。利用這些數據可計

算在一整天當中，路塞潛勢指數大於或等於某一給定數值之總時間長度。 

其計算方法以圖附A.2為例（亦為臺北站之數據）說明之。假設欲求取

臺北站於一整天當中，路塞潛勢指數大於等於 144 之累計時間長度。此時

可如圖附 A.2 所示，於曲線中查得該站之路塞潛勢指數於上午 7:12 超過

144，之後於 8:04 下降到 144 以下。因此超過 144 之時間計有 52 分鐘。另

於下午時段，該站於 17:56 發生路塞潛勢指數超過 144，再於 18:06 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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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以下。因此於下午時段，路塞潛勢指數超過 144 之時間計有 10 分鐘。

兩者合計，可得臺北站於一整天當中，路塞潛勢指數大於等於 144 之累計

時間長度計有 62分鐘。 

 

圖附 A.2 臺北站分時累積路塞潛勢指數計算方法示意圖 

利用相同方法，可利用圖附A.2所示之數據，為每一個路塞潛勢指數數

值求取其對應的累計時間長度。將所有這些數值，以累計時間長度（分鐘

數）為橫軸，以路塞潛勢指數為縱軸繪圖可得圖附 A.3 所示之曲線，即為

臺北站之「累積路塞潛勢指數曲線」。該圖中所標示之位置，即為圖附 A.2

所示計算例所得之數據點，在此曲線中之位置。利用累積路塞潛勢指數曲

線，定義「車站之路塞潛勢指數」即為該車站累積路塞潛勢指數曲線中，

橫軸（亦即各路塞潛勢指數所對應的累計時間長度）等於 60 分鐘處所對應

之路塞潛勢指數。以臺北站為例，由於該站之累積路塞潛勢指數曲線於 60

至 62分鐘之間均對應 144，因此臺北站之路塞潛勢指數即為 144。 

 

圖附 A.3 臺北站累積路塞潛勢指數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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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班表壓縮法及其本土化 

本附錄之內容為本所前期研究[24]第 2.4 節之重現。文中內容除必要之文字修

正外，大都取自該節。 

班表壓縮法為UIC（Inter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s）於 2004年首次提出[14]，

並在2013年更新之[15]。該機構以「Capacity」作為這二份文件之標題，顯示作為

鐵路路線容量分析主要方法之用意。 

在文件中所提出之最重要基本論述有下列各項： 

 1. 鐵路路線容量之評估方法，應同時考量路軌設施以及擬運行之班表，而非

僅由路軌設施以及可能的車種組成來估算。 

 2. 路線容量之衡量，UIC 認為並不宜以「每小時可運行若干列次」為衡量方

式，而是應該計算鐵路路線在扣除不可運行之時間（例如每晚斷電封鎖進

行維修）之後的每日可運行時間長度，並分析在該路線上擬執行之班表需

要佔用的最小運行時間長度。二者相除即可得知該鐵路在承載該班表之

後，尚存的容量比例；其概念與「路線利用率」之觀念相接近。而分析一

份班表執行時所需要佔用的最小運行時間長度的方法即為班壓縮法。 

 3. 該文件明確指出，鐵路執行一份班表而尚有剩餘容量時，並不等同於可在

該班表中加入更多之車次。欲明確評估新增車次之可行性，唯一的方法是

試排班表。 

 

經多年之推廣及使用，此法已成為目前國際上最廣為使用之路線容量使用率

評估方法[1]。在其第一版文件[14]第 1.2 節明確指出：鐵路並沒有絕對的容量值；

其容量係由路軌及班表所共同決定。因此鐵路之路線容量分析必須充份考慮所

擬執行之班表，方有意義。本研究多次與臺鐵實務人員討論及訪談亦發現此觀

念符合實務運轉經驗。 

本所之前期研究[6]將班表壓縮法予以本土化，成為適合臺鐵系統使用，同時

又與國際最通用方法相接軌之方法，並融入成為鐵路軟體平台的一部份。由於

該鐵路平台具有自動排點能力，使得系統能夠使用真實班表，亦可配合未來、

規劃中之情境而自動排出未來班表，據以精準評估鐵路系統在各種情境下可提

供之路線容量、路線利用率。以下將先論述班表對路線容量分析之重要性，之

後簡要說明班表壓縮法之原理，最後說明此技術本土化之必要性及成果。 

 1. 班表對容量分析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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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分析時，充份考慮班表之重要性可用一則簡例論述如下。考慮圖

附 B.1所示之單線區間，設有 A至 E共 5處車站，並假設車站 A及 E配置

2股道，其餘車站均僅有單一股道如圖左側所示意。圖附 B.1 所示之運行圖

為採用一去一回之服務型態之班表，觀察該圖可發現車次數已接近該路段

之最大容量，難以增加車次。然而若採用二去二回之服務型態，則圖附 B.2

顯示該系統可提供遠遠更高之路線容量。此簡例明確凸顯出不同班表所對

應的路線容量差異甚大，因此分析鐵路之路線容量時，實有必要具體考慮

所擬使用之班表。同時亦可觀察到，不論是圖附B.1所示之一去一回型態班

表，或是圖附B.2所示之二去二回型態班表，均非隨機編排方式所能產生。

亦即隨機編排之班表並無法代表真實狀況，亦無法產生具有代表性之容量

分析結果。 

 

圖附 B.1 單線區間一去一回班表運行圖 

 

圖附 B.2 單線區間二去二回班表運行圖 

 2. 班表壓縮法原理 

依 UIC 文件[14, 15]將所分析之鐵路路段整體視為一個設施，而其扣除路

線封鎖養護等之後的每日正常運轉時間即為該設施每日可使用之時間長

度。例如，假設某鐵路路段因為封鎖或其他需求，而每日有 4 小時無法營

運，則其實際每日可正常運轉時間即為 24-4=20小時。在另一方面，再假設

該路段所需要負荷之班表，於扣除其中空檔時間之後，其所實際使用之運

轉時間為 15 小時。此時即可計算其容量利用之比例為 15/20=75%，亦即剩

餘 25%之容量。而由班表中扣除空檔時間的方法，即為班表壓縮法。在提

出上述概念的同時，文件[14]亦於第 3.1節亦指出，有剩餘容量並不等同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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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入更多的車次，並於第 4.1節說明是否能夠排入更多的車次，應該要以班

表試排的結果來作判斷。亦即，路線容量分析之目的在判斷該路段執行所

指定的班表時所佔用的容量比例，而不在判斷是否尚可加開更多車次；依

是否尚有剩餘容量而直接推論是否可加開車次，實為路線容量分析結果之

誤用。 

班表壓縮之概念可示意如圖附 B.3與圖附 B.4。兩圖顯示在 A與 B二處

車站之間的路段，並假設其中含有 3 個閉塞區間。假設該系統有 3 列次運

行，其班表運行圖如圖附B.3所示，圖之下方並標示該班表之跨度。觀察該

圖可發現其中存有時間空檔。而班表壓縮即是沿時間軸平移各車次之軌跡

線以儘量縮小該班表之跨度，壓縮之結果即如圖附B.4所示。壓縮的目的在

經由壓縮的過程，量測評估：在所分析的鐵路路段上運行該班表中所有車

次，所需要的最短時間長度。這個最小跨度的意義即為：在執行原班表運

轉的過程中，扣除其中的空檔之後，實際被車次運行所佔用的時間，可解

讀為路線利用率。 

 

圖附 B.3 班表壓縮法基本概念示意圖（原班表及其跨度） 

 

圖附 B.4 班表壓縮法基本概念示意圖（壓縮後班表及其跨度） 

以利用班表壓縮所得到的最小跨度為分子，以鐵路機構所訂定之全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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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運轉時間為分母，相除即可得到該班表之「佔用時間百分比」

（occupancy time rate），而未佔用之部份即為容量剩餘（leftover capacity）
[14]。例如，假設全日可正常運轉時間為 20 小時，而班表經壓縮之後所得到

的最小跨度為 15小時，則該班表所佔用的時間百分比即為 15/20=75%，亦即

剩餘 25%之容量。此處「佔用時間百分比」之概念接近評估公路容量時常用

之「流量容量比」（volume over capacity, V/C）。這些計算可用以下簡式表

示之。 

𝑉

𝐶
=佔用時間比例[%] =

班表最小跨度

全日營業時間
× 100 

 

 3. 本土化之必要性 

文獻[14]提出 UIC406 法時，並未詳細說明車站之處理方式。因此過去使

用此法時，不可避免必須將所分析之路段切割成為較小之路段，以迴避分析

路段中含有較複雜車站之難題。研究成果[41]指出，進行鐵路之路線容量分析

時，切割分段以個別分析其容量，再以其中容量最小者代表全路段之容量，

雖然直觀但有可能產生誤導之結果；該研究強調不分割而整體分析實有其必

要性。而文獻[42]亦強調此一觀點。然而亦指出班表之壓縮在車站處具有相當

之複雜性。 

進行班表壓縮時，車站處之複雜性與對結論之影響力可以下列簡例說明

之。假設某站間雙線路段，設置 A、B與 C共 3座車站，並有 3列車運行其

間，其運行圖如圖附 B.5所示。若其中車站 B具有 2股道可供同向列車追越

及待避，則該班表可壓縮如圖附 B.6所示。 

 

圖附 B.5 班表壓縮前運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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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B.6 班表壓縮後運行圖 

 

圖附 B.7 班表再壓縮後運行圖 

倘若車站 B 具有 3 股道，則可同時辦理待避及交會，如圖附 B.7 所示。

此簡例顯示車站之股道愈多，班表壓縮後將可達到愈小之跨度，亦即路線容

量愈大。此與預期相符，亦為容量分析之重要面向。然而，此例亦同時顯示

了縝密分配列車在各車站所使用之股道，為班表壓縮之必經過程。觀察此

例、比較各圖亦可發現，在班表壓縮的過程中，在所有車站均維持列車順序

不變，是幾乎不可能的。 

臺鐵真實路軌之佈設狀況並不理想，各車站之股道佈設型態相當多樣化

且股道數量經常不多，兩行車方向常相互影響，橫渡線之佈設又經常受各種

條件之限制而各站不同，使得臺鐵並無所謂具代表性之車站股道佈設型態。

條件不佳再加上班表中車次密集，使得臺鐵系統實際使用之班表均為相關排

點人員精心安排調整之結果，而非以隨機方式安排所得。因此對臺鐵系統進

行班表壓縮分析時，必須依其班表縝密分配各車次在各車站所使用股道方有

意義。然而 UIC文件對此並無著墨，我國必須配合臺鐵系統之狀況而予以本

土化。 

 4. 本土化成果 

 本土化之班表壓縮法使用鐵路自動排點技術為其核心，可在維持規章所

要求之時隔與停站時間、基準運轉時分不變等條件下達到班表壓縮之目的。

相關成果亦發表於鐵路專業刊物臺鐵資料季刊[38]。演算法以回合方式進行；

於初始時先載入欲分析路段之基本數據以及欲壓縮之班表。之後於每一回合

中，以限制式控制班表跨度不得增加、同時以目標函數引導模式往縮小跨度

之方向進行最佳化，再一併納入自動解衝突之機制以求解適當之列車運行順

序及股道分配。如此反覆進行，直至無法再降低跨度為止。此一演算法經使

用真實案例進行測試，發現在同時考慮雙向行車方向、精準納入各車站之股

道及橫渡線配置、真實班表之多車種、真實基準運轉時分等真實因素下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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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成功達到將班表壓縮法本土化，使我國擁有與國際接軌之鐵路路線容量

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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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訪談紀錄 

 

訪談紀錄 

 

訪談對象：臺鐵公司 

日期：114年 5月 22日下午 14:40 

地點：臺鐵公司 

人員：臺鐵公司楊凱評科長、葉宗翰調度員、運研所林育昶研究員、巫柏

蕙研究員、梁喻婷研究員、成功大學李宇欣教授 

主要議題 

1. 本計畫案例分析建議 

(1) 桃園鐵路地下化工程將帶給臺鐵相當的運轉挑戰。 

(2) 建議在本計畫完成路軌數位模型細緻化之後，以新的功能對此工程對運轉可能

帶來的影響做更深入的分析，對臺鐵公司應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2. 對本軟體平台的期許 

(1) 期待能成為本公司方便使用的運轉分析軟體。 

(2) 所需要的主要功能是：使用者可擇定所需要的分析範圍（例如基隆=新竹路

段），設定運轉型態（例如每小時開行自強號、區間車、區間快車各若干列

次），之後再由軟體自動解衝突排出班表。 

(3) 臺鐵人員將需要以運行圖的方式觀察所排出的班表。 

3. 對本軟體平台產出分析報表功能，期許軟體在進行運轉分析之後，除了

能夠產出統計資料外，也能對統計資料作更進一步的解析。 

4. 其他 

(1) 未來本軟體辦理教育訓練或其他相關活動時，臺鐵公司人員將儘量參與。 

(2) 後續如有資料或實務經驗之需求，臺鐵亦將儘量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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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訪談對象：臺鐵公司 

日期：114年 9月 15日下午 14:00 

地點：臺鐵公司 

人員：臺鐵公司楊凱評科長、葉宗翰調度員、運研所林育昶研究員、巫柏

蕙研究員、梁喻婷研究員、成功大學李宇欣教授 

主要議題 

1. 本計畫案例分析建議 

(1) 桃園鐵路地下化工程將帶給臺鐵相當的運轉挑戰。 

(2) 建議在本計畫完成路軌數位模型細緻化之後，以新的功能對此工程對運轉可能

帶來的影響做更深入的分析，對臺鐵公司應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2. 對本軟體平台的期許 

(1) 期待能成為本公司方便使用的運轉分析軟體。 

(2) 所需要的主要功能是：使用者可擇定所需要的分析範圍（例如基隆=新竹路

段），設定運轉型態（例如每小時開行自強號、區間車、區間快車各若干列

次），之後再由軟體自動解衝突排出班表。 

(3) 臺鐵人員將需要以運行圖的方式觀察所排出的班表。 

3. 對本軟體平台產出分析報表功能，期許軟體在進行運轉分析之後，除了

能夠產出統計資料外，也能對統計資料作更進一步的解析。 

4. 其他 

(1) 未來本軟體辦理教育訓練或其他相關活動時，臺鐵公司人員將儘量參與。 

(2) 後續如有資料或實務經驗之需求，臺鐵亦將儘量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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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訪談對象：交通部路安司 

時間：114年 9月 18日下午 14:00 

地點：交通部路安司 

人員：路安司鐵工科黎俊彬科長、楊忠恩視察、運研所林育昶研究員、巫

柏蕙研究員、成功大學李宇欣教授 

主要議題 

1. 本系統介紹 

(1) 鐵路運輸系統的重要性無庸置疑，我國亦正推動多項鐵路建設計畫。 

(2) 鐵路建設計畫之目的在投入運轉，受到既有工具的限制，各建設計畫往往無法

對建設計畫進行詳盡的運轉分析。 

(3) 本系統可在依建設計畫情境建立數位模型之後，自動進行運轉分析，供使用者

觀察未來情境下可能的運轉情形。 

(4) 本系統可作為多數機關之間的共同協作平台，提供精準、即時而方便的資料查

詢、成果分享，以助各單位由各自的職掌進行計畫審議。 

(5) 以桃園鐵路地下化計畫為案例，呈現本系統可提供的豐富資料。 

2. 對本軟體平台的期許 

(1) 預期本系統確有潛力能幫助我國鐵路建設水準更上一層樓。 

(2) 期許本系統廣為應用於各相關單位及更多的建設計畫。 

3. 其他 

(1) 未來本軟體辦理教育訓練或其他相關活動時，本科人員亦可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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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訪談對象：臺鐵公司 

日期：114年 10月 20日上午 10:00 

地點：臺鐵公司 

人員：臺鐵公司楊凱評科長、葉宗翰調度員、運研所林育昶研究員、成功

大學李宇欣教授 

主要議題 

1. 班表壓縮法與利用率 

(1) 班表壓縮法利用壓縮後班表跨度與原跨度之比值作為利用率，其概念及邏輯均

符合鐵路運轉原理及實務考量。 

(2) 利用率比小時車次數容量更接近實務需求。 

(3) 推估利用率必須使用真實班表，才能正確反映真實狀況。 

(4) 推估利用率不可僅考慮單方向的列車，否則會誤判。 

(5) 雖然必須雙向同時考慮，但兩方向的車次尖峰不一定同時發生，因此引用利用

率數據必須慎重瞭解這點。 

2. 剩餘容量與加開車次的關係 

(1) 鐵路是否有剩餘容量與是否能加開車次，兩者之間並無直接關係。 

(2) 利用率不可用以直接推算「剩餘容量」，更不可直接推論加開車次的可能性，

主要原因：利用率愈高，運轉愈不順暢，真實鐵路不能在計畫階段就採用太高

的利用率。另利用率反映的是全日、兩行車方向的平均狀況，並沒有反映個別

時段的利用率，但任何加開車次必有明確的運行方向及行點，因此不論全日平

均利用率如何，均不能直接認為在加開車次的行點時段、運行方向能夠排入更

多的車次。 

(3) 要判斷能否加開車次，最直接而可信的唯一方法是依所擬加開的班次試排班

表。 

3. 鐵路瓶頸的概念 

(1) 正確識別瓶頸所在位置，有其重要性。 

(2) 利用率最高處才是瓶頸，而利用率最高並不一定發生在容量最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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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蕭耀榮教授 

1.第 1.3 節，表 1-1 列出工

作項目與完成之工作及

其章節。然項次 2之訪談

蒐集意見以改進模式及

參數未完成，項次 9之教

育訓練 2場已均完成，在

執行邏輯上不甚正確。

若未來訪談蒐集意見而

對模式有較重大之修

改，那先前完成之教育

訓練所用模式將與最終

之模式有所差距，造成

所訓練操作與實際最後

版本將有所差異存在。

建議項次 2之訪談蒐集意

見及相關改進模式及參

數完成後，應另有一場

教育訓練。 

1.本計畫後續之訪談對象，目前

並無實際使用本軟體來進行業

務之經驗或規劃，因此訪談目

的並不在精進模式或參數，而

是在瞭解未來推廣相關事項，

例如：潛在的使用者有誰？這

些使用者在執行與鐵路計畫審

議相關的業務內容是什麼？目

前所遇到的困難又是什麼？ 

此外，本計畫辦理教育訓練 2

場之目的在協助運研所所內同

仁瞭解本系統之操作方式及相

關原理，以利後續用以作為計

畫審議輔助之用，或向所外單

位推廣之工作，因此提前完成

實有其執行邏輯之必要性。雖

然在此期中階段尚未完成全部

軟體開發相關工作，但未完成

的部份多在軟體內部，涉及操

作 的 部 份 並 非 關 鍵 。 

本計畫研發團隊與所內同仁溝

通至為順暢，計畫進度均在雙

方共同掌握中，於完成二場教

育訓練之後，迄今軟體陸續達

成之進度均可充份瞭解，後續

亦將如此。倘若評估確有再辦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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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理教育訓練之必要，當再辦理

之。 

2.第三、四章，經檢視表1-

1 已完成之工作項目 1 係

以既有軟體技術為基礎

進一步發展鐵路營運績

效指標自動化分析技

術，則期中報告書應針

對此工作項目明確逐項

說明完成哪些營運績效

指標自動化分析技術。

另期中報告書雖在 ch3及

ch4 詳細說明了既有軟體

技術及其理論基礎及各

項發展步驟，然對於工

作項目之「營運績效指

標自動化分析技術」難

以由報告中明確瞭解。

建議期中報告書應針對

各工作項目所要求之事

項明確說明，以利於檢

覈該工作項目之完成程

度。 

2.第四章所述是 RAILS 的簡介，

涵括了過去多年累積以及本計

畫的成果，並非前期成果回

顧。且本計畫尚在期中階段，

尚未完成所擬開發之自動化分

析功能，未來將在期末報告中

說明所完成的工作項目。 

至於期中報告書第三章與第四

章，其目的在整體說明本平台

而非進度報告，故其內容著重

在說明軟體功能、其技術與理

論基礎。對於「營運績效指標

自動化分析技術」乙項，將在

完成之後再說明於期末報告書

中 。 

至於本期成果則說明於第 1.4

節。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3.第 4.8 節，工作項目 4 要

求提出系統維護所需軟

硬體設備及費用評估；

則報告書內應說明所需

硬體之規格，及軟體之

名稱與版次。如 p.43 所

列電腦設備，僅列出記

3.提出軟體對運算環境的需求，

而非提出硬體規格，是業界常

規作法。原因是使用單位達成

軟體需求的方法至為多樣化，

例如虛擬機甚至分散計算系統

均有可能，但這些並無硬體可

言。倘若使用單位以採購硬體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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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憶體與硬碟容量，未說

明重點之運算 CPU 之需

求。軟體如各 Windows 

OS, MS-SQL, Gurobi, 

DevExpress 等，亦應說

明使用版次或向下相容

之版次。 

來達成，亦需考慮所採購的硬

體所在的環境、該硬體是否同

時另有其他任務等等諸多複雜

因素，軟體開發者並不宜亦無

從 設 定 。 

在作業系統方面，目前市面上

可購得之一般（非特殊）

Windows 系統均可使用，因此

無指定版本。在 MS-SQL 以及

Gurobi 方面，目前市面上可購

得之版本亦均可使用，並無指

定版本。至於 DevExpress 則僅

與未來的軟體維護者有關而與

使用者無關。軟體維護者既有

能力編修軟體，自可選用任何

版本之 DevExpress，因此並未

指定版本。 

4.報告書內上述「記憶容

量」應修正為「記憶體

容量」。 

4.報告書中所有「記憶容量」均

已修正為「記憶體容量」，謝

謝。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5.第 4.8 節，針對維護成本

列 出 DevExpress 及

Gurobi 之 費 用 。

DevExpress 為一次性付

費尚好，但 Gurobi 為每

年收費，價格又高。且

作為建設計畫審議輔助

工具，每年似乎使用次

數不多，不如學術或法

人單位使用頻率而有每

5.第三方軟體 Gurobi 之功能在求

解班表，並無替代方式。而

MIP 之求解亦無使用 Look-up 

table 替 代 的 可 能 性 。 

考量鐵路建設計畫動輒千億以

上之預算規模，使用本系統以

輔助計畫審議所可能產生的效

益實與 Gurobi 每年費用不成比

例；後者之訂閱費用相對極

微。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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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年付費之效益。計畫宜

同時思考其必要性，如

是否有替代方式或 Look-

up table 等可茲替代應

用。 

6.P.27，期中報告之內容應

反映目前完成之工作，

報告應將內文中原服務

建議書之未來式敘述

（如將、擬）改為現在

式。 

6.已找出並修正，謝謝。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7.對於系統之建立，如路

軌功能之自動設定，是

否有以既有車站驗證過

其功能完全正確無 bug存

在？或以其他之極端狀

況測試是否有程式 bug之

存在。 

7.路軌自動設定功能將對使用者

提供相當的方便性。但功能面

僅是呈現在操作畫面上的樣

貌。功能的達成是由眾多的細

部功能所共同達到。在開發過

程中，全部的細部功能均經過

多次的個別單元測試，而在組

合的過程中亦經過多次不同程

度的組合測試。之後再使用各

種為測試而設計的案例進行多

次整合測試，最後再使用既有

車站進行驗證僅是最終的測

試 。 

考慮 RAILS 的規模以及複雜程

度，可務實預期程式中應存在

bug，此亦為軟體應持續維護的

重要原因之一。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黃明居教授 

1.第 2.3 節，建議增加國外 1.本系統所使用的部份核心技同意研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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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最新的研究文獻，目前

有許多關於「鐵路維護

與營運數位孿生」的研

究成果可作為國內研究

發展之參考。 

術，以及系統整體能力在國際

上有其領先之處，並且具有商

業價值。其中又以鐵路班表自

動解衝突之技術為最，亦為最

值得注意國際文獻的領域。後

續將就此方面增加對國際文獻

的回顧。因此並不易在公開領

域找到可直接引用來提供系統

能力的成果。 

處理情形。 

2.第 3.1 節，第一段最後一

句：「在投入到鐵路系

統的資源下，用以提供

所擬達到的服務時，其

效能如何？」如何定義

「效能」是非常關鍵的

因素，建議在第三章能

夠詳細說明背後的理論

與邏輯，並有相關文獻

佐證，訂定相關KPI或整

體評估的架構等，以呼

應第四章的內容。 

2.效能指資源運用狀況及產出的

服務品質。而對此二項，報告

書亦均各有更詳細的說明及論

述。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3.第 3.1 節，運轉分析時，

強調以「鐵路系統的整

體運轉為著眼」，如何

定義「整體運轉」？是

全台鐵路系統嗎？或需

有「分析範圍」作為子

系統？建議能夠更具體

說明。另外，「投入資

源」於計畫書中僅以簡

3.所謂以整體運轉為著眼，係相

對於以工程範圍為限的運轉分

析。為了明確說明，已新增第

3.2 節「運轉分析之現況」以說

明 之 。 

報告書對「投入資源」己具體

說明係指人、車、路，而非僅

止於某種概念。報告內文對這

三項各有具體的說明，例如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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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單的人車路三項說明；

而「服務內容」中提

到，鐵路系統所能提供

運輸服務的質與量，均

停留在觀念上的説明，

過於簡略。建議能以模

擬系統舉例加以說明這

些概念，並介紹如何以

模擬的系統評估與其詳

細的步驟或相關的指

標，以呼應第四章的內

容。 

「人以乘務人員為主。不同的

鐵路系統所投入的乘務人員不

盡相同，例如臺鐵系統的主要

的乘務人員有司機員、列車長

及車勤人員，而高鐵系統則另

有車安人員、清潔人員及助理

人員」等（車與路之說明不在

此贅述），應已明確表達。 

報告書對「服務內容」亦非視

為某種概念，而是具體說明：

「因此所謂服務內容，指鐵路

之營運機構所提供的運輸服

務，其具體內容主要是在系統

中所開行列車的車種、各車次

的起迄站及沿途停靠站、各類

車種的發車密度、不同車種之

間的順序組合等」。而原文

「就鐵路運轉的立場觀之，服

務內容很大程度決定了鐵路系

統所能提供運輸服務的質與

量」係在強調服務內容的重要

性，並無意認為服務內容就是

運 輸 服 務 的 質 與 量 。 

本系統之未來長遠目標之一是

要有能力依報告書第三章之論

述，進行完整的運轉分析以提

供計畫審議更完整的輔助。本

計畫預期將可達成一部份目

標，具體展現於案例分析成果

中。而後續發展目標亦說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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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相關章節。 

4.第四章內容，若與往年

的計畫成果內容相同或

相似，建議增加「引

用」，以利審查時便於

分辨是否為今年的成

果。 

4.本年計畫成果看似與往年成果

相同或相似之原因，是本平台

系統為多年累積的成果，並非

本計畫全新設計開發。而長期

持續的研究開發亦使得本系統

得以厚植基礎，循序開發，如

圖 2.1 所 說 明 。 

今年成果的重要項目是將時隔

理論納入軟體平台中，可提升

軟體對營運績效指標自動化分

析 的 能 力 。 

如第 4.3節所說明，欲納入時隔

理論必須將路軌模式予以精緻

化 ， 而 

如圖 2.1所說明，路軌模型係位

在軟體系統的底層，因此不論

在學理面或在軟體面，均對全

系統影響重大；配合路軌模型

的提升，本計畫全面檢視了軟

體全部程式碼，並對大部份模

組的程式碼均進行或多或少的

檢視並修改。因此今年的成

果，實遍及軟體平台全系統的

絕大部份，無法將之區分出

來 。 

本期成果以專節說明於第 1.4

節。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5.第 4.8 節，建議彙整成維

護經費比較表，包括維

5.本平台經多年積極開發，已日

趨完整。預期在可見的未來，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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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護人力各方案之比較，

並且將重要的項目列

出，較容易閱讀比較

外，更能提供決策參

考。 

應由以開發為重心轉型成為以

維運為重心。而該節主要內容

係在預為評估若未來本平台轉

以維運為重心，其可能的成本

如何。已新增表 4-3 以方便比

較。 

6.第 5.10 節，建議可以從

軟體技術面的視角評

估：是否可以整合到

ROAD 平台？若可以，

如何作串接？資料如何

分享？等面向作整合評

估。 

6.本計畫進行容量軟體之瞭解與

評估過程，係使用 2024年 10月

30日13:24編譯之執行檔，但並

未取得其原始碼。因此第五章

均依軟體執行所見，再參考綜

合各報告書等公開資料而整

理。未來若可取得該軟體原始

碼，將可進行軟技術面評估。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許書耕委員 

1.表 1-1 的工作項目及章節

對照表中，只有第三章

進一步發展技術並實作

為軟體系統之成果說

明，第 4.8 節提出系統維

護所需軟硬體設備及費

用評估。第五章與本所

「鐵道容量分析軟體」

之整合評估。期中報告

應有的內容似未完整對

照，例如第四章在表中

應如何對照，應補充

之。 

1.第四章並非契約工作項目，而

是為求報告書的完整而由研究

團隊主動設置，故未納入工作

項目對照表中。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2.p14，路塞潛勢指數的設

計著眼，即在以路塞發

2.鐵路系統中，路塞是晚點量在

列車之間傳播過程所產生的現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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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生的可能性來作為估計

運轉順暢程度的綜合指

標。在附錄 A 中路塞潛

勢指數代表的是在指定

的鐵路路網中，執行所

指定的班表時晚點量傳

播的可能性。為何同一

個指標有兩種意涵?應統

一之。 

象。而路塞潛勢指數代表的是

在指定的鐵路路網中，執行所

指定的班表時晚點量傳播的可

能性，兩者實為一體兩面。已

加強說明於附錄 A中。 

3.p14，路塞潛勢指數計算

方式：對先後使用同一

股道之前後列車之間，

觀察班表所配置的時間

間隔。若二列車在該站

均停靠，則計入時間間

隔不足 15 分鐘的部份；

若其中一列車未停靠則

計入時間間隔不足 11 分

鐘的部份；若二列車均

未停靠則計入時間間隔

不足 7分鐘的部份。此種

論述令人看不懂(看了附

錄 A 也不懂)，應在「一

列車未停靠」及「二列

車均未停靠」前加上

「只是通過」，且說明

間隔不足 11 分鐘與不足

7分鐘，是怎麼產生的。 

3.有關 15 分鐘之設定係訪談的結

果。先前訪談時，有實際駕車

經驗之司機員曾表示依其經

驗，若單一方向每小時編排超

過 4 列次，則可預期將容易發

生路塞。爰據以將本指數計算

公式門檻值設定為前後列車兩

者均停靠時取 15 分鐘，經多次

試 算 結 果 亦 稱 合 理 。 

另考量通過列車與停靠列車對

股道資源之佔用情形，一般均

以列車停靠時所佔用之資源顯

著較多。再考慮台鐵一般經

驗，前後列車間之時隔若少於 3

分鐘則將發生路塞，取其二倍

（前後列車各給予 3 分鐘），

再與前述 15 分鐘之半，酌量取

7分鐘為前後列車均通過時之門

檻。最後，前後列車其一停靠

而另一通過則取其中間點即為

11分鐘。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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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4.p15~17，鐵路計畫審查

要點第五條要求應及於

現況以及未來的行車計

畫、應通盤考量鐵路營

運機構車輛調度及人力

運用(列為本研究重要的

後續發展方向)，及要求

進行路線容量、站間路

線利用率及行車速率之

分析。第七條要求審查

本計畫之行車營運計畫

與鐵路立體化對整體路

線容量及行車效率之影

響分析等，均是 ROAD

所能進行之分析，建議

努力將 ROAD 平台落實

在鐵路計畫審查要點

中，為一必要條件。 

4.謝謝提醒，此確為未來發展的

重要方向。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5.「在運研所主導產官學

各界多年合作努力下，

我國已開發出重要的核

心技術，並用以建置

「鐵路運轉數位分身」

平台，該系統英文名稱

為 “Railway Operations 

Analysis and Digital-

twinning”，或縮寫為

ROAD。」請說明第四章

ROAD 平台內所含各種

單元及組成要素，與過

5.本計畫的重要項目是將時隔理

論納入軟體平台中，可提升軟

體對營運績效指標自動化分析

的 能 力 。 

如第 4.3節所說明，欲納入時隔

理論必須將路軌模式予以精緻

化 ， 而 

如圖 2.1所說明，路軌模型係位

在軟體系統的底層，因此對全

系統影響重大；配合路軌模型

的提升，本計畫全面檢視了軟

體全部程式碼，並對大部份模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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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去有何不同，本計畫主

要貢獻在那。 

組的程式碼均進行或多或少的

修改。 

6.P19. 「推動多項鐵路建

設計畫，整體評估各項

計畫之間對鐵路運轉的

相互影響，更是極具必

要性。各項建設計畫各

有其多數不同的替選方

案、多種不同的建設期

程、甚至政府在多數建

設計畫之間取捨的可能

性，需跨計畫綜合評估

分析多項建設計畫的運

轉效能。」此多計畫同

時評估之目標，並非在

鐵路計畫審查要點中規

定作為必要條件即可達

成，要設想其藉 ROAD

平台落實的方法。 

6.確實評估多項建設計畫如何交

互影響鐵路運轉，確有其無庸

置疑的重要性。而相關主管單

位亦有執行跨計畫運轉分析之

責任。本平台可作為進行此種

分析之有用工具，但執行之落

實仍有待主管單位之推動。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7.第五章是與本所「傳統

暨區域鐵路系統容量分

析軟體(簡稱鐵道容量分

析軟體)」之整合評估，

經研究單位相當大功夫

的深入瞭解後，得到的

結論是「容量軟體並沒

有整體鐵路系統的概念

以及對應的功能；計算

前的區段分割以及計算

後的整體容量評估均是

7.委員之看法確符實際狀況。觀

察該容量軟體之功能、產出資

訊以及軟體分析時所要求輸入

之數據，該軟體之主要功能範

圍確是產出小區段的計算結

果。準此，該軟體之最佳應用

時機是：分析目的在進行小區

段分析時，例如使用者的目的

是在分析圖 5.5所示的 4個小區

段其中之一，或者使用者希望

軟體僅產出個別的小區段計算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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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由使用者為之。容量軟

體的功能範圍，是產出

各個小區段的計算結

果，供使用者進行整合

之用。」但卻說「容量

軟體的性質適合作為小

區段容量分析的工具。

在另一方面，ROAD 平

台是開發作為鐵路全系

統運轉分析的工具，二

者實具互補性。」但由

第三章 p20作者寫到：真

實鐵路系統中，列車運

行的範圍往往遠超過建

設計畫的工程範圍。因

此工程範圍內之車站與

站間足以容納這些所需

要的車次，並不代表工

程範圍之外的鐵路運轉

均能完全配合。同時，

僅考慮列車機械性能而

計算、在工程範圍內的

運行時間，也不代表未

來上線之後，在停等、

交會、待避等運轉操作

下的列車運行時間，亦

非法規要求運行速率分

析的本意。」換句話

說，小區段容量分析的

工具其使用時機甚窄，

結果，之後再另行用其他軟體

工具或其他方法進行整合之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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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應更進一步指出「容量

軟體」有意義且分析結

果是正確的使用時機。 

8.本研究之目的係成為我

國所需要的軌道系統整

體規劃管理、建設與效

益評估工具。直至目前

的計畫期中的進度，已

有相當成果，對研究單

位表示肯定。另在計畫

服務建議書審查時，本

人指出目前已開發之鐵

路數位分身軟體平台，

簡稱 ROAD，易使人以

為是公路有關的軟體，

似仍需考慮其他名稱。 

8.謝謝提醒，已與運研所進一步

討論並改用「鐵路運轉資源分

析系統」、英文名稱訂為

「Railway Activity Insight and 

Logistics System」，或縮寫為

RAILS。報告書亦全面配合修

正。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楊凱評科長 

1.第四章，表 4-1 範例車站

進路及衝突表，部份內

容與實務運作不一致，

建議修正為同向衝突、

反向衝突。 

1.站在演算法設計以及軟體開發

之立場，將衝突區分為運行衝

突與道分衝突較為方便。為配

合實務運作，已在該表中加註

同向、反向。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2.圖 4.7、圖 4.8、圖 4.9 建

議放大圖示，號誌顯示

狀態有部分錯誤，號誌

機名稱亦與台鐵規則不

一致，建議修正。 

2.謝謝，圖中號誌顯示狀態不夠

精 準 之 處 將 予 改 進 。 

臺鐵對號誌機之命名雖有一般

原則，但並無精準規則，難以

納入軟體之自動化機制中。考

量號誌機（道岔、股道亦同）

之命名並不影響運轉分析結

果，本軟體係依以下原則而設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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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計 ： 

(1)軟體對車站各設施，以流水

號方式自動命名，以簡化使用

者 之 操 作 負 擔 。 

(2)所有的設施名稱均允許使用

者自行編修。 

3.有關最小運轉時分，內

容提到「本軟體並未限

制最小運轉時間長度必

須大於等於基準運轉時

分，以達到最大的彈

性」，此設定不符實務

排點限制，建議仍應考

量基準運轉時分。 

3.已修正為「本軟體並未限制使

用者所設定的最小運轉時間長

度必須大於等於基準運轉時

分，以提供給使用者最大的彈

性。然而在正常的狀況下，使

用者並不宜將最小運轉時間長

度設定成為小於基準運轉時

分」，以更精準表達原意。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4.報告內容提到「使用者

可不必處理班表中的衝

突，待完成編輯後再由

軟體一併調整行點以排

除其衝突即可」，建請

補充說明若列車數超過

路線容量之限制，衝突

無法排解時，軟體將如

何呈現結果。 

4.有衝突無法排解時，軟體以時

隔不足（壓點）處理。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5.附錄Ａ有關路塞潛勢指

數定義，建議補充此定

義設定之緣由。另此指

數值越低，班表穩定性

越高，但相對班表服務

品質亦較差，需取得兩

者間之平衡才是最佳化

5.鐵路系統中，路塞是晚點量在

列車之間傳播過程所產生的現

象，而路塞潛勢指數的定義目

的即是用以代表在指定的鐵路

路網中，執行所指定的班表時

晚 點 量 傳 播 的 可 能 性 。 

路塞潛勢指數的目的並不在代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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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班表。 表對乘客提供的車次服務密

度、均勻度、運轉速率、可靠

度等班表服務品質。鐵路運轉

機構確是需要在各方要求之間

取得平衡。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歐文爵協理 

1.第 1.2 節第二段第 3 行，

各建設計 > 各建設計

畫。 

1.已修正，謝謝。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2.第 1.3 節，建議補充 7/10

及 7/11 已辦理之教育訓

練內容摘要。 

2.已補充於第 1.3節中。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3.第 4.1 節第二段第 2 行，

建議設計畫 > 建設計

畫。 

3.已修正，謝謝。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4.第 4.1、4.6、5.9、6.1 各

節，一般流程圖的「開

始」及「結束」文字框

為橢圓形。 

4.已修正，謝謝。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5.第 4.2 節，本系統內建之

「鐵路資料庫」，內文

提及將自動收納現有臺

鐵系統相關路網、路

軌、運轉等數據，臺鐵

常進行小幅度改點，且

國內正推行各項鐵路高

架或地下化計畫，運轉

數據更新頻繁，「鐵路

資料庫」是否會同步更

新？或多久更新一次？ 

5.本系統並不會自動收納這些數

據，第 4.2節亦未如此說明。本

軟體是一個輔助使用者進行運

轉分析、計畫審議等業務工作

的平台。使用者視需求在平台

中建立與臺鐵實況相一致的路

網、路軌等數位模型，亦可依

構想中的未來情境建立與實況

不完全相同的數位模型，甚至

依高鐵或捷運系統建立更多的

模型，或完全虛擬的模型，均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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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此外，若因施工、天災

等緊急狀況造成鐵路環

境產生改變（如部分路

段因天雨落石造成僅能

單軌雙向運行），本系

統是否可即時產出臨時

班表或分析壅塞情形？ 

可在本平台中為之。本平台具

有自動化的功能，可供多數使

用者各自建立自己所需要的數

位模型，彼此互不影響。 

為了進行案例分析所需，本計

畫亦使用上述軟體功能，在平

台中建立一套反映臺鐵真實狀

況 的 路 軌 數 位 模 型 。 

在數位模型中設定某路段單線

運轉或某些股道不可運轉，亦

在軟體平台能力範圍之內。軟

體亦有能力配合路軌的設定而

產出班表。但此班表是否符合

實際運轉之需求，仍有待瞭解

需求內容方能有意義判斷。至

於分析擁塞情形，則需要更多

的資訊，與本平台之設計目的

有所差異。 

6.第 4.3 節，建議圖 4.7 至

圖 4.9 補充圖例並加大縱

軸文字，以利了解時隔

計算方式。 

6.已經重新製作這些圖並加強說

明文字，應有助讀者對照圖形

與文字以瞭解其義。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7.第 4.5 節，臺鐵除了一般

客車之外，尚包含貨

車、迴送空車等非營運

車種，通行期間將佔用

路線容量並須騰空時段

(尤以機務段前後路段)，

本系統排班作業時是否

有納入考量？ 

7.本系統有能力納入這些非辦客

車次。實際計算時是否納入，

則由使用者依其需要而設定。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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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8.第 4.5 節，文中提到的

「已有的班表」是否係

依據臺鐵公司之營運班

表？若臺鐵班表更新，

資料庫的既有資料是否

可同步更新？ 

8.文中所提係指任何已存在系統

中的班表，用以說明本軟體平

台的資料處理能力。亦即，不

論這些班表是否來自臺鐵公

司，本軟體平台均有能力處理

之 。 

實務上臺鐵公司每日均有僅適

用於當天的班表，並無所謂班

表更新的問題，而這與本軟體

平台亦無關聯。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9.第 4.3 節及第 5.5 節，岸

壁式月台及側式月台，

名詞宜統一(岸壁式)。 

9.本報告書中基本上統一使用

「岸壁式月台」一詞。但圖 5.6

係取用自文獻[39]，而該文獻中

亦見使用不同名詞處（例如該

文獻第 6.4節）。為忠於原出處

之原表，乃不予更動。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10.圖 4.5，標示月台示意圖

塊，有利閱讀。 

10.此圖之目的與月台無關，省略

月台圖示有助避免失焦。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11.第4.6節，分析範例中高

鐵彰化站應為臺鐵田中

支線新站，建議調整站

名，以免與高鐵站混

淆。 

11.已全部更換本範圍所使用之圖

形以更明確說明。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12.第 4.8 節，本系統長期

維護成本包含系統環

境、第三方軟體及維護

人力成本三項，並分別

有不同計價方式，其中

第三方軟體合計約需 50

萬元，後續維護成本方

12.本節之目的在估計，未來若由

以開發為重心轉型成為以維運

為重心，預期所需之大略成本

如何。至於未來的負擔方式視

營運型態而定，並不在本節討

論範圍內。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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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面（以功能較全面之維

護方案 3估算）則每年約

需 250萬元，各項費用均

是由使用者負擔嗎？ 

13.第 5.10 節，本章節說明

ROAD 平台與容量軟體

互補性為何？依據圖

4.17 ROAD平台可自訂分

析範圍，是否代表平台

分析功能已可取代容量

軟體？ 

13.容量軟體的性質適合作為小區

段容量分析的工具；在另一方

面，RAILS 平台是開發作為鐵

路全系統運轉分析的工具，兩

者用途不同，正為互補。 

RAILS 平台確可自訂分析範

圍，確可取代容量軟體的大部

份功能，但 RAILS 之操作過程

較為繁複。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14.第六章，鐵路排班作業

除考量各區段鐵路容量

以及通行車種，各級列

車之出車/駐車/迴送、停

站方式、行駛起訖、是

否跨夜等均將影響班表

之合理性，然因臺鐵各

級列車服務起訖不一，

常面臨調整其中 1~2車次

後，連帶影響其他車

次，以致整個班表須連

動修改，後續軟體開發

時建議想想此情形能否

即時納入考量。 

14.此處所指之牽引種別、服務車

種、到站任務、停站模式、車

次起終站等等諸多因素，均已

經在本軟體平台處理能力範圍

之內。實際運用時軟體依使用

者對數位模型之設定而做計算

與分析。使用者對數位模型所

做的任何設定，不論是否與真

實世界一致，均即時納入軟體

平台的運算中。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15.第 6.2 節，建議新增至

少一個非都會區案例

（如花東或南迴）進行

15.本系統現階段設定的主要用途

是提供計畫審議的輔助，作為

相關人員依法規之要求進行計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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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驗證，以展現系統通用

性。 

畫審議時的重要軟體工具。本

計畫案例分析之目的亦在展現

並驗證系統提供計畫審議輔助

的能力。依訪談時討論的結

論，本計畫將以桃園鐵路地下

化計畫作為案例。未來若有其

他適當的建設計畫，可取得相

關可行性研究、綜合規劃或其

他計畫資料者亦可視計畫期程

考慮納入作為更多的案例。至

於所分析之案例是否位在都會

區，並不在本系統所涵蓋的範

圍。 

本所運輸計畫及陸運組 

1.期中報告書及簡報內

容，比較著重在理論介

紹和系統功能說明，然

而考量本計畫是延續過

去的成果，建議補充說

明哪些是屬於本年度工

作內容，並精簡既有的

成果內容篇幅。 

1.本年計畫成果看似與往年成果

相同或相似之原因，是本平台

系統為多年累積的成果，並非

本計畫全新設計開發。而長期

持續的研究開發亦使得本系統

得以厚植基礎，循序開發，如

圖 2.1 所 說 明 。 

今年成果的重要項目是將時隔

理論納入軟體平台中，可提升

軟體對營運績效指標自動化分

析 的 能 力 。 

如第 4.3節所說明，欲納入時隔

理論必須將路軌模式予以精緻

化 ， 而 

如圖 2.1所說明，路軌模型係位

在軟體系統的底層，對全系統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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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影響範圍廣大，實有必要全面

修 正 軟 體 全 系 統 。 

因為路軌模型精進而全面修正

全系統的作法雖然大幅增加了

工作量，所需要的技術亦較複

雜，但實為維持系統一致性所

必須。若未全面修正軟體全系

統，勢必在系統中有新舊兩類

車站同時並存的現象。可預期

這將衍生出新舊兩類車站各有

不同的參數、使用者在不同的

操作界面上做設定及其他操

作，甚至類似的參數在兩類不

同車站有著不同的定義、類似

的分析結果在兩類車站有不同

的意涵等等亂象，對系統之可

用性有立即的妨礙，對長遠發

展 亦 至 為 不 利 。 

因此，配合路軌模型的提升，

本計畫全面檢視了軟體全部程

式碼，並對大部份模組的程式

碼均進行或多或少的修改。因

此今年的成果實遍及軟體平台

全系統的絕大部份，無法亦不

宜 將 之 區 分 出 來 。 

以上論述已加強說明於第四

章。該章之目的在整體說明本

系統之功能。由於系統的功能

及於鐵路網、班表、運轉分

析、容量分析等廣大範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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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統並有能力處理數百座車站、

任何軌道佈設型態等複雜問

題，因此雖已儘量精減該章篇

幅，但仍略屬偏多。為了維持

報告書內容精簡，已在該章儘

量簡化與研究主題關聯性較為

間接之背景說明等內容。 

本期成果以專節說明於第 1.4

節。 

2.第 4.3 節，本計畫時隔之

定義係以車站做為空間

參考點，建議考量能否

採取路線上之其他參考

點（如閉塞號誌機），

另建議再補充時隔的組

成因子或提供計算範

例。 

2.本計畫時隔之定義並非以固定

參考點為基礎。雖然時隔的基

本定義是前後列車行經空間中

某參考點的時間間距，但這個

基本定義卻不足以供排點等計

畫工作之用；實務上的需求並

非列車在號誌機、道岔或空間

中某定點的時隔，而是列車到

離站之間的時隔（可參閱圖

4.9）；兩者的數值差異不大但

概念不同。時隔理論以列車的

到離站時分為基礎，進一步定

義可供計畫工作使用的最小時

隔，並且提出以號誌為出發點

的時隔推估方法。這種定義以

及推估方法使得最小時隔一方

面貼近實務工作所需，另一方

面又能由號誌機為出發推導而

得。以上論述已詳細補充於第

第 4.3 節 。 

列車到離站之間的時隔並無固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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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定的組成因子。由號誌機為出

發來推導時隔的方法說明於第

4.4節。 

3.第 4.3 節，有關鐵路列車

之運轉時隔計算，在本

所「2019 臺灣鐵道容量

手冊」基礎篇第七章中

亦有相關內容，建議考

量補充參考引用。 

3.手冊第 7.2.1 節確實對運轉時隔

多有論述，但其分析係著重於

描述上線運轉的前後列車，在

運行過程中隨處保持所需時隔

的 過 程 。 

如第 4.3節所論述，在編擬計畫

的階段，班表的內容是各車次

在所行經各車站的到離站時

分，而非列車行經各號誌機、

各 道 岔 處 之 時 分 。 

依此，在時隔方面，實務上編

擬計畫時真正的需求是「各列

車在各車站的到離站時分這些

時間點之間的間距」，並不是

「前後列車行經各號誌機或道

岔處時候的時間間距」。 

不論是以人工方式由工作人員

進行排點，或本系統之自動排

點，或甚至以簡單的隨機安排

列車順序再進行推擠模擬以得

到列車到離站時分，所需要的

都是「各列車在各車站的到離

站時分」這些時間點之間的最

小間距，而非在號誌機、道岔

或軌道電路等處之時隔。由於

所需要的時間間隔與手冊第七

章之論述有著基本出發點的差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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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異，故在報告中未予引用。 

4.第五章，考量本計畫對

於鐵路系統「容量」之

定義分析方法等，和本

所「鐵路容量分析軟

體」尚有差異，爰對於

是否能進一步整合及其

可行性，尚待進一步研

議。 

4.兩者之間的最根本差異應該在

於，本軟體平台對容量之定義

包含了對班表之考量，其中含

有車種組成以及車次順序，而

「鐵路容量分析軟體」則考量

車種組成而不考慮車次順序。

有關車次順序對容量評估之影

響請參見第 4.9節之相關論述。 

在回顧「鐵路容量分析軟體」

的過程中並未發現上述差異對

二者整合可能造成的障礙。整

合後的新軟體所具有的功能以

及邏輯，均有很大的彈性空

間。第五章第 5.10 節所提出之

整合，其基本精神與原則是各

取所長，因此同時存在不同的

容量分析方法不但技術可行，

而且甚至可能有加分效果。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5.第五章，本章回顧鐵道

容量手冊及容量分析軟

體所提及未考慮或未說

明事項，考量部分在過

去或近期研究已有考慮

或精進，建議後續報告

描述著重於模式、方法

或軟體使用之摘要回

顧。 

5.第五章所述容量分析軟體未考

慮或未說明事項，若有新資料

將據以納入補充說明。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會議結論 

1.審查會議各委員及與會 1.遵照辦理。 同意研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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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單位研提之口頭及書面

意見，請財團法人成大

研究發展基金會整理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表」，且逐項說明回應

辦理情形，並充分納入

報告之修正。 

處理情形。 

2.本計畫經徵詢審查委員

意見，除 1名委員勾選保

留外，餘均通過，爰期

中報告初稿審查原則通

過。請財團法人成大研

究發展基金會根據今日

委員及相關單位之意見

（含書面意見）研提處

理情形答覆意見予本所

審查確認，並納入每月

工作會議追蹤辦理情

形。 

2.謝謝，遵照辦理。 同意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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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黃明居教授 

1.本計畫經長期研究，累

積可觀成果，予以高度

肯定。 

1.謝謝。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2.建議將本系統推廣到各

相關實務單位。 

2.此確為後續重要努力

方向，此亦為第 7.2

節建議項目之一。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3.第 1.4 節對本期成果之說

明，建議加強與工作項

目之對照並加強說明報

告書相關章節對應。 

3.本期成果與章節之對

照整理於第 1.4節。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4.時隔之自動化計算能力

為本計畫重要成果，建

議在 1.4節加強說明。 

4.本項確有說明於第 1.4

節第 3段。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5.本計畫對路軌資料之精

緻化的部份為重要成

果，亦請加強說明。 

5.如第 1.4 節所說明，

本期計畫設計並實作

全新路軌編輯功能模

組，其詳細內容以專

節說明於第 4.5節。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6.請將訪談紀錄納入報告

書中。 

6.謝謝，已增設附錄 C

收錄全部訪談紀錄。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7.桃地計畫有沒有可能以

調整軌道等設計的方式

提升未來列車運行速

率，以達成法規要求？

本軟體平台有沒有提供

設計方案的功能？ 

7.以桃地計畫而言，未

來車速降低的主要原

因是增設過多車站。

若維持相同的新增車

站方案，以調整軌道

布置等方式提升運轉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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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速率，將極為困難。 

本平台目前並無自動

提供設計方案的功

能。 

8.本系統有沒有可能應用

於捷運系統？ 

8.若可取得所需參數，

本系統之路軌模型可

表現捷運系統之路

軌，並無問題。而本

系統之班表模型用以

表現捷運系統之班

表，亦無問題。至於

系統之分析功能是否

符合捷運系統所需，

則有待未來於捷運系

統真實試用之後收集

使用者回饋以判斷

之。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許書耕委員 

報告內容之修改建議：

RAILS 可計算出的指標非

常多，但為利後續推廣應

用，鐵路系統的指標要有

限，且每個指標均要定義

清楚。簡報的第 22 頁列出

7種指標，其名稱難記或無

法一語中的來說明指標之

意涵，故建議修改之，如

下： 

同意本意見所闡述之概

念。至於名稱用語，建

議後續整體歸納之後再

適當命名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1.車站及站間平均容量(報

告書 P55；簡報 P22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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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1)定義：車站、站間班表

中總車次/不考慮其他車站

與站間班表壓縮後跨度 

(2)應改名：車站及站間

「平均獨立容量ACI」。 

2.路線平均小時容量(報告

書 P56；簡報 P22之 5) 

(1)定義：某車站行經車次

數/全路線壓縮班表跨度 

(2)應 改 名 ： 車 站(站 間)

「平均連鎖容量 AC」。 

(3)值得說明者，「獨立」

與「連鎖」係借用號誌

控制的名詞，該兩名詞

與鐵路系統分析時的狀

況相當一致。 

  

3.班表最高小時車次數(報

告書 P57；簡報 P22之 6) 

(1)定義：原班表各車站、

站間的滾動小時最高車次

數。與班表壓縮無關。 

(2)應 改 名 ： 車 站(站 間)

「尖峰小時車次數 Vm」。 

(3)意義：係既有狀況下實

際通過該點滾動小時車

次數最大值。值得說明

者，尖峰小時的定義本

就是滾動小時，故援用

之。 

  

4.壓縮後最高小時車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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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報告書 P55；簡報 P22 之

2) 

(1)定義：班表各點獨立壓

縮(假設無其他點)後，各車

站、站間滾動小時最高的

車次數。 

(2)應 改 名 ： 車 站(站 間)

「獨立容量 CI」。 

(3)意義：係假設無其他

點，既有狀況下通過該

點滾動小時車次數之極

限值。值得說明者，該

值為該狀況下的極限

值 ， 故 可 名 之 「 容

量」。 

5.(新增)車站(站間)「連鎖

容量 C」 

(1)定義：班表全線壓縮

後，各車站、站間滾動小

時最高的車次數。 

(2)意義：係在全線既有的

供給及需求狀況下，某

點的容量值。值得說明

者，該值為該狀況下的

極限值，故可名之「容

量」。 

  

6.車站及站間平均利用率

(報告書 P55；簡報 P22 之

3) 

(1)定義：班表獨立壓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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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各點(各車站、站間)跨度/

原班表跨度 

(2)應 改 名 ： 車 站(站 間)

「獨立營運時間利用率

UI」。 

(3)係評估某點在無其他點

的假設下，營運時間利

用的程度。值得說明

者，此種利用率是時間

比，不是流率比，故名

稱宜冠以「時間」。 

7.路線整體利用率(報告書

P56；簡報 P22之 4) 

(1)定義：班表全線壓縮後

各點(各車站、站間)跨度/

原班表跨度。 

(2)應 改 名 ： 車 站(站 間)

「連鎖營運時間利用率

U」。 

(3)係評估某點在受其他點

影響下，營運時間利用

的程度。值得說明者，

此種利用率是時間比，

不是流率比，故名稱宜

冠以「時間」。 

  

8.最高小時利用率(報告書

P57；簡報 P22之 7) 

(1)定義：某車站或站間，

以滾動小時計，原班表最

高車次數/班表獨立壓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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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最高車次數。 

(2)應改名：某車站(站間)

「 獨 立 容 量 利 用 率

Vm/CI」。 

(3)係評估某點在無其他點

的假設下，容量利用的

程度。值得說明者，此

種利用率流率比(流量與

容量比)，故名稱冠以

「容量」。 

9.(新增)車站(站間)「連鎖

容量利用率 Vm/C」。 

(1)定義：某車站或站間，

以滾動小時計，原班表最

高車次數/班表全線壓縮後

最高車次數，即 Vm/C。相

當 於 公 路 容 量 分 析 的

V/C。 

(2)係評估某點在受其他點

影響下，容量利用的程

度。 

  

10車站路塞潛勢指數：   

(1)定義：「加總班表中前

後連續經過相同股道的

兩班列車之間的時隔，

不足 15分鐘者」。 

  

(2)意義：「代表在指定的

鐵路路網中，執行所指

定的班表時晚點量傳播

的可能性。亦反映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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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運轉的過程中，鐵路系

統各處發生前行列車阻

擋續行列車之整體嚴重

程度，據以表現運轉的

整體順暢性。亦反映車

站在班表中維持適當前

後間距的能力。受車站

的股道數影響，股道數

增加，可降低路塞潛勢

指數」。 

(3)「路塞潛勢指數依其數

值分為A至F共六級，每

40 分一級。A 級為 0～

40、B級為 40.01～80、C

級為 80.01～120、D級為

120.01～160、E 級 為

160.01～200、F 級為＞

200」。 

  

(4)上示的定義及意義說

明，仍不清楚其與容量

及容量利用率是否有

關，請比較：各車站間

之路塞潛勢指數與「連

鎖容量 C」及「連鎖容量

利用率 Vm/C」的關係

(或獨立容量與獨立容量

利用率)，及「連鎖營運

時間利用率 U」(或獨立

時間利用率 UI)，檢視其

間的一致性與差異，並

(4)容量與路塞潛勢指

數，原本即立基於不

同的概念，由不同的

角度來觀察路軌系統

承載給定班表的現

象。前者著重在最多

可容納多少交通量，

而後者則著重在某指

定的班表於運行時的

品質。不同的班表，

即使其全日車次數相

同，亦有可能路塞潛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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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解釋何者較能反映各車

站股道佈設的多寡(假設

都有效)。 

勢指數差異很大。反

之，全日車次數不同

的兩套班表，其路塞

潛勢指數可能相接

近。故容量與指數之

間並沒有直接的對應

關係，無法比較其一

致性或差異。 

三、案例計畫分析之疑問   

1.工程前之驗證(P98)   

(1)假設所有區間車均增停

桃地計畫所新增的 5處車

站，而區間車在此範圍

內的基準運轉時分亦配

合調整。因此雖然此情

境並未增減車次，但仍

需重新求解班表。這使

得工程前之分析亦需要

以 RAILS 求解而得的班

表為基準，以使二項前

後情境的比較具有相同

的基準。 

(1)本研究工程前之案

例分析即是以 RAILS

求解而得的班表為基

準進行分析及情境比

較，詳細內容於第

6.6節中說明。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2)有 無 比 較 工 程 前 以

RAILS 求解所得班表與

真實班表之間的差異，

以確認 RAILS 求解所得

班表對真實班表足以仿

真。 

(2)本項比較在報告書

第 6.6 節。南下車次

在臺鐵真實班表之平

均速率為時速 40.23

公里，而 RAILS以工

程前情境求解所得的

班 表 中 則 為 時 速

39.73 公里；北上區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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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間車車次由新竹站到

基隆站之間的平均速

率為時速 40.68 公

里，RAILS 求解所得

的班表中則為時速

39.27 公里，於兩方

向，兩者差異均約為

時速 1 公里。表 6-11

整理 RAILS針對工程

前情境求解所得班表

中，區間車與區間快

車在所有站間的平均

運行速率。若與表 6-

9 所示之真實班表統

計相比較，並兩兩計

算相對應數據的差，

可得到差異量的平均

值約為 1.00km/hr。 

2.平均運行車速(P100)   

(1)與表 6-12 相比較可明顯

觀察到工程後區間車與

區間快之平均運行車速

下降的狀況，且表 6-14

所示之大部份區段其平

均車速均不及法規所要

求時速 45公里之水準。 

(1)由表 6-12 可知工程

前即有少數路段未達

法規所要求時速 45公

里之水準，爰可預期

工程後新增 5 站區間

車皆停靠之車站，其

行駛速率將會再降

低，而本軟體分析結

果亦證實此猜想。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2)由表 6-12與表 6-18知，

事實上工程前以 RAILS

(2)真實班表統計於表 6-

8（自強號）、6-9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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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求解所得班表鶯歌桃園

間之區間車與區間快平

均運行車速即不足 45 公

里水準，鶯歌桃園、中

壢至內壢、桃園至鶯歌

間之自強號平均車速即

不足 70 公里水準，不知

實際班表的平均運行車

速為何? 

（區間車）。速率在

表6-6（自強號）、6-

7（區間車）。原本

即有少數路段平均未

達標。 

(3)平均車速如何計算，有

無包含站內停車等候時

間，請說明。由 P49說明

知，平均車速係各車次

在該路段的總運行距離

以及總運行時間，之後

將總運行距離除以總運

行時間即為這些車次的

平均運轉速率，似不含

站內停車等候時間。 

(3)依一般定義，列車

之總運行時間包括沿

途停站。例如某車次

由台北至高雄的運行

時間為 4.5 小時，其

語意即包括全部停站

時間。本分析亦依此

原則納入全部停站時

間。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3.路線整體利用率(P108)   

(1)「在工程前情境的路線

整體利用率為 74%，而

工程後的情境則將達到

82%。兩情境執行相同型

態的班表，而工程後的

路線整體利用率較高，

顯示整體容量應有降

低」。 

  

(2)問題：   

1) 報告書中的利用率，到 1)在第 4.9節所定義的 7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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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底 是 「 點 」 的 評 估 或

「線」的評估?簡報 P22 中

的利用率均是對某車站或

站間點的量度，似沒有全

線量度的指標(P22中的7項

指標中沒有)。請澄清說明

路線整體利用率如何求

得。 

項指標中，「4.路線

整體利用率」即為全

線量度的指標。本項

分析使用全路線班表

壓縮而得到壓縮後的

班表跨度，除以未經

壓縮的原班表的跨度

而得。 

形。 

2) 容量一定是「點」的評

估，沒有整條路線的容量

之說，只有各車站或站間

容量。如果路線整體利用

率是「線」的評估，則如

何與各車站及站間的容量

產生關聯?此亦需要確認。 

2) 路線整體利用率與各

車站、站間容量之

間，並無必然的關

係 。 如 本 報 告 第

6.8、6.9 節所說明，

分析結果顯示桃地計

畫工程將提升部份車

站容量，但同時路線

的利用率卻升高，即

為各車站容量與路線

整體利用率之間無必

然關係之顯然之案

例。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楊凱評科長 

1.站間距離係以兩車站中

心之距離為準，與車站

本身之長度、列車長度

等均無關。 

1.此處之原意是以列車

長度與相鄰車站邊界

之間的距離相對照，

以凸顯車站之間距離

過小之實況。已加強

第 6.2 節相對應之說

明。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2.請補充呈現工程前的站 2.由於工程範圍內各站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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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間容量資料。 間在工程前後均完全

不同，直接比較並無

意義，圖 6.21將工程

前後之數據分列二

圖。 

形。 

3.報告書說明工程後自強

號運轉速率降低，但臺

鐵實務不常採快車降速

的方式運行。 

3.本章分析並未將自強

號降速。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4.臺鐵內部曾經對桃地計

畫進行運轉時間評估，

工程前為 50 分鐘，工程

完工後預估為 64分鐘。 

4.本計畫分析，中壢往

臺北之區間車之平

均 ， 於 工 程 前 為

50.85 分鐘，工程後

為 61.42分鐘。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5.疫情期間的經驗顯示當

乘客數量減少時，列車

準點率亦顯著提升。建

議路塞潛勢指數納入乘

客數量之考量。 

5.於臺鐵系統中，乘客

人數確是顯著影響列

車於站內停留時間長

度，進而影響準點狀

況。這種影響屬於系

統運轉時之隨機擾

動。本系統有依模擬

結果計算路塞潛勢指

數的功能，後續可就

此深入探討。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歐文爵協理 

1. P.52 提及 RAILS 平台具

備各站間容量進行獨立

分析的功能，其描述與

容量軟體的功能相似，

然而 P.82 又論及兩者性

1.RAILS 系統有能力以

真實班表進行各種容

量與利用率分析，而

容量軟體僅能以隨機

班表進行容量分析，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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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質不同但具互補性。 無法考慮真實的系統

運轉狀況。兩者看似

相似實則不同。 

2. 兩者分析結果若存有差

異亦應採用何種版本？

建議本計畫應針對兩者

在相同案例進行站間容

量分析結果之比較，以

釐清兩套程式的實質差

異。 

2.所有鐵路容量或利用

率分析均在一定假設

下進行。因此分析結

果僅代表該假設下的

容量，不同的分析結

果並無法直接比較。

例如，RAILS 可使用

真實班表進行分析，

且可考慮雙向運轉列

車間之相互影響，而

容量軟體僅可使用隨

機班表，且僅能考慮

單向列車。因此前者

分析結果可代表鐵路

系統執行真實班表運

轉時之容量及利用

率，而容量軟體之分

析結果則代表鐵路系

統隨機安列車，且僅

單向運行時之容量。

二者並無法直接比

較。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3. 提及 RAILS 平台所有的

建模、分析等工作，均

在平台的工作環境中進

行，未來程式推廣後，

使用單位包含中央、臺

3.本平台有能力支援多

方協作。資料的擁有

者可依協作之需要，

對各資料設定授權編

輯、授權唯讀或不分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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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鐵公司及各家顧問公

司，協作平台以權限設

定的方式管控資料的操

作及讀取，請問三者間

如何達成所謂的共同協

作（由其中一方擔任授

權單位？）？。 

享等各種不同協作方

式。 

4. 此外，相關鐵路運轉分

析作業後續執行者應該

主要多為顧問公司，文

中建議為了避免分析資

料的不一致，須仰賴各

單位將工作成果與其他

單位分享，若授權方為

私人單位，實務上可能

難以執行，若無法達成

此條件，未來是否仍將

存在各單位分析結果不

盡相同的情形。 

4.顧問公司必須提送工

作成果，因此必須有

數據之分享。而本平

台允許多種分享模

式，應無這些顧慮。

建議委員實地操作本

系統即可體驗其設

計。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5. 都會區鐵路立體化建設

經費高，且常被地方及

民意要求增設通勤車

站，這些密集小站之增

設，常直接減小路線容

量，影響臺鐵運轉調

度。所以針對未來計

畫，臺鐵公司多會主張

各站皆至少配置兩島四

股道，惟此要求，常造

成用地、拆遷及經費之

5.本項意見明確顯示具

有運轉分析能力、可

在不同單位之間協作

之軟體平台所可能產

生的效益。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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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

意見 

（依發言順序）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增加。因依目前規定，

綜合規劃階段臺鐵須提

出行車營運計畫送審，

後續建議仍要有容量分

析及審查標準，以利在

用地、拆遷、經費及營

運間取得平衡，有利審

查收斂。 

會議結論 

1.審查會議各委員及與會

單位研提之口頭及書面

意見，請財團法人成大

研究發展基金會整理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表」，且逐項說明回應

辦理情形，並充分納入

報告之修正。 

1.遵照辦理。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2.本計畫經徵詢審查委員

意見，期末報告初稿審

查原則通過。 

2.謝謝，遵照辦理。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3.請於 12月 29日之前提供

期末報告書修正稿。 

3.遵照辦理。 同意研究單位處理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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